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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般规定的主席之友提出的 

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29号文件) 

第 一 条 

[ [ ^般规定 ] 

[ 1·本议定书的每一缔约国重申其在《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和《关于禁止 

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T承担的义务， 

尤其承诺不在任何情况下: 

(a)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获取、储存或保有生物及毒素武器，或直接 

或间接向任何人转让生物及毒素武器; 

(b)使用生物及毒素武器; 

(c)从事任何使用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军事准备活动; 

(^)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人从事《公约》禁止一缔约国从事 

的任何活动。] 

[ 2·本议定书的每一缔约国承诺不将害虫和病媒用作作战方法或用于敌对目 

的 。 ] 1 

[ 3·为了促进所有缔约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通过多边谈判缔结关于转让 

敏感技术的普遍、全面和无歧视的协定。] 

[ 4·在:履行^ 「执行丰本[条^ 「议定市;;的义务;时，每一缔约国应[考 

虑到与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有关的国乐法儿有权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资 

料斗]] 

'另一个选择是在附ft^A下处理这一款所涉及的问题。 



关于术语定义和客观标准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30号文件) 

第 二 条 

[定义^ [和标准] 

[[第一类: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 3 

[ 1·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是指 

"可;;旨在:使人、动物式植物受到仿害的、;;为使人、动物或植物致病、 

致死、受到伤害和/士或午致残而专门设计的、平以士生物剂及毒素;"天然或经过 

^^^ ̂  Agg ^dr仿'仙冲怖士廿帖冲林片/冲胁由"「N^工础丰林士廿帖士林沽廿'圭妻' 
兰 K ^ 4 乡 " " " " 」 v p ^ ^ 4 ^ " 抉 不 ^ L g - l ^ l^J l l ^ V ^ l ^ l " " " ' " ' " " 松 L " 积 末 ^ 1^l ^4? ux^ ^ ^ H J J ^ 廿 J g l ^ 」 

的特性为其伤害作用原理的一类士大规模毁灭性阜武器中，无论其生产方法如何斗 

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应合指或单指: 

^̂ ^ ;非为"公约"下加禁止韵日的设计的、;类型和数量不属于书(公约》 

不加禁止的午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含有生物剂或 

毒素的士微生物物质或其他牛物质，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 

'各代表团对任何议定定义的适当位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任何 

议定定义均应构成最后文件中的一条。另一种意见认为，任何议定定义均应载入适当的附 

件。 

'有一种意见认为，还需审议其他类别。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本节第1至第6款中提出的为第一条用语下定义的任何提 

案，都会导致在第十一条的法定范围之外对公约加以修正，而这是与小组的任务授权不相 

符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为这些术语下定义，对于核查机制的目的是不可或缺的，不会导 

致对公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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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士将此种物剂或毒素平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阜设计"装有 

比种物剂或毒素::或具有可装填和使用此种物剂或毒素的设计特性弓 

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 

[ 2·生物剂是指 

可使人和动物致死、致病和/或致残或也可使植物致死、致病或受到伤害的天然 

或经过基因修饰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体。 

为了执行本议定书，与宣布相关的生物剂士及其阀值士的清单载于附件A。] 

[ 3·毒素是指 

士可年使人、动物或植物致死、致病士且具有一定的死亡率或发病率午或受到 

其他伤害的源于微生物、动物或植物的天然或经过修饰的化合物，无论其生产方法 

如何。 

为了执行本议定书，与宣布相关的毒素士及其阀值午的清单载于附件A。] 

[ 4·敌对目的是指 

士对并未卷人;与该国的:军事冲突的国家午使用细菌(生物)或毒素武器;以 

使人、动物或植物致死、致病、受到伤害相，'或致残^ 「，从而[对其:造成军事、 

经济或精神损害斗] 

[ 5·运载工具是指: 

为了施用或传播生物剂或毒素而设计[、设想]或使用的任何器械、设备、装 

置或释放工具或其自身即可作为一种运载至目标的系统的带有生物剂或毒素的昆虫 

或任何其他活生物体。] 

[ 6·《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是指 

(a)预防目的，即涉及生物剂及毒素所引起疾病的鉴定、预防和治疗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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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护目的，即与防备生物及毒素武器直接有关的目的; 

(C)其他和平目的，即工业、农业、兽医学、研究、医学和制药目的。] 

7 · 设 施 ' 是 指 

叫可用于进行生物学领域内的活动或与《公约》士可能士有关的活动的^ 「位于 

固定地点士或移动式午的士房间、实验室及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士，包括其内的设 

备斗:比一设施的特性可包括明显的周界帮/或统一的管理。^] 

8· [场区是指 

位于[具有明显边界的、]以地理办法和/或物理办法确定的地点或区域内的一个 

或一个以上设施的士当地阜组合。] 

[ 9·访查的所在缔约国/国家是指 

其领土上在另一缔约国/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接受访查的缔约国/国家。] 

[ 10·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被访查缔约国和所在缔约国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被访查缔约国是指中位于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 

何地方的设施或区域接受调查或被访查卫在其铰土上式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江冉地方 

进行调查或访查;的缔约国。如果;比种设施或区域呈在一缔约目;国家豹领土上， 

但位于另一缔约国/国家管辖式控制下均地方;;调查或访查虽在一缔约国/国家的领 

土上进行，但进行调查或访查的地方是在另一缔约国/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斗则在 

此特定情况下，前一缔约国/国家不应是"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被访查缔约国"，而 

应是"所在缔约国/国家"。] 

有一种意见认为，第7至第10款中的定义及其位置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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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 [供插人第三条[关于宣布^gD节]的定义][为第三条 

[关于宣布的D节]的目的: J 

[ 11·士防御性生物战方案^ 「 /生物及毒素武器舅鸽方案^ 6是指 

旨在检测和评估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任何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 

或毒素的影响并预防、减少和消除生物及毒素武器对人、动物或植物的影响的方 

案 。 ] 

[ 1^·生物战防御设施'是指 

从事士防御性生物战方案;卜生物及毒素武器舅德方案^ X作的设施。] 

午13·高度生物封闭(BL3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是指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 

(a)按其设计能够处理[并1 「或士用于处理可致病而且已知或被怀疑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生物剂以及从事涉及此种生物剂的工作: 

(1)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 

册》中的第3危险类别人类病原体的分类标准;或 

(2)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8年国际兽疫局国际委员会第六十六届大 

会通过的对《国际动物健康准则》的修正中的第3类动物病原体 

的分类标准; 

八 " 日 ^ ^ ^ ^ m n ^ l ^ e F 4 f 4 ^ ^ 3 节 H ^ 4^ z H n " 中 认 古 山 林 和 人 羊 D I L ^ r + ^ 要 口 口 ^ ^ ^ ^ r ^ 7 ; 1 ^ ^ b b ^ 古 

^ ^ ^ ^ ^ ^ r J 4^ ^ ^ ^^ l 1^^t ^ l ^ L ^ ^ l ^ ^ a J ^ ^ ^ t ^ ^ ^ ^ v ^ ^ ^ E l  ̂ u^q^ ^ p ^ ^ J^^ ^l ^ v 4 v l ^ p v ^ ^ 4 ^ J l / v ^ ^ q 

I ^ ^ ^ t ^ g 9 4 ^ ^ " 斋 ^ ^ 砖 r F e e ^ ， " ^ 比 韩 林 ^ ^ l l I^ 4 ^ ^ ^ h 林 r f - ^ 去 A 7 ^ ^ ^ F 廿 山 命 ， T 7 ^ f ^ L L l 1 中 

" " ^ ^ l ^ I 4 ^ b l l ^ ^ q ^ ^ G y l 7 v ^ l ^ l ^ ^ P ^ u " ' " " z y t ^ ^ l^^v 4 x ^ r 4 u 4 t ^^^^ r l l ^ ^ 公 ^ ^ 4 ^ 1 " " " 叫 " 木 

^ ^ ^ : 铁 ^ l r . t l J ^ m 性 ^ 古 角 ^ ^ . Ir4^」l4r ^^ ^^ 2 ^ ^ t l ^ g = ^ ^沈佑 - b b +曲^ 」 1 4 ^ 林 ^ ^ 走 - r l ^ 片 田 

l 4̂ 4 - A - " ' " " ^ 7 p 7 ^ ^ y ^ l 四 ' " 休 。 分 ^ ^ ^ " 个 " " " " " ' " 休 l ^ J " 休 " 卜 " ' 

6有一种意见认为，无须在此为这些术语定义，因为有关的概念应在适当的触发宣 

布的标准中阐明。 

' 同 上 。 



高效率微粒空气/TTTP几，;过滤、蒸气消毒、焚烧式其性物理或化学方法，· 

从而做到安全。: 

「 " 斗 一 古 准 山 林 ^ + 均 ^ 山 林 和 人 。 坤 ^ ^ 4 ^ 1 

^ l ^ ^ ^ v F 一 " 1 ^ ^ v A ^ ^ ^ t ? 1 ? l ^ j ^^^^l 1 ^ 4 4 t ? 4 ? ^ l x ^ ^ P ^ ^ J ^ ^ ^ 7 ^ b ^ ^ 4 ^ 4 ^ 

(b)在对环境保持空气负压、对出人实行控制并使用高效率微粒空气 

(HEPA)过滤、焚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对废气及受污染的材料和废 

物(包括废水)进行安全处理方面符合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 

物安全手册》中规定的要求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 

设物或结构物。阜 

[ 14·最严密生物封闭(BL4世界卫生组织分类办法)是指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设物或结构物: 

(a)对出人实行控制。人员和物品在出人时必须经过一个气密系统或分隔 

通道系统。人员进人后应立即全部更换衣服;离开之前，须先经过淋 

浴再穿上普通衣服; 

(b)空气控制系统。必须以机械式单独型、流向朝内、经过高效率微粒空 

气(HEPA)过滤装置过滤的供气设备在设施内维持负压;在排气口以及 

必要时在进气口安装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装置; 

(c)废水消染。设施流出的所有废液，包括淋浴产生的废水，在最后排放 

前须经过处理，以做到安全; 

(^)废物和材料予以消毒。必须装有两门分隔通道式高压灭菌器; 

(e)必须备有高效基本封闭系统，这包括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物件:UI)三 

级生物安全橱;或(2)正压通风工作服[。在后一情况下，工作人员 

在离开更衣室之前，必须经过特别的化学消染淋浴]; 

彻样品和材料的传递使用气密式进口。] 

[ 14之二·最严密生物封闭(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是指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 

Pa「亡 H O C G R O U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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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设计能够处理或用于处理可致病而且已知或被怀疑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生物剂以及从事涉及此种生物剂的工作: 

(1)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 

手册》中的第4危险类别人类病原体的分类标准;或 

(2)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8年国际兽疫局国际委员会第六十 

六届大会通过的对《国际动物健康准则》的修正中的第4类 

动物病原体的分类标准。] 

阜1 5·诊断设施'是指 

只对样品进行检验以便诊断人、动物或植物的无明显临床征候、有明显临床征 

候或潜伏的感染或中毒或通过检测、分离和/或鉴定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及 

血清学研究而分析食物、水、土壤和空气中的微生物污染或毒素污染的设施。午 

16·基因修饰是指 

排列和操纵生物体和微生物体中的核酸从而产生新分子或使其增加新特性或改 

变原来特性的过程。 

阜17·封闭系统/基本生产封闭措施是指 

用于生产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设备系统所具有的一些物理特 

性，其目的在于防止释放以免损害工作人员健康或造成其他损害，另一目的则在于 

将生产过程与环境隔离开来。采集样品、添加材料、转移到另一系统以及最后排放 

废气、废水和废物可以做到防止此种释放。午 

18。疫苗是指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为该词下定义，因为关于某类设施的年度宣布的触发宣布 

的标准中已经对无须宣布纯粹诊断设施这一点作了明确规定，因此已无需再为此下定义。 

另一种意见认为，此一定义有其必要。 

P a r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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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任何途径引人人体或动物体后会引起特定免疫反应的制剂，其中包括经过 

减活、灭活或其他改变的从生物体获得的微生物或其一部分，包括失去活性的毒素 

和核酸，用于预防斗H专染病或中毒午或保护士不受其之害的午目的:而且-般对人 

和动物安全;。 

阜19。生产(应在关于某类设施的年度宣布的规定中使用此一定义，并将此一规定酌 

情纳人这些规定)是指 

可复制生物剂的任何方式的培养，或不可复制生物剂(包括毒素)的合成或生物 

合成。阜 

阜2 0·疫苗生产9是指 

使用一切方法包括使用发酵器、生物反应器和含胚卵制造疫苗的过程。午 

21·空气生物学是指 

士在实验室中或在露天对含有生物剂及毒素或模拟物的物质所形成的气雾进行 

的 " 带 研 究 以 及 涉 及 比 种 气 雾 的 工 作 : 。 

午22·植物接种剂是指 

含有纯的微生物或成分预先确定的它们的混合物并可士提高生长能力、抗病能 

力、抗霜能力的任何制剂。此种制剂还可^ 「使植物致病士或在其他方面改变植物或 

作 物 的 特 性 士 ， 以 造 成 不 利 影 响 。 午 

午23。生物控制剂是指 

一种活的生物体或源于此种生物体的生物活性物质，用于预防、消除或减少植 

物疾病和害虫或不希望有的植物。午 

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好在审议年度宣布问题时一并审议此一例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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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24·植物隔离检疫能力是指 

在进行涉及对植物种群构成高度感染或蔓延危险的植物病原体和害虫的植物检 

疫活动时为防止向环境中释放生物体或其一部分和活性物质而采用的安全做法、建 

筑物设计和设备。此种能力包括:建筑物各自独立或一个结构的各个部分可明确划 

分开来，并通过带门廊的进口门对出人实行控制;有洗手设施;能够对环境具有负 

压;排出的废气经过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焚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消染。 

所有废弃物均经过适当的化学或物理处理消染后才排人公用或共用系统。士 

第 三 类 ' 。 

与其他具体措施有关的下列术语定义可在讨论之后移至议定书的适当章节内。 

25·核准的设备是指 

经缔约国大会首届会议及其后的会议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34和第35款的规定 

核准的为执行访查组或调查组的任务所必需的装置和仪器。 

26·周界，在设施调查的情况下，是指 

通过地理坐标或在地图上描述而界定的设施中周围阜边界: 

(a)请求周界是指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按照附件·…¨的规定在请求中指明的 

周界; 

(b)替代周界是指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附件·…"的规定提出的用以替代 

请求周界的周界; 

(^)最终周界是指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之间按照附件·…¨的规定进 

行的谈判所产生的周界。 

有一种意见认为，第25至第27款所载的定义应列入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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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境点/出境点是指 

经缔约国根据本议定书指定的供调查组和访查组抵达该国或于任务完成后离开 

该国的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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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遵约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 ^ C /抑H O C GR^UP/F^C/34号文亻刊 

第三条 

D · 宣 布 

1·每一缔约国应向本组织宣布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 

存在或曾经存在的以下所列的所有活动或设施，无论其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形式如 

何。[^P果这些活动或设施虽位于该缔约国的领土上但在[另一国或]另一缔约国管 

辖或控制下的地方，[则本规定对该缔约国不应适用][则该缔约国应说明存在此种 

设施或活动的实际情况]。]所有此种宣布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L 180 ]天按附录中的适当格式提交本组织，年度宣布则应至迟于其后每年[ 4月 

3 0日]提交。 

^ 2，执行理事会可定期审查宣布格式的结构和内容，以确保第三条D节的有 

效执行和实施。任何缔约国均可对宣布格式提出修改案，而执行理事会应对此种修 

改案加以审查。在审查宣布格式时，执行理事会除其他外应考虑到可能会影响宣布 

格式的实际结构和内容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3·[另一缔约国所拥有或控制的设施的所在缔约国应有权接触该另一缔约国 

的资料和/或从该另一缔约国收到此种资料。][-缔约国若对位于另一缔约国领土上 

的设施具有管辖权或控制权，应在向本组织提交宣布的同时向该另一缔约国提供与 

该设施有关的宣布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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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宣布 

(A)以往的进攻性和/或防御性[方案][活动] 

4·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及附录·…"中的格式]宣布 

[[ [1925年6月17日J [ 1946年1月1日][ 1975年3月26日]以后任何时间实 

行的以往的进攻性和/或防御性生物战研究与发展方案。] 

或 

[(a)是否在[ 1 9 2 5年6月17日] [ 1946年工月1日][ 1975年3月26日] 

以后的任何时间发展、生产、储存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或保有过以及是 

否在同一时期内使用过: 

(1)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 

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 

(2)为了将此种物剂或毒素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 

设备或运载工具; 

[宣布中应概述任何研究与发展活动，并应概述下列领域的任何工作:出 

于敌对目的或为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而生产、[试验、评价、]武器化、储存 

或获取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以及此种物剂、武器、设备或运载 

工具的销毁。[宣布中还应开列已在，…¨以后转用/拆除或销毁的所有参与 

设施和试验场。]] 

(b)是否在[ 1946年1月1日][ 1975年3月26日]以后的任何时间[ 

对于1975年3月·26日以后加人《公约》的缔约国，则是否在《公约》 

对其生效以后的任何时间]作为任何努力的一部分进行过旨在[直 

接]保护或[直接]防护人、动物或植物不受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 

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之害的[研究与发展]活动。 

[^^果进行过此种活动，缔约国应在宣布中概述: 

(1)此种活动[中的任何研究与发展活动]的总的目标[和供资安排北 



(2)作为与预防、致病力/毒力、诊断技术、检测、[包括露天释放在 

内的]空气生物学、治疗、毒素学/毒理学、人身防护、消染有关 

的[方案][此种活动]的一部分的任何研究与发展活动[、试验 

或评价和生产]。]] 

5·每一缔约国若后来发现任何当初末予以宣布但按以上第4款倘若原先知悉 

须在本议定书对其生效后1年内予以宣布的情况，应至迟于发现此种情况后180天 

宣布此种情况。 

[(B)国家立法和规章^1 

6·每一缔约国[应][可在自愿基础上]按照以上第1款提交一项宣布，其中 

列明管理、规范、指导或以其他方式管^lU^Flu [两个方面][两种准人]的立法、规 

章[、指示、命令]或其他行政和法律措施的编号、日期和标题: 

(a)对生产、处理或储存病原体或毒素的建筑物或其他结构物的准人; 

[(b)对被怀疑或已知发生了对人、动物或植物有影响的传染病的建筑物或 

其他结构物或区域的准人。] 

如果所列的法律措施有任何修改，缔约国[应][可在自愿基础上]在此种修改生效 

后[ 90天]内或此种修改在其国内颁布后[ 90 ]天内通知所作的修改。 

7 · 如 果 一 缔 约 国 : 

(a)被请求按照本条E节的规定作出澄清;或 

(b)对按照本条D节第二小节选定加以访查的某一设施或区域具有管辖 

权或控制权; 

本组织可请有关缔约国提供与有待澄清的间题或有待访查的设施直接有关的、其标 

题已按第6款宣布的特定文件的副本。该缔约国[应][可]在收到此一请求后 

天内提供此种副本，如果有可能，应以联合国的正式语文之一提供。本组织应只在 

对履行其职能有必要的情况下才提出任何此种请求。] 

11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节应移至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附件G，或在本议定书关于国 

家执行措施的第十条内作出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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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宣布 

(C)现有的防御性[方案][活动] 

[ 8·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 

(a)所有从事旨在检测和评估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任何微生 

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影响并[/或]预防、减少和消除生物及毒 

素武器对人、动物或植物的影响的研究、发展、试验和评价、生产和 

储存的方案的存在/不存在; 

(b)参与此种方案[和进行涉及微生物或毒素以及仿效其性质的物质的工 

作]的所有设施。 

[ 9。为以上第8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a)货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生物及毒素武器防御方案广是指[旨在检 

测和评估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任何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 

剂或毒素的影响并预防、减少和消除生物及毒素武器对人、动物或植 

物的影响的方案]; 

(b)"生物战防御设施"是指[从事[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生物及毒素 

武器防御方案] X作的设施]。]] 

或 

[ 8·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 

(a)宣布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作为[[直接]保护或[直接] 

防护人、动物或植物不受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 

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之害][和/或预防、减少和消除出于敌对目的或 

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对人、动物或植物造 

12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款及关于宣布的一节中载有术语定义的其他各款应在关于定 

义的主席之友主持的小组中讨论，或由该小组与关于遵约措施的主席之友主持的小组联合 

开会讨论，而且所有这些定义一律只应载于议定书中专门关于定义的一部分，例如第二 



成的影响[或旨在检测和评估此种影响]]的方案或任何其他努力的一 

部分而]进行过任何[研究与发展][试验和评价、生产]活动。[^^ 

果进行过此种活动，缔约国应宣布: 

(^)所有此种活动; 

(2)此种[研究与发展][试验和评价、生产]活动的总的目标[和 

主要内容及供资安排]; 

(3)简要说明[此种活动中进行的]关于预防、致病力/毒力、诊断 

技术、检测、[包括露天释放在内的]空气生物学、医疗或毒素 

学/毒理学、人身防护、消染的研究和/或发展[试验或评价]活 

动[以及生产发酵能力]; ^ 

[(b)宣布专门从事[以?(a)项^[以?(a)项(3)目]所指活动[而且工作 

涉及致病力/毒力、空气生物学或毒素学]的技术人员和科学人员工 

作量为L 5 ][，…¨]个或[^][·…。]个以上人工年[或占缔约 

国专门从事此种活动的科学人员和技术人员人工年总数的10%以 

上]的[场区内][参与此种方案和进行涉及微生物或毒素以及仿效 

其性质的物质的工作的]所有设施[。如果缔约国的此种场区少于5 

个，应宣布专门从事此种活动的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员人工年居于最 

高的5个场区内的设施，但若此种场区少于5个，则应宣布所有此 

种场区内的设施]; 

[(c) [开列][提供与]专门从事以?(a)项所指活动的科学人员或技术 

人员工作量超过[ 2 ][·…¨]个人工年但少于[ 5 ][·…¨]个人 

工年的[场区内]所有其他设施[有关的一般资料[，并提供与此 

种设施有关的一般资料]。]] 

[ 9·为以上第8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a)"场区"是指[位于[具有明显边界的、]以地理办法和/或物理办法 

确定的地点或区域内的一个或一个以上设施的[当地]组合儿 

(b)"设施"是指[[可用于进行生物学领域内的活动或与《公约》[可能] 

有关的活动的^[位于固定地点[或移动式]的]房间、实验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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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或结构物[，包括其内的设备]。[此一设施的特性可包括明显 

的周界和/或统一的管理]; 

(c) "[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生物及毒素武器防御方案广是指[旨在检测 

和评估出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任何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 

或毒素的影响并预防、减少和消除生物及毒素武器对人、动物或植物 

的影响的方案]; 

(^)"生物战防御设施"是指[从事[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生物及毒素 

武器防御方案] X作的设施]。]] 

(D)疫苗生产设施 

10·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使用容积为[ 10 ] 

L I00 ]升或[ 10 ][ l00 ]升以上的生物反应器和/或发酵器][在基本生产封闭[或 

高度封闭]条件下][针对所列物剂及毒素]生产过下列物品的每一设施: 

(a)经缔约国政府部门特许、登记或以其他方式核准分销、销售或使用的 

用于人类的疫苗; 

[ (b) [I,000 ] [ 5^000 ]等值剂量以上的任何一类疫苗; ^ 

(c)经缔约国政府部 ]̂特许、登记或以其他方式核准销售或使用的动物疫苗。 

[11。如果一设施仅从事疫苗的配制、装填、装瓶或包装[或[有效性]试验] 

而不从事可复制生物剂的培养或包括毒素在内的不可复制生物剂的合成或生物合 

成，则不应按以上第10款予以宣布。] 

[12。为以上第10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a)"疫苗"是指经由任何途径引人人体或动物体后会引起特定免疫反应 

的制剂，其中包括经过减活、灭活或其他改变的从生物体获得的微生 

物或其一部分，包括失去活性的毒素和核酸，用于预防[传染病或中 

毒]或保护[不受其之害的]目的[而且一般对人和动物安全]; 

(^)"等值剂量"是指一剂疫苗的量，不论是否需施用多剂才能在被接种 

人体或动物体内形成或保持免疫性。对于中间态或散装的疫苗，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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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宣布应以被接种儿童或成人一剂所需的成品等值量作为根据， 

以其申较大者为准，不论此种疫苗的使用对象是儿童还是成人; 

(c)"疫苗生产"是指[使用一切方法包括使用发酵器、生物反应器和含 

胚卵制造疫苗的过程]。] 

(E)最严密生物封闭(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 

设施 

13·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被定为第二条第14/14之二款中界定的 

最严密生物封闭(BL4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的所有设施。 

[(F)高度生物封闭(BL3-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设 

施 

14·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被定为第二条第13/13之二款中界定的 

高度生物封闭(BL3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疫局]分类办法)[并且工作涉及所 

列物剂或毒素]的所有设施，但不包括纯粹诊断和医疗设施。] 

[(G)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 

[ 15·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进行了涉及附件A所 

列[物剂和/或毒素][毒素或生物体致病品系]的下列任何活动的每一设施: 

[(a)研究与发展，具有包括空气负压在内的某些封闭特征; ] 

(b)生产和回收附件A所列[一种或一种以上][任何一种]物剂和/或毒 

素并在其过程中使用了[: 

01)合计内部容积为[ 25 ][ 50 ][ Ioo ]升或[ 25 ] [ 50 ] [ loo ] 

升以上的[任何]发酵器/生物反应器;或 

[(2)流率可大于每小时[ 2 ]["]升的连续式或灌注式发酵器/生物 

反应器;或] 

(3)合计内部容积为[ 1o ][ 50 ][ 1oo ]升或[ 1o ][ 50 ][ 1oo ] 

升以上的化学反应罐或回收设备;或 



[(4)超过[ 1,ooo ] [ 2,0oo ]个含胚m ^年;或] 

[(5)超过1，000升组织培养基或其他介质/年;或] 

^(6)动物;] 13 ] 

或 

[附件A所列的设备。此外，还使用了: 

[ ( 1 )超过[ l,ooo J [ 2,0oo ]个含胚gP^年;或] 

[(2)超过1，000升组织培养基或其他介质/年;或] 

[ ( 3 )动物;] 1 4 ] 

[(c)将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核酸序列密码或任何毒素或任何毒素的亚 

单位的核酸序列密码加人附件A所列的某一物剂; ] 

或 

^(c)修饰与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有关的核酸序列，从而造成或导 

致抗原性或免疫原性改变或耐抗生素性、稳定性或毒性或致病性增强 

或易于生产; ] 

(^)将附件A所列某一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核酸序列密 

码或此种毒素的亚单位的核酸序列密码加人任何微生物体，从而产生 

一种具有致病性或毒性的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体(包括促进毒素或其 

毒性亚单位的产生八 

[(e)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气雾化或从事任何涉及已气 

雾化的附件A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 

彻通过呼吸道对动物施用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主席之友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 

1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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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f)在下列气雾试验室中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气雾化: 

(1)静态型气雾试验室;或 

(2)爆炸型气雾试验室;或 

(3)合计内部容积为5立方米或5立方米以上的动态型气雾试验室。]15 

^(9)在最严密或高度生物封闭(BL3)或BL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兽医局] 

分类办法)装置中维持培养物收藏。]] 

[ 16·设施有以下情况的，不应按以上第15款宣布:设施的工作涉及所列物 

剂和/或毒素完全是为了[检测、鉴定或]诊断人类疾病、动物疾病或植物疾病，或 

为了进行医疗或预防活动，或为了作食品或水的卫生检验，或为了检验抗微生物制 

剂、疫苗、类毒素或免疫球蛋白制剂的效用。] 

或 

[ 16·第二条第17款中界定的诊断设施，不应按以上第15款宣布。] 

[ 17·为以上第15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基因修饰"是指排列和操纵生物体和微生物体中的核酸从而产生新 

分子或使其增加新特性或改变原来特性的过程。] 

^(H)其他生产设施] 

^ 18，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前一日历年内在基本生产封闭条件下 

生产过非疫苗的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每一设施。] 

1'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一案文应与设备清单中的用语一致。 



[ 18·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使用下列物件之一 

[作为设施的最终产品]生产过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符合下列情况]的 

每一设施: 

^(a)在[高度生物封闭(BL3)保护区内][基本生产封闭条件下][封闭系统 

中]生产过微生物[或[在高度生物封闭(BL3)保护区内]生产过药品。 

抗微生物剂、[杀虫剂、杀昆虫剂、]植物接种剂、[酶、精细化学品、] 

非酶类蛋白质、肤或氨基酸、核酸或遗传材料或用于生物转化过程的 

微生物]; ] 

(b)容积大于[ 30 ][ 300 ]升的发酵器/生物反应器; 

(c)流率可大于每小时L 2 ] [ 20 ] [ 5^]升的连续式或灌注式发酵器/生 

物反应器; 

[(d)每年超过[ 15,0oo ] [ " ]个含胚卵; 

(e)每年超过[ 1o,ooo ] ["]升组织培养基; 

O D每年超过[ lo,ooo ] ["]升其他生长介质。]] 

18之二·如果设施完全是为了下列目的而生产微生物剂或生物剂或毒素，则不 

应按以上第18款宣布: 

(a)生物法治疗或废物处理;或 

(b)制造供出售或使用的肥皂、化妆品、洗涤剂、肥料[、药品]或供人 

或动物用的食品或饮料;或 

(c)以?(b)项所列产品的研究与发展;或 

(^)以^(b)项所列产品的制造法传授。] 

[ 19，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生产过植物接种剂 

和/或生物控制剂的具有植物隔离检疫能力的每一设施。] 

[ 20·为以上第18和第19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a)"发酵器/生物反应器"是指为培养微生物或人、动物或植物细胞或组 

织培养物而设计、准备或使用的[任何容器][封闭系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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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植物接种剂"是指[含有纯的微生物或成分预先确定的它们的混合 

物并可[提高生长能力、抗病能力、抗霜能力^[使植物致病]或在其 

他方面改变植物或作物的特性[以造成不利影响]的任何制^V 

(c)"生物控制剂"是指[-种活的生物体或源于此种生物体的生物活性 

物质，用于预防、消除或减少植物疾病和害虫或不希望有的植物]; 

(^)"植物隔离检疫能力"是指[在进行涉及对植物种群构成高度感染或 

蔓延危险的植物病原体和害虫的植物检疫活动时为防止向环境中释放 

生物体或其一部分和活性物质而采用的安全做法、建筑物设计和设 

备。此种能力包括:建筑物各自独立或一个结构的各个部分可明确划 

分开来，并通过带门廊的进口门对出人实行控制;有洗手设施;能够 

对环境具有负压;排出的废气经过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焚烧 

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消染。所有废弃物均经过适当的化学或物理处 

理消染后才排人公用或共用系统]; 

(e)"封闭系统"是指[用于生产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设 

备系统所具有的一些物理特性，其目的在于防止释放以免损害工作人 

员健康或造成其他损害，另一目的则在于将生产过程与环境隔离开 

来。采集样品、添加材料、转移到另一系统以及最后排放废气、废水 

和废物可以做到防止此种释放]。] 

[(1)其他设施 

21·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进行过涉及任何生物剂 

和/或毒素的活动并且符合下列情况的每一设施: 

[(a)拥有容积为[ O.1 ][ 1o ]立方米或[ O.1 ] [ 1o ]立方米以上可从 

事涉及微生物或毒素的工作的气雾试验室儿 

(b)拥有容积为·…¨升或·…"升以上、气雾微粒质量中值直径不超过 

[ lo ]微米的露天气雾撒布设备，但不包括属于农业、卫生保健或 

环境用途的设备; 

[(c) [在高度生物封闭(生物安全3级)设施内]进行过旨在增强致病力、 

毒力、稳定性或耐抗生素性[化学或物理消毒方法或改变宿主范围· 



感染途径或鉴定或诊断的容易程度]的[基因]修饰[并且现场合 

计生产能力为L l00 ]升或[ 100 ]升以上]。] 

[ 22·为以上第21款的目的，适用下列定义: 

(a)"基因修饰":应适用第17款所载的定义; 

(b)"高度生物封闭(生物安全3级尸是指 

[具有下列特性的任何一个或一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物或结构物: 

(1)按其设计能够处理[并][或]用于处理可致病而且已知或被怀疑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生物剂以及从事涉及此种生物剂的工作: 

一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 

手册》中的第3危险类别人类病原体的分类标准;或 

一经缔约国确定并载于1998年国际兽疫局国际委员会第六十 

六届大会通过的对《国际动物健康准则》的修正中的第3类 

动物病原体的分类标准; 

(2)具有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中载明的下列 

方面的特性，从而能够防止此种物剂从结构物中意外释放出来: 

对出人实行控制;对环境具有负压;对废气及受污染的材料、废 

物和废水使用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蒸气消毒、焚烧或其 

他物理或化学方法，从而做到安全。] 

[在对环境保持空气负压、对出人实行控制并使用高效率微粒空气(HEPA)过滤、焚 

烧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对废气及受污染的材料和废物(包括废水)进行安全处理方 

面符合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中规定的要求的任何一个或一 

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设物或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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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转让 

23·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1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进行的附件A所列物剂 

和域毒素、设备[或运载工具]的所有国际转让。] 16 

^(K)宣布《公约》第十条的执行情况" 

24·每一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卫款宣布在前一日历年内为执行《公约》第十条 

及本议定书第七条而个别采取的或与其他缔约国、本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一起采取 

的所有措施。 

25·每一缔约国应[有权]宣布任何违反第十条下的义务对用于和平目的的生 

物材料、设备和技术的转让施加的限制。] 

[ 通 知 ] 

(L)疾病的突发 18 

[ 26·每一缔约国应按照附录·…¨于·…¨天内向本组织提供在其领土上发生 

的[与《公约》相关][并且不属于地方病]的疾病突发情况的有关资料。 

16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主席之友为转让及转让请求数据拟订的格式可能需作适当 

修改，以顾及可能载入议定书的旨在加强执行第三条的准则中的规定。需进一步审议是否 

需要此种准则。 

17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该节移至第七条。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该节应保留在原 

处，以待进一步讨论。 

"一些代表团对纳入此节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27·如果一缔约国已向某一有关国际机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粮 

农组织提交了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而且该国际机构已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本组织，应视 

为该缔约国履行了本小节第26款所规定的义务。] 

K(M)超过现量阂值的情况 

28。每一缔约国应按照第三条C节第5款尽快向本组织提供任何须予以宣布的 

设施现时(或计划)储存的任何所列物剂或毒素的数量超过A附件中规定的现量阀 

值的情况。所提供的情况应包括:设施的具体情况、物剂(毒素)名称、其最大数 

量、有关活动的总的目的和活动时期。如果本组织提出要求，还应提供任何进一步 

的情况，以便在遵守本议定书的规定上做到必要的透明。] 

[二、提交宣布之后采取的行动] 

1·技术秘书处应接收、处理、分析和储存各缔约国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提交 

的宣布。 

2·如果收到已经提交了自己的宣布的一缔约国的请求，总干事应按照本议定 

书第四条及附件E所载的保密规定向该缔约国提供其请求中指明的其他缔约国的初 

始宣布和/或年度宣布的副本。总干事应同时告知有关缔约国其宣布的副本已提供给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斗-3·为了;确定名缔约国提交均宣布按照第二条^^t节地规定做到了完整而准 

确1 「促进按照第三条D节的规定准确履行本议定书下的宣布义务斗技术秘书处应: 

斗人a)赴理并分析所提交的宣布;;对所作的宣布进行纯属技术性的分析; 

^H(b)按以下A部分中载明的程序，每年对[宣布的设施][生物战防御设施 

和B^^设施按比例原则]进行限定次数的[随机选择访查][透明度 

访查]访查;平 

^ u ( ^ )在进行以? ( a )项所指的分析后发现··士有任何只与一缔约 

国提交的宣布的内容有关的:纯属技术性反鳖:不明、不确定、异常 

或遗漏情况时，按以T B部分中载明的程序，请有关缔约国作出澄 

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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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TC部分中载明的程序，向各缔约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其编 

写个别设施宣布和国家宣布，包括根据请求访问一缔约国。士 

? -4·一缔约国若发现另一缔约国的宣布中有任何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 

情况，可按照本条E节的规定请有关缔约国作出澄清，或可启动以TB部分中载明 

的澄清程序。午 

访查时间表 

5·根据本条进行的所有访查的总次数每日历年不得超过[ 30 ] [ 75 1 [ 140 ] 

[·…¨]次。每年年底，总干事应拟订下一年的访查时间表，其中应初步安排[进 

行，…¨次[随机选择访查][透明度诗查]访查、……次自愿援助访查和·…。次[[自 

愿]澄清访查]][，将总次数的三分之二分配给[随机选择访奎][透明度访查]访 

查，三分之一分配给本条所指的其他访查]。总干事应将载有已知的自愿援助访查和 

[[自愿]澄清访查]的详细时间的时间表提交执行理事会每年的第一届会议。 

午6·阜根据第十三条举行的各次审议会议^ 「缔约国大会名居会议;可视资源 

的多寡及本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修改本节第3和第5款所指:指示性总次数^ 「名类访 

查的总次数斗午49 

7·总干事应至迟于执行理事会每年第一届会议结束后7天将该年计划进行的 

[自愿]访查的时间表告知所有缔约国。 

牛-8·总干事应每隔三个月或必要时不到三个月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每 

类访查执行情况及关于访查请求以及尚未付诸执行的自愿援助访查和[ [自愿]澄 

清访查]邀请的报告。[执行理事会若认为有必要，可决定调整各类访查的初步分配 

比例，或在资源许可的前提下增加所有类别访查的总次数。;;链机选择访查门透 

口口中^^^er^71e ^ 陆 心 炸 1 ^ 7 回 ^ ± ^ 出 片 亡 丘 ^ ^ 心 ' 

^^1 4 ^ ^ ^ ^ M _ e ^ ^ 4 ^ ^ l ^ ^ ^ ^ ^ ^ 4  ̂ ^^^ ^ 4 ^ ^ ^ ^ 0^^ ^4^1t l ^ y 4 - ^ ^ o 」 

4 " 一 羊 毛 巨 羊 而 " ' " 儿 " " " 上 一 " ^ c ^ ^ " 片 : 各 " 仁 碑 " 兰 甘 ' 击 九 士 " 轧 " " ， ' ， ^ 亡 " " " ， " " 扛 矣 " " 上 " 旦 ' " A 
" 。 " " ' 冷 " " " " " " " " " @ 斗 ^ ^ v " t ^ ^ ^ ^ ^ p ^ b ^ ^ l ^ ^ ^ L J r ^ ^ ^ ^ ^ ^ ^ ^ ^ T ? ^ ^ ^ ^ ^ ^ ^ ^ P ^ 1 7 7 ^ ^ ^ l^l 4 4 b 4 ^ t ^ ^ 44 7 4 ^ ^ 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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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如果该年邀请进行的自愿援助访查和/或[[自愿]澄清访查]的次数超 

过初步安排的次数，总干事应减少所安排的[随机选择访查][透明度访查]访查次 

数，以便能够进行额外的自愿援助访查和/或[[自愿]澄清访查]。总干事应向执行 

理事会下一届会议通报访查时间表的一切修改。] 

^ n ^ ^ ^ ^ ^ t r ^ ^ 片 陌 。 人 自 士 " 古 ^ ^ ^ ^ ^ " 。 人 F l 占 钻 仁 市 亩 ^ ^ ^ 去 一 i y t h 半 ^ ^ 片 ^ ^ ^ 
" 。 " ' 出 " ' 廿 " ' " 上 @ 寸 1 " ^ T J 。 ' " " 刊 大 " 夕 免 。 " " ' " " 卜 " 。 ' " " l " J ^ ^ l ^ ^ . 工 廿 " 4 " 少 真 广 真 " " ^ 真 " 乓 卞 尸 真 

'七廿。。4t ^z^.;，L拦。厂'"真乌二二二江"二^b 4 -丰'兰 "十打 4二 ;南片芒甘乍" +垂。七4士寸 ^。羊门「「占乍" '披又 "兰 " '七寸仆之"电卜 '兰 "丹片丰日 

叫 不 上 二 4 厂 U " ^ 斗 ^ 尸 歹 口 乙 术 尸 ^ 斗 ^ H 凑 引 丫 ^ 丁 w L ^ ^ 妓 ^ J H 耳 ^ ܺ 小 山 子 以 尺 坊 ^ ^ 以 斗 上 二 ^ l H ^ ^ C ܺ 小 山 二 J 1 且 耳 尸 ^ 习 上 士 J 足 单 夕 尸 H 习 习 ^ 尺 

月 二 · ' 

^ 口 。 丁 

11·为本议定书之下的访查的目的，应适用下列术语定义: 

(a)"被访查缔约国"是指[位于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 

的设施或区域被访查][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 

访查]的缔约国; 

(b)如果[此种设施或区域虽在一缔约国/国家的领土上，但位于另一缔约 

国/国家控制下的地方][访查虽在一缔约国/国家的领土上进行，但进 

行访查的地方是在另一缔约国/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则在此特定情 

况下，前一缔约国/国家不应是"被访查缔约国"，而应是"所在缔约 

国/国家"。] 

[在所在缔约国的领土上进行访查 

12。如果一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某地的设施位于一所在缔约国领土内，有关各 

缔约国应合作并作出安排，使访查能够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进行。] 

有一种意见认为，建议的这些定义应列入关于定义的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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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随机选择访查][透明度访查] 
目的:积益处^鞋 

阜13。技术秘书处应按照本条，每年对[宣布的] [生物战防御设施和BL4 ] 

设施进行限定次数的、属于建立建立信任性质的、本节所指的[随机选择访查][透 

明度访查]访查。此种访查的[主要]目的应是在与被访查缔约国合作的情况下通过 

下列途径促进本议定书的总的目标: 

(a)提高宣布的设施和活动的透明度; 

(b)堵迸宣市内容约准确性;促进准确履行本议定书下的宣布义务; 

(c)帮助技术秘书处对全球宣布的不同类型的设施和活动的最新情况具有 

和保持全面的了解。 

14·此外，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在确认收到访查通知时如此请求的话，应将访查 

期予以延长，但至多延长[ 1 ]["]个工作天，使访查组得以尽可能就士第七条斗 

第·…¨款所列的任何事项向被访查缔约国和/或被访查设施人员提供技术咨询或信 

息卜或进行第七条D节第17款所指的方案中所包含的任何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或方 

案 l J p丰 

实 
「 " 钻 尘 羊 忱 - + ^ s A ^ 点 挣 ^ 9 ^ ^ L ^ ^ ^ 估 杠 ^ ^ 1 ^ 「 白 - ^ ^ r 廿 ' 「 冲 ^ v m 出 ^ ^ z ^ n ^ ^ r ^ ^ b b ^ ^ t ^ T " ' 

^ 4 v t 4 ^ ^ t ^ l ^ ^ 4 l v ^ ^ ^ 4 ^ i ^ ^ ^ ^ ^ ^ 1 ^ ' - r ^ ^ A ^ ^ ^ t ^ ^ ^ l ^ 4 L ^ ^ ^ l r H 4 J 1 _ 1 ^ l x ^ H ^ l l 7 J 」 ^ ^ g ^ P ^ u l ^ l ^ v ^ p ? j 

^ ^ ^ ^ ^ r ^ 什 ^ ^ ^ ^ r ^ ? 7 7 片 心 宦 ^ E 哇 士 仕 f ^ r ^ ^ ^ 凄 ^ ^ ^ 「 陆 ^ n J ^ E ^ e ^ ^ ^ ^ b 7 ^ ^ ^ 「 ^ ^ ^ ̂ ^ 常 ^ ^ ^ ^ ^ ^ ^ ^ ^ 1 山 站 

% " l E ^ 灶 " " ¨ 胆 L " … " l / L ^ r ^ p q " 肛 L ^ 口 ^ J L ^ l^L^ ^ y ^ ^ l̂ t 4 L ^ u ^ l/ u ̂ ^ ^ 4 ^ ^ " & " " & " 庆 " 旦 。 ^ ^ ^ ^ ^ " ' 

,^^^^ ̂ 7fC l v ^ ̂ ^ ^ 苗 口 A h r r ^ r 日 7 F r ^ EE^^w^^^^bb^7^^^^^4A7日入A^^^^^哇^^^ ^ ^ ^ ^ ^ ^ 中 ^ ^ 4 ^ ^ 廿 白 ^ ^ 护 p g - ^ ^ ^5zL r ^ ^ F 

" 且 " ? 4 ? ^ ^ ^ t ^ ? 4 H ^ / _ i 4 ^^^ l-1- 4 於 " ^ = ^ ^ ^ ^ 1 4 ^ ^ J l = 1 ^_^ l ^ u ^ W 口 b ^ ^ 」l l ^ ^ ^ 飞 " 丁 " 吕 ¦  ̂ 4 入 " " 丁 " " 一 「 

佑 ± r r I 出 牌 刮 ^ r 畦 ^ ^ R r 需 中 铀 

H 4 / ^ l J ^ 4 ^ 1 扒 ^ P U ql l ^ ^ " " " ^ ^ ^ ^L^^0 o 

1 ^ l u P科^ ^ ^ ^ ^ - 7 1 C ^ ^ ^ r r ^ ? 亡 口 J ^ ^ I H ^ ^ 吉 古 ^ ^ ^ ^ I v ^ 况 论 ^ ^ ^ ^ ^ ̂ L A ^ 决 口 口 准 抽 擅 圭 ^ e e ^ 需 m m m ^ ^ 1 ^ 挂 + ^ 

4̂  v " 坤 " " " " 旦 ^ 4 ^ A ^ i ^ ^ 以 ' 阻 ^ q J J = l ^ 1 1 4 " " 八 ^ u s ' ^ ^ ^t^l f o q w ^ 牡 " 庆 ^ t ^ 4 ^ ^ W r J ^ lw^^ ^ ^ W 廿 阻 

/ ^ ^ - ^ ^ I r - J ^次 ^ ^ ^ i ^ ^HH^ ^ ^ 白 「 ^ ^ ^ ^ ^ ^ 结 t ^ ^ n ^ 地 ^ ^ ^ e ^ ^ ^ ^ ^ ^ 1 仙 钻 尘 ^ ^ ^ 廿 4 1 T ^ ^^b A b江 ^ f l ^ F e e ^ - ^ ^ -

" 卜 。 " H " r 7 V ^ H ^ ^ 1 l > " " r 7 P v 杜 ^ J ^ A l J 1 _ 4 " 一 「 小 " 。 " " ' " ^ 4 ^ " 卜 。 " 以 ^ ^ ^ 4 分 1 ^ 4 l ^ l H F 2 w 4 7 7 ^ 4 / ^ J 

2 1 ^ 4 - ^ A - 亡 女 F 卜 从 史 《 共 ^ ^ ^ 一 二 匀 广 广 ^ 1 ^ P^ ^x ¦a^ 4八扣一片匀日4亡厂广向人大人^^·庄^^^皋表二玄·^^/旦由矿二士 

" " J " T ^ l ^ 1^4 ^ ^ ^ ^ " 真 " 斗 ^ r ^ ^ 一 不 P l ^ H 斗 厂 寸 7 " " 月 " ^ " ^ " 真 真 斗 口 了 不 ¨ 呵 其 仁 " ^ ^ " 寸 " 了 " 1 ^ ^ ^ w 刊 ^A仁羊 

- 4 1 足 上 上 士 七 上 工 卜 少 兰 向 ^ ^ J 缸 大 义 平 L · ^ ^ ^ 土 一 上 上 人 耳 左 士 上 甘 几 · ^ 7 羊 仁 主 

' 乍 t ^ ^ " " ' " 叫 " 口 " " " 。 丁 沪 " " " ^ ^ " 。 ^ ^ " " 捉 ^ 丁 " 耳 川 " ' " " " 『 厂 厂 刊 " 又 斗 " 毛 p " " " 乒 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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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 埠 「 圭 ^ 口 4 t ^ -^^^r ̂ ^ - L L L L ^ 丰 ^ ^ 七 " ^ ^ 7 4 ^ ^ 盐 ^ ^ ^ ^ ^ ^ h h ^ I ^ 日 ^ ^ 圳 陆 ^ n - 钻 ^ n 江 斗 佑 旦 虹 ^ 唐 ^ / ^ 日 

Z r ^ > 」 ̂ ^l L ^ w ^ J y q K l ^ 4 ^ ^ ^ ^ w 4 l ^ ~ " = " d ^ l ^ 4 H 4 ^ ^ ' 1 7^v ^ t t ^ ^ = ^ ^ ̂  ^4 ^ A b p l p 'l ̂ l̂ 11?1 ̂ 7 ^ ̂  J ^ t A p A^^ l l ̂ 7 9 ^ ^ ̂  ^ 

亡 ^ ^ n ^ ^ 仕 ^ 高 仙 ^ 7 辆 「 

^ ^ ^ l ^ M b ^ ^ J ^ ^ H 4 4 w 。 " 

设施的选择 

17。在每一日历年内，接受[随机选择访查][透明度访查]访查的每一[宣 

布的][生物战防御设施和BL 4 )设施应由技术秘书处在随机的基础上从所有:宣 

布的::生物战防御设施和EL。]设施中选出。选择机制应由缔约国大会首届会议 

予以核准，并可由缔约国大会其后的会议予以修正。在选择所要访查的设施时，技 

术秘书处应;确保对江-缔约国进行比计诗查均次数每年下超过;沃，采用适当的 

机制，以确保在每五年期内: 

(a)按设施的科学和技术特性在[尽可能广泛的各类][这两类][宣布的] 

[生物战防御设施和BL4 J设施之间分配此种访查的次数; 

[(b)对任一缔约国进行此种访查的次数不超过[ 10 ̂  [·…¨]次; ] 

[(c)对任一缔约国进行此种访查的次数每年不超过·…"[ 1 ] 次 ; ] 

[(d)在[第九条第"款界定的各区域缔约国集团][广泛地理范围内的为数 

众多的缔约国]之间:公平^ 「 ^lZ等]尽可能广泛地分配此种访查的次 

数; ^ 

l ^ 0 ^ ^^^ r^ ^ ^ 1 ^ x ^ ^ ^ ^ 回 r + ^ 陆 ^ J L ^ ^ t r J L 夕 l ^ ^ ^ k k b b 4 ^ ^ 日 ^ b 向 ^ L w ^ 1^4^ ^^^^^^^ 7 ^ ^ 」 l ^ ^ 心 始 · ' 

" " ^ l^1^/ ^ 4 ^ ^ ^ u l 乍 ^ 1 3 1 ^ ^ 4 「 ' 。 " / J 环 仆 ^ 3 ^ " 叩 5 ^ J ^ = l ^ F " " ^ ^ ^ ^ ^ ^ ^ " 旦 " L ^ v 卜 " 

[(f)对任一区域集团进行此种访查的次数不超过·…"次; ] 

(S)对任一设施进行此种访查的次数不超过[ 2 ][·…¨]次; 

^(^^使人无法预测对任一设施进行或不进行此种访查的确切时间;阜 

[(0)按比例原则选出生物战防御设施和B^^设施。丁乒 

期 限 

18·;随机选择访查，透明度访查:根据本节进行的访查可长达: n ^ 「连续 

2个工作阜天。此一时限士不平包括检查核准的设备的时间。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和 

访查组一致同意，访查期可予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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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在确认收到访查通知时请求延长访查期，则访查期应予 

以延长，但至多延长[ 1 ][ 3 ]天，以便访查组能够按被访查缔约国的请求提供技 

术咨询或信息卜或进行第七条D节第17款所指的方案申所包含的技术援助及合作活 

动式方案，;此-废岛访查所需约资源庄从丰坦织获算关于扶术贯助均鹅分中拨 

付 ^ 

l J 。 」 

设 备 

20·访查组应仅将核准的设备清单所列的阜一次成像相机或类似相机、磁带录 

音机、斗个人计算机和防护设备带人被访查设施。任何其他核准的设备须经被访查缔 

约国事先同意方可带人设施。将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带人设施的任何请求均应保持在 

必要的最低限度内，并应在通知中载明。被访查缔约国应在确认收到通知时对此种 

请求作出答复。 

21·仁一次成像相机或类似相机和磁带录音机应仅用于为编写访查报告收集事 

实性资料。相机的使用应由被访查缔约国酌情决定，而且此种相机应仅由被访查缔 

约国代表操作。午在宣布的设施使用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应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 

行政安排 

22·被访查缔约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访查组必需的便利，如:通讯手段、为完 

成询问和其他任务所必需的口译服务、国内交通、工作区、住宿、膳食和医疗。士被 

访查缔约国可尽其所能提供访查组所请求使用的核准的设备。斗在这一方面，被访查 

缔约国向访查组提供此种便利所涉的费用应由本组织在收到被访查缔约国的经过核 

证的明细偿付要求后30天内偿付。 

访查前的活动 

任务授权 

23·总干事应为访查下达士标准的士任务授权。此一访查任务应限于实现本节 

第13至第16款中载明的目的[积益处]。任务授权中应;至少: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国家]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设施提交的宣布;平 

(e)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f)将在访查期间按照以上第20和第21款使用的核准的设备; 

K(g)为访查组履行任务所必要的对访查组的作业指令。其中庄要求访查组 

4 ± r 大 淋 ^ ^ ^ 7 ^ ^ J ^ L ^ ^ ^ ^ ^ ^ 去 ^ ^ 白 • ^ ^ r + ^ ^ ^ 要 ^ ^ ^ ^ ^ ^ 州 ， ' 

^ ^ ^ ^ ^ ^ 队 " ^ ^ 1 丛 ^ L 5 肛 本 " 4 ^ 1 ^ 1 。 " ' " % " J ^ ^ w ^ J 

「 什 \ ^ v t L ^ ^ 亡 ^ ^ ^ 仙 ^ ^ ^ 沽 t v ^ 卦 A h 灶 f ^ ^ ^ ^ r 恶 ^ ^ 钻 尘 次 州 亩 ^ e e ^ " 庙 t J ^ ^ ^ ^ ^ 枯 T ^ 廿 江 

" " ^ ^^L"旦¨""八Al^gl ^ ^ 4 ^ q " " 凡 旧 丁 " 卜 " J ^ ^ 4 们 兰 " ' 劣 ^ 厂 ^ ^ 丛 ^ u 5 丛 禾 ^ ^ 

a h 佑 旦 虹 ^ 性 旧 古 一 人 人 百 仙 - ? ¦ 抽 ' 

% ^ ^ ftx^zvy^ l ^ y^"^ l ^ L W ^ ^ J ^T g 」 

[ 24·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在确认收到访查通如时要求访查组提供技术咨询或 

信息士或进行第七条D节第17款所指的任何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或方案斗则访查 

任务授权中应士酌情午补列此种活动，并应在访查活动结束后进行此种活动。应在 

访查开始前尽快将访查任务授权申补列的活动告知被访查缔约国。平 

25，每次访查的任务授权应由总干事向访查组组长下达。 

通 知 

26·在访查组抵达人境点前[ 2 ][ 7 ][ 30 ]个工作天，总干事应将打算对 

某一宣布的设施进行访查一事通知被访查缔约国[以及(如果适用的话)所在缔约 

国^ 「的目家主管部门^ J)同时应将访查任务授权告知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 

应在收到此一通知后[ l^/JY时] [ 24 /J^时][ 2天]内确认收到此一通知。通知中 

" " " 。 " " "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国家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 )访查组将抵达的人境点以及抵达的方式; 

(e)访查组抵达人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间; 

彻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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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访查任务授权; 

f(h)访查组根据以上第20款请求带人被访查设施的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午 

(i)关于技术秘书处认为可能适于在所要访查的设施进行的、对设施可能 

有益的任何现有的合作及援助活动或方案的博备年资料。 

27·缔约国在确认收到此一通知时，应对带人另外的核准的设备的请求作出答 

复，并可表明它是否需要技术咨询和信息士以及它请访查组进行第七条D节第17款 

所指的方案中所包含的哪些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或方案][，但这不妨害该缔约国在 

进行访查的任何时间请求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的权利]。 

访查组的任命 

28·总干事应考虑到所要访查的设施的特性，只从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1至第 

10款所指派的技术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中任命访查组的成员。应充分考虑到在尽可 

能广泛和公平的地域基础上选择访查组的成员。总干事应将访查组的规模限制为适 

当履行任务所必要的最小规模。在任何情况下，访查组的成员不得超过4名。被访 

查缔约国国民[或(如果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国民]不得担任访查组的成员。 

被访查缔约国代表的指派 

29·被访查缔约国[应^ 「可乓指派人员协助被访查设施的人员，为访查组作 

准备和接待访查组，并在访查期间陪同访查组。 

访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检查核准的设备 

30·被访查缔约国有权检查访查组的设备，包括被访查缔约国同意的另外的设 

备，以确保设备密封恰当、列于核准的设备的清单内并且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35 

款中规定的标准。被访查缔约国可剔除不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40款及以上第2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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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1 款 的 规 正 的 设 备 ， 并 可 此 种 设 备 田 置 在 鬼 川 。 」 性 ^ ^ ^ 火 广 " " " ， ， ¨ l r 性 足 、 
。 卜 " 将 " 功 人 境 占 「 休 大 巩 & 佑 廿 4 M 丁 但 切 片 ' 

> ^ ^ ^ ^ ^ 「 其 

， 本 " ， 「 。 」 

访查的进行 

31·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应彼此合作，以履行任务并保护被访查缔 

约国的利益。 

斗-32·在这方面，被访查缔约国应: 

(a)向访查组提供对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准人[并在被访查设施内提供足可 

使访查组履行其任务的准人]。设施内准人的性质和程度应由被访查缔 

约国酌定; 

(b)允许访查组进行其提议进行的为履行其任务所必要的本节第45款所 

指活动; 

(c)有权采取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资料和商业所有权资料; 

(̂ )有权驳回向设施人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它认为此种问题与访查任务授 

权的目标无关或者会泄露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的话; 

(e)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提供替代办法以使访查组能够履行其任务，如果无 

法进行访查组按第44和第45款提议进行的任何活动的话。 

3 3·访查组应: 

(a)仅收集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并将访查过程中获得的含有商业 

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且经被访查缔约国指出含有此种资料的 

任何资料、文件和数据视为机密并按本议定书的保密规定处理此种资 

料、文件和数据; 

(b)安排其活动，以确保能够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按照访查任务授权及 

时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并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避免麻烦被访查缔约国以 

及打扰被访查设施; 

南 尹 4 杖 上 龟 鼻 ^ ^ i 乃 吹 斗 巳 二 庄 灰 旦 寸 二 尼 ^ 二 二 二 二 士 上 八 击 冉 ^ ^ ^ 上 ^ . 二 甘 其 二 在 名 二 二 J ^ t 太 上 4 0 九 上 □ 上 生 一 』 片 d 主 上 斗 主 壬 

杆17 1 扣 ^ ^ ^ 口 " " 寸 " ^ 二 扛 亡 本 又 次 丁 ^ 其 ^ /^叶仁J真^真i时坞片7二二村叨。"1"^^ - 羊 耳 ^ 斗 广 仁 " 羊 扛 " 『 了 真 耳 仁 ^ H 刁 仁 ^ 口 ^ 叫 丁 " 乓 与 ^ ' " 丁 真 丫 丫 " 乓 · 十 

月 
^ 斗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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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阳 ^ ^ ^ " 一 " 甘 " 

(C)避免不必要地妨碍或延味叹施的还转。特别是，访查组不应操作设施 
的任何设备; 

^ n ^ ^ ^ ^ ^ A A r ^ I r ^ ^ ^ ^ ^ 口 " " 。 日 " 

(^)严格遵守设施的既王安全规程和工作规程，无论这些规程正为保护 
^ 史 " 日 " 口 " 

人、动物、植物或环境还正为保护工序或其产叩W实施的; 
" " 口 ， 日 、 一 

(e)向被访查缔约国提供访查过程中获得的所有资料和数据的副本; 
、 、 、 、 ， · 

(f)有权说明访查组提出的但被被访查缔约国驳回的问题的相关性。访查 
组组长可要求被访查缔约国重新考虑其驳回此种问题的做法。访查组 

^ ^ F ^ ^ ^ r ^ ^ ^ ^ ^ ^ ^ [ b b ^ ^ ^ ^ ^ ^ ^ ^ ^ ^ ^ 1 ^ ^ I ^ ^ h n A ^ ^ F r ^ ^ g L 4 ^ ^ ^ ^ r ^ ^ ^ ^ ^ 

可在其取后报口中记述被访查缔约国不加任何解释地拒不准许询间或 
、 、 ， 、 

不准许答复问题的任何情况。平 
; q ̂ ·访查组活动约安排应确保能够以尽可能少侵扰均方式汉黑访查任免授 

^ ^ 7 ^ ^ n^rt ̂ ^=r ̂ ^T J d f 雇 ^ ^ ^ r ^ 廿 " " 圭 斗 r ^ h ^ 口 ^ J ^ m ̂ ^ ̂ ^ A ^ l 故 ^ + 7 ^ P ^ ̂ ^ f ddE .v古^^^^^^;^ee^^7^^^^^ iW^l^^^I r ^ ^^t^b^^LLk^^ 

l / t ^ 体 " ^ ^ 怂 吧 收 " 禾 ^ ^ ^^4 > " 压 q " 口 乍 " 刀 / J ^ = ^ ^ u " " " ^ y ^ ^ 丛 " 且 叩 " " 烂 勿 休 " u / ^ 

^irf? ,'^^^ ^7^^ ^ ^ ^ ^ 柞 , 1 ^ ^ ^ ^7ee 4^^ r ^ ^ ̂ 肢 A ^ 7 ^ " 苗 ^ ^ ^ ^ 7 ^ ^ ^ z ; t ̂ N ^ ^ ^ 故 l V T ^ ^ ^^^^ ^ t p r l ̂  ^^-^t ̂ ^ ^ ^ ^ 4 ^ ^ r ^ rf「 

丛 " 旦 ^ ^ ^ ^ L E l 。 " ^ ? 1 咀 肚 ^ q ^ ^ L L " ' " ^ x ^ l ^ ^ A ^ t^u3 ^ v ^ H l I 刊 片 匹 丛 ^ 1 g H J ̂ 4 ^ ^ ^ T ^ ^ 。 " " ' " 尺 J ^y^J ^ = L 己 " ' " u 

操 优 - ? ^ - 讫 竹 忱 析 , 1 ^ ^ 支 

^pre l 「 终 ^ L 4 H J l J L " 戈 广 。 

"^ v^ ? x^^J - ^ ^ ^ . 刊 ， L ^ ^ ?1 lJ y J ̂ i /^1」··，^a^^ l ^ ^ H ， 厂 ^ ^ l H J J l ^ ， ， ^ ^ ^ ^ ^ J ^ 味 付 ^ 刊 1 = = 1 习 ^ ^ ^ ^ 少 飞 川 ^ ^ 1 让 丛 

。 " ^ v - l l r ^ ^ ^ ̂ ^ ^ ^ ^ ll̂ eer ̂ - ^ ^ 7 e e ̂ ^ l=;T ̂ ^^^ ̂ ^  ̂ A ^ 人 - ^ r 古 · " ^ ^ ^^^^ +T7 ̂ ^ ^ ̂ blr ̂ t ^ I 5 r 由 安 ^ ^ 4 ^ 9 州 斗 ܻ ^ [ ^ 

^ ^ ^ 大 枝 ^ ^ 1 ^ 也 山 4 ^ 7 ^ ^ ^ 山 钻 次 ^ ^ ^ r 廿 f t 片 ^ c ^ ^ ^ ^ ^ 件 ^ ^ ^ f r 监 ^ ^ l n 丰 - b n 虑 斗 击 价 ^ a ^ J ^ " 士 

lp^J ^^^^^4 ^ ^ 1 = l J ^ 山 口 " ^ 44^^^l l J^女叫^t H ^ l J ^ 1 7 ^ : 」 土 女 川 「 、 入 ^ l ' 1 ^ 环 ^ W ^ l ^ ^ / ^ " V 。 ^ u ^ l ， 川 ， ^ 2 0 ^ ^ t i ^ ^ t T 卜 几 

升 ^ ^ ^ ^ 嵌 ± ^ ^ ^ ^ ̂ ^ ^ ^ ^ 1 山 科 次 州 - A ^ / ^ ^ ^ ^ ^ 粘 ^ t ^ 

。 " ^ ^ ^ ^ 4 / ^ l J 足 ^ ^ ^ ^ F 垃 4 ^ u u ^ l ^ ^ ^ 1 ^ 们 " 入 " " 扒 ^ W ^ 0 

^ r ^ ^ >^H^ ̂ z^^ ̂ V ^ ^ ^ A l n ^ I ^ ^^^bb ^ ^ ^ r ^ ^ 亚 功 ^ a ^ 中 ^ ^ ^ 枯 生 ^ ? 帖 1 ^^ = J i t ^ n ^ M r f ^ n 广 垃 士 

^^ t ^ ^ . ^ ^ ^ 灶 " ^ ^ ^ ^ 4 ^ 4 " ' " 旦 刊 丛 ^ l ^ A g ; " 八 ^ L g " " 个 " / t ^ y ^ ; " % " " ' l ^ ^ ^ " " ' ^ ^ 承 

^ 口 钻 ^ r 宝 就 ^ i ^ 口 需 中 让 A h 旺 圭 安 Z ^ ^ ^ 毡 ^ ^ ^ r A^t ^ ^ 担 ' 

小 " L " " 诀 ' " " 下 月 山 。 " 竹 足 工 m l 工 " " L ' 「 W 性 。 ' 

情况介绍 
、 、 、 · 、 、 、 、 、 · 大 一 

37·访查组在抵达被访查设施后，应由设施代表向其介绍设施及在设施进行的 
活动的情况，被访查缔约国代表也可酌情介绍情况。设施代表可视需要由任何其他 
设施人员从旁协助。 

「 ， 。 ^ 硅 v ^ ^ ^ 切 ^ ^ ^ ^ ^ 切 ^ H t ^^ , L n^f^ ^ L 坷 I + r ^^r r^^ ̂^^t ̂ ^ ^ ^ 血 亡 ^ ^ 而 告 ^ ^ ^ r 册 ^ p 卦 册 一 血 

" ^ ^ " ^ ^ ^ y ^ ^ l ^ ^ - l I ^4 ^ ^ ^ = ^ ^ ^ ^ = r q ^ ^ 4 7 1 4 o ^ l ^ H ^ 4 ^ ^ x ? 4 ^ L ^ 4 J ^ v u l 4 H " " " 一 ? 1^ F ^ 4 l l^H F 7 ^ 4 ^ ^ ^ 4 ^ ^ 

^ ^ ^ ^ ^ 斗 浙 ^ 哇 + a ^^t ^v^ ^ ^ J ^ ^ 柞 ^ ^ ^ ^ ^ 廿 扛 ^ 1 ^ A ^ r 扣 ^ ^ ^ ^ D 5 ^ ^ r ^ ^ ^ ^ ^ ^ ^ ^ ^ 4 4 n n ^ a ^ ^ ^ ^ L 4 7 ^ ^ : n I L o F ^ ^ p 4 ^ 

" " ' " 厂 ^ 1 ^ 婢 L ^ ^ ^ b P J g p q ^ ^ l E l 刊 禾 ^ ^ ^ y J 。 " 。 H 1 4 " " 叫 个 火 ' 1 ^ " " ^ ^ ^ ^ " ' " " ' " " 叫 " " " u a 4 l T ^ ^ 

^ 山 ^ ^ 4 洼 旧 入 4 m ^ ^ ̂ ^ ^ ^ ^ ^ ^kk^ :^bb 7 ^ ^ A h I ^lv. ̂ ^^ 4 ^ ^ ^ O ^ ^ 已 g u f V x / ̂ r ^ 心 ^ ^ ^ r^r ^X ^^^ ^ ^ = n ^ 沽 l ^ v ^ P ^ ^ ^ h h ^ V G 

扩 " " " ^ r ^ 9 ^ ^ / l r ^ ^ ̂ 4 P A ^ 4 ^ 1 ^ 3 J ^ H " 旦 " 卫 ^ ^ ^ ^ b " % " ^ ^ ^ J 杜 ^ 刀 入 " 「 劣 体 ^ b " 丛 A l l 9 " 旦 」 。 " " ^ M 

卦 仿 ^ ^ ^ 7 ^ 1 ^ ^99 J e ， ' 

p P ^ u ^ l ^ J l^l ^ " ^ > ^ t 」 



-F-^^。情况介绍不得超过3小时。介绍内容除其他外应包括:平 

(a)之前概述目前进行的宣布的活动并提供关于设施或其活动的书面和图 

像资料如照片、介绍手册、图样等; 

^(a)简述宣布的设施的背景，包括建成日期、目前的所有者的详细情况、 

经营宣布的设施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或实体的供姿情捉及组织结构，并 

尽可能概述宣布的设施在其总的结构中的作用;简述设施的组织结构 

和任何先前的用途或所有者的变更;阜 

^ ^ ^ " 口 吾 廿 1 ^ ^ 。 " 亡 立 羊 " 栏 二 土 亏 内 ^ ^ 压 ， " 仁 士 h 「 了 斗 斗 衫 电 ， 仁 仁 。 口 " 乙 ' 。 。 。 n 。 士 士 杆 " 个 『 " 百 " 全 。 " 旺 
^ ^ 习 l^l ^ ^ H J ^ / l ^ 尸 ^ 1 ^ ^ f ^ l " · ^ W J 丛 A l l ^ w ^ L 卜 少 认 ^ ^ U ^ 丛 」 租 ^ ^ 乒 ^ l̂ p̂ ^ > / l ^ ^ L ^ n 」 口 ^ ^ 扎 

^ P ^ 兰 ^ ^ 仿 ^ ^ ^ ^ ^ 枯 7 F ^ ^ R ^ l ^ ^ 立 ^ ^ ^^Ft^ ̂ z ^ 巷 立 I m 亡 江 卦 廿 ^ 研 ^ ^ ^ ^ ^ r ^ ^ 研 肝 田 · ' 

杜 旦 ¨ 『 " " 丛 ^ 1 ^ ^ ^ ^ " ^ r 3 月 ' 1 ^ ' 叫 ^ ^ ^ L t I = 1 乍 " ^ ^ l ^ 4 ^ q " 心 " 引 " " ' " ' 「 ' " " 

(b) 4^概述1 「详述:现场的布局及其他有关特性，包括提供一份地图或概 

图，图中绘出所有结构物和重要地理特征; 

(c)说明设施目前进行的宣布的活动的范围和一般情况，包括与宣布的活 

动有关的主要科学和技术资料; 

(^)参与宣布的活动的工作人员人数和类别，并说明他们是军职人员还是 

文职人员[，科学人员还是行政人员]; 

(e) 4-概述^ 「说明:现行的安全规章，包括观察规则和检疫规则[及防疫 

接种政策，并[概述][说明]可能适用的任何其他管制机制北 

彻指出被访查缔约国认为敏感的区域; 

(g) 4-概述^ 「说明;自最近一次提交宣布以来设施的活动或设备的任何有 

关变动情况; 

(^)说明任何封闭级别以及在或不在此种封闭条件下作业的理由，并说明 

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包括主要的目标和进行此种工作的理 

由; 

^(^)说明被访查缔约国根据以上第"款请求进行的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要 

方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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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处理或处置从宣布的设施排出的任何废物或废水所使用的方 

法;午 

[(̂ )概述与宣布的活动有关的任何实验动物使用情况 ;̂ ] 

0)说明访查的必要行政、后勤巡视安排。 

[ 40·被访查设施可酌情提供进一步的资料，诸如与情况介绍或巡视有关的资 

料。午 

41·被访查设施应向访查组提供情况介绍要点的书面摘要。被访查设施还可酌 

情以书面方式提供情况介绍中涉及的任何进一步情况。访查组可同被访查缔约国和 

被访查设施人员讨论情况介绍的内容以及被访查缔约国和被访查设施人员提供的任 

何其他情况。 

巡视宣布的设施 

[ 42·作为对情况介绍的补充，被访查缔约国[可][应]邀请访查组巡视宣 

布的设施内与访查任务授权相关的所有区域。巡视过程申的一切准入应由被访查缔 

约国酌情提供。巡视的时间不得越过^/^时。午 

或 

「 " ^ ^ ^ 兰 ^ ^ ^ l z ^ ^ ^ ^ t ^ ^ ^ 

^ ^ E ^ l/u ̂ = L ^ l ^ ^ H ^ ^ ^ ^ J u J 

1̂ 4^ ^rf^ -^-^^ 7 ^ ^ 4 d c z^^^l苗r^^ ^ ^ ^ = 4 ^ ̂ ^^^ ^^^bb 7 ^ ^ ^ ^ w^^ ^ I 7 T 白 ^ ^ ^ 浙 ^ ^ ^ 柞 l + t ^ ^ ^ ̂ ^^^^ ̂ 7^c /^P ^gg ^bbst + T 7 幼 羊 1 ^ ^ 

丁 " 丛 " 且 。 " " " 吕 4 ^ L 4 1 _ ̂ ^ w ^ ^ l^^J ̂ = L 刊 杜 " 旦 ¨ ^ " 丛 ^ 1 4 ^ ^ ^ J l^J ̂ = L l 」 L ^ " 队 ^ ^ ^ ^ b P H v 

寸 ^ ^ e e ;^^t ̂ ^ 片 担 卡 佑 - 折 讼 l 击 r + l ^rtr ̂ ^^ee ̂ ^ ^ ̂ ^ ^ 4 A I ̂ rl ̂ R^l 4 洼 ^ ^ ^^^^ ^ 

^ ^ ^ 。 杜 " ^ ^ ^ l ^ l " " " " ^ F E / L 阻 山 队 " ^ ^ ^ ^ i 1 4 " " t = l f=l^ 1 尸 肛 1 ^ ^ 。 ' 

[访查计划] 

[ 44·情况介绍和巡视结束后，访查组应拟订一项初步访查计划。访查计划应 

订明访查组提议进行的活动，包括将访查的设施特定区域，并订明访查组是否有分 

为小组的任何打算。访查计划、访查过程中对访查计划的任何修改和访查组分为小 

组的任何打算，均需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 

45·访查组可提议进行下列活动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活动: 



(a)审查被访查设施的宣布中所载的资料以及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b)经本人同意，就宣布中的资料所依据的任何活动询问负责的个人或其 

代表，以查明有关的事实。经被访查缔约国同意，访查组可询间能够 

说明宣布中或宣布的设施活动中某一具体实情的其他设施人员。被访 

查缔约国可委派国家代表答复有关国家卫生保健和安全立法及其他规 

章事项的问题，或就此种事项提供资料。所有询问均应在被访查缔约 

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访查组应仅要求获得为履行访查任务所必 

需的资料和数据; 

(c)经被访查缔约国同意后，查阅与任务授权相关的文件，以帮助访查组 

了解在宣布的设施进行的活动。被访查缔约国应尽力提供此种文件， 

或在拒绝提供任何文件的情况下提供替代手段解答访查组的间题; 

(̂ )目视观察与任务授权相关的设施部分及设备; 

[(e)访查与设施宣布相关的设施部分并察看设备; H[访查组若认为会有助 

于履行任务，可重新访查宣布的设施内己巡视过的区域; ] 

[(f)被访查缔约国和/或被访查设施可酌情提供对宣布的设施内的其他区 

域的准人示] 

[(9)被访查缔约国可主动请访查组进行被访查缔约国认为可能有助于访查 

组履行其任务的任何其他现场活动·] 

或 
(̂9)托·除非被访查缔约国士和被访查设施人员士表示愿意而且访查组认为有 

用，否则不得进行取样。双方议定的任何取样和分析均应由设施人员 

在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访查组不得要求将 

样品移出设施。]" 

^ ^ ^ f 7 ^ 田 ^ ^ ^ ^ ^ ^ b b ^ ^ ^ ^ 肋 门 准 l m n ^ 7 p fdr 4 ^ r ^? ^^^^t;J^^^ ̂ ^ ^ 肚 ^ A t s ^ A ^ I ^^gP ^ ^ ^ 亡 羊 ^ ^ - r ^ 口 口 ^ 哇 v ^ ^ ^ ^ ^ ^ O i u f 

^ ^ ^ ^ l t l ^ L ^ C ^ ^ 4 一 / ^ 4 ^ ^4 4 ^ ^ P v u ^l l ^ L ^ ^ 4 ^ ^ d p y^4 ^ ^ ^ ^ ^ p t ^ J l — ^ ^ 4 一 • l p 」 l j ^ l ^ ^ ^ ^ 4 ^ ^ 4 l r a g ^ b b 4 一 ^ ^ t l u ^ ^ 

门 砾 ^ i r t P l^^b ^ 7 ^ ^ z4dz dyA-l l5El ^ ^ J ^ t 斗 r ^ r A 4 A ^ 肋 汕 " 九 千 ^ ^ 4 ^ ^ <yrr ^ ^ 廿 ^ 4 f ^^^f瞄"古^-t.宙lFF4^^^l^^7^r 

" 牡 ' 休 " ^ ^ ^ 4 M 。 目 " 丛 ^ 1 9 4 ^ L ^ l r m m T l / ^ 4 ^ ^ ^ ^ V 7 4 t ^ ^ ^ 刊 7 ^ ; 1 1 9 " 峪 ^ ^^^l J ^ ^ " 「 ^ u ^ " E 

^ ^ 钻 ^ + 1 - I r 抽 ^ + I ^ 

己 l ^ v 叫 ^ n 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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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情况介绍和巡视结束后，访查组可就情况介绍、巡视或被访查设施的宣 

布提问。被访查缔约国和被访查设施在答复访查组时，应考虑到访查的总的目的并 

应努力做到尽可能透明，但不影响其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资料的权利以 

及其在国家卫生、保健规章、安全规章或其他规章下的任何义务。] 

[47·如果在访查期间发现了任何与被访查缔约国的宣布有关的不明情况或其 

他问题，被访查缔约国和设施应合作解决此种不明情况或其他问题，必要时可在访 

查组协助下解决。] 

情况汇报 

49·在议定的活动结束时，访查组、设施人员和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应开会讨论 

访查的结果，并在必要时确认拟纳人士初步报告，实情报古草案:的任何事实细节， 

而初步报告应是访查的实情报告草案。如果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一致认为没有必 

要，则不应举行此一会议。 

访查后的活动 

合作及援助活动 

50·如果收到根据以上第14和第19款提出的请求，访查组在完成与访查有关 

的其他活动之后，应按以上第24款或访查期间提出的请求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士以 

及实存进行访查任务授权中补列的方案所包含的任何合作及援助方案活动J。 

士初步报告;:实情抿告草案; 

51·访查组应在访查结束后24 /J^时内以书面方式向被访查缔约国代表提供一门。 

份士初步报告;;实情报古草案，士初步报告应仅载述访查组的活动和实情访查结 

果。^ 「实情抿告草案庄限于叙述辞总结访查期间选行姑活动。;访查组组长应在阜初 

步报告:;实情报告草案:上签字。被访查缔约国代表也应在士初步报告片实情投 

告草案2 ^L签字，以表示其注意到士初步报告^ r实情报告草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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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如果在访查期间被访查缔约国向访查组提供了任何经被访查缔约国指明 

属于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且末包含在宣布中的资料，则被访查缔约国 

可要求在[最后报告，土草案或定本最后报告中不纳人任何此种资料。 

离境 

53·情况汇报士和(如果适用的话)相关的合作及援助活动兵完成后，访查组应 

尽快离开被访查缔约国领土。 

平报告^ 「实情报告定卞] 

士报告草案 

54·访查组应至迟于访查结束后[ 14 ] [ 21 ]天拟订一份报告草案，其中应 

收人初步报告的内容士，并说明访查组在访查期间进行的合作及援助活动斗[^^果 

被访查缔约国代表提出请求，报告草案申可提出技术性建议及本组织可进行的后续 

合作及援助活动或访查组认为可使设施继续受益的其他国际组织。][报告草案中还 

应说明被访查缔约国为了使访查组能够履行访查任务而给予的准人和合作的程度与 

性质。] 

55·报告草案完稿后，应立即送交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可提请访查缉 

注意其认为报告草案中对访查的实情报告草案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而此种意见或 

建议应附于最后报告之后或纳入最后报告，以确保在实情说明和技术细节上做到准 

确，并使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资料受到充分保护。被访查缔约国还可指出任 

何由于其机密性质或由于它认为与访查任务授权无关[或与宣布方面的义务无关] 

而不应纳入最后报告的任何资料。在此种情况下，被访查缔约国可指明哪些资料被 

视为机密因而应作为机密处理或哪些资料与访查任务授权无关因而应予以删去，并: 

并 可 4 b b ^ 山 七 高 妻 ^ ^ 山 韩 妻 ^ r ^ ^ ^ u J ^ ^ 抽 ^ ^ ^ 斗 F ^ 4 =̂ftr ̂ ^^t 1 + ^ ^f-^ 

味 " " 婢 L ^ q I ̂4 ^ q 4l9i^ ^ l ^ ^ ̂  4 ^ - ^ rl 1 心 ^ ^ ^ u " J - u ^ ^ ^ 口 ^ F ^ ^ 积 " 「 ' " " ' 卜 口 。 

56·访查组应考虑和采纳被访查缔约国根据以上第55款提出的任何意见，并 

在一般情况下依照请求删去此种资料和数据，随后至迟于收到此种意见后7天将最 

后报告草案提交总干事和被访查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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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取后报告 
" " " ^ ^ ^ ^ 4 ^ " 日 日 

57·访查组应至迟于访查结束结束后28天向总干事提交一份取后报告。取后 
! ^ ^ ^ ^ ^ 1 + F I ^ - 1 ^ ^ ^ ^ ^ l r A ^ z ; r l r V ^ ^ 1 \ 1 ^l d ^ ^ rrl^ ^ ^ l」F c + e =」l ^ l A ^hh? ^̂  

报告应是访查组根据所收到的以上第56款所指的被访查缔约国的意见修改后的报 
上 ^ + + ^ 案 " ^ ^ ^ ^ 「r̂ 7 »l^p i ^ ^ F r 」 l 山 针 妻 m W ^ ^ E 旦 广 ^ e ^ ^ E 古 寺 ^ ^ ^=^ — ^ d g ^ A h 2 L ^ T ^ ^ ^ " " r ^ ^ ce^^^-I 

口 早 。 世 ， 卞 丛 「 「 卜 " 片 u r · / 吓 / u " ， 巷 / u J b u 下 不 ~ / H ， 一 尸 " W " ^ T 叩 u 炔 尸 

白 ^ e 白 止 ^ ^ ^ f ^ r ^ ^^^^^ ^^^^ ^ l > " ' " " " " 

哀后撮告。[取后报"不得在技术秘书处以外散发]。总干事[在征得被访查缔约国 
真 主 日 一 

的同意后，]可根据谓求，将取后报告的副本提供给任何其他缔约国。平 
要 

。 ， 。 ^ ^ d d ^ ^ ^ ^ ^ ^ ^ 7 ^ ^ ^ ^ ^ ^ 4 ^ ^ ^ ^ ^ ^ ^ 2 ^ ^ ^ ^ ^ ^ b ^ 7 ^ ^ 4 ^ 古 口 ^ ^ ^ ^计 ^ r ^ ^ 0 ^ 1 4 t ^ ^ ^ ^ I ^ ^ ^ ^ t ^ 7 1 e ^ r ? ^ ^ 古 中 ^ ^ t f^r 

^ ^^ ̂ ^ " 丛 " ^ ^ ^ ^ l p ^ ^ J l ^ = l " " _ L ^ ^ ^ 4 ^ " " 旦 叶 ^ l b ^ ^ 1 ^ l ^ J l / b " " 下 " 不 ^ ^ v ^ J ̂ ^ J ̂ xh u T 不 " ^ - l -

^ F T 喜 门 ^ ^ H H ^ ^ ^ ^ ^ e ^ ^ b ^ 六 钻 丰 ^ ^ ^FI h ^ ^^t ^ H i d J I I . ̂ J ^ l+1 ^ ^ ^ ^ ^ êen f ^ 7 ^ ^ 1 ^ 4 击 需 ^ ^ ^ ^ ^ T l ^ ^ f ^ ^ u ^ ^ L ^ ^ 

' 「 心 ^ 1 ^ 4 功 肛 休 肛 ^ b F 」 人 。 " ^ 4 1 " 个 ' ^l J 尸 叫 1 ^ 1 ^ " 山 " 产 " 。 。 ^ L u l ^ l ^ A ^ i ^ ^ " " ' " 压 。 ^ ^ ^ 7 ^ l ^ ; l l x ^ 口 肛 

^ ^ ^ 仿 次 州 ^ ^ r ^4^^ ̂ lM. ^ H l h ^ 」 r ^ ^ anJ^ ^4^ I ^ 4 ^ ^ T 」 l 山 钻 ^ b ^ 虑 次 ^ k ^ l ^ ^ ^ ^ ^ ^ k ^ ^ ^ ^ t ^ ^ 7 ^ ^ ^ ^ ^ ^ H ^ ^ ^ ^ ^ ^ ^ h 立 占 z ; l l ^t. 

^X^ w ^ ^ 4 们 。 ^ / L ^ ^ ^ l^u 1 ^ 4 ^ ^ ^ F ^ ^ ^ ^ " " 介 1 ^ 1 ^ ̂ ^^u ^r^"'""。^u4 : ^ 1 ̂ n ^ l ^ 1 ^ 7 ^ ^ ^ I ^ J ^ ^ ^ ^ ^ b K P 口 凡 T t l ^ ^ M ^ J h ^^t4 l-l-

肘 ^ 山 针 妻 门 半 7 ^ t t ^ ^ ^ ^ ^ ^ ^ ^ ^ ^ ^ ^ I A l 1 ^ ^ ^ ^ r ^ 比 科 哇 " " ^ o ^ ^ ^ ^ ^ ^ ^ 4 ^ ^ ^ ^ ^ ^ ^ ^ ^ ^ 口 口 ^ r ^ 吐 尘 ^ ^ ^ ? ? ^ ^ ^ 牌 

l ^ ^ ^ ^ l l ^ g l ^ ^l^l ^^」l u ^ ^u^P l ̂  i ^ ^ l ^ r ^ ^ ^ l^L lPu 4^t^^l 1 肛 卜 ^ ^1O1 ̂ y p ^ W ^ 7 ^ ^ 尸 " " ' 1 " 哄 " ' " 叫 " L ^ 扒 

刮 吐 讫 斗 ^ ; ^ 亡 · " ^ G c ^^^^ ̂ n ^ ^ ^ ^ ^b<^ ^rrt t = I 击 和 人 次 ^ k ^ l 2^P ^ ^ 1 去 八 ^ ^ 钻 

J ^ ' u ^ ^ ^ W ! / l 」 1 人 " 儿 " ^ ^ l ^ b J^^4^ ^ ^ ^ l ^ l = l ̂ 9 ^ ̂ p ^ ̂ t J ^ ^ ^ ^ x P ̂ ^ u ̂  u " 个 " 。 

^ ^ ^^^^^^^Z^^^w^u^^^^7^^4^击己。。^^占冲^^b ^7^  ̂4ziE z^^^l l=I + ^ 4 H P ^ " " 中 ^ k = l ^ ^ ^ ^ b 大 押 止 

" " ' 。 " ' 卞 u 工 吕 " " ^ ^ ^ r ^ ^ l ^ ^ ^ 。 " 卜 " 队 " 旦 叩 ^ - J 口 肛 l / t b l^^ ^ 7 ^ lI^1 ̂ ^ J ^ ^ J^xh u 

仿 生 ^ i r ^ [ b b - ^ - ^ ^ 「 大 拉 础 日 百 7 r ^ ^ r ^ ^ 本 ^ r ^ ^ P ^ t ^ ^ 1 ^ ^ E ^ ^ ^ ^ j 吕 " x ^ ^ ^ ^ k ^ ^ l td「^^^r^Vr. ^ J E r ^ ^ ^ e ^ ^ ^ m ^ ^ e e ^ 2 ^ 

" 厂 ^ ^ 。 休 " _ ^ = ^ ^ P d M ^ J l = l " " ^ ^ ^ ^ l ^ ^ ^ ^ ^ ^ l ^ ^ l ^ ^ J 卜 l ^ l ^ 4 ^ ^ l ^ ^ l ^ f ^ ^ " " 「 " 肛 u 4 l ^ l ^ ^ ^ J 714^^ ^ ^ ^ " 心 ^ l p ^ 抉 杠 

" 需 ^ v b ^^^T F=^ h ^ ^ ^ ^ ^ P ^ F ^ ^ ^ ^ ^ ^ 7 f c ^ ^ ^ E ^ ^ ^ L ^ ^ ^ ^ L r ^ ^ 立 占 z ; r l ^ ^ ^ ^ l lt4^ ̂ ^ ^ 主 门 ^ ^ ^ ^ z ^ " 斗 r + I ^ ^ 

卜 ' " 彤 " / ^ ^ 1 " 不 ^ r ^ ^ lp^4 ̂ ^=^^ J ̂ x^ |^l A a F T ^ ^ ^ ^ ^ ^ ^ i ^ ̂  :J ^^^^ 7 ^ ^ u 抉 " ^ / t 4 ^ ^ ^ " 」 母 ^ ^ 抉 肛 卜 ' " 山 4 u 4 ^ l 

亩 ^ t t S W 丛 ^ ^ r b b ^^^^ 7 1 c ik^^ 4 ^ r ^ t 廿 莒 ^ ^ ^ ^ ^ ^ ^ ^ T 棺 拥 生 ^ e e ^ > ^ ^ ^ ^ ^ 4 f ^ ^^bb 7 t ^ ^  ̂ ^^ ^ ^ t^^ ^^^ + ^ / ^ t ^ 从 

^ 婢 " ^ u 丛 " 旦 叩 叨 口 。 ^ ^ ^ t ^ l " u " 卞 " " ^ b ^ ^ w I 4 P u " ' " 。 不 ^ 尸 " ^ ^ ^ J^^P l - 1 。 " ^ ^ ^ ^ ^ ^ ^ 4 N ^ 1 / ^ ^ u 

位 析 廿 4 u ^ ^ ^ ^ ^ ^ ^ ^ 

^ J L l^1 7 ^ ; l u J ; ^ ^ ^ ^ r ^ l = l q J 

" " " " " " " " " & 

[ 60，如果总干事认为被访查缔约国有必要通过修订或增补对旦布加以纠正或 
" 士 " 日 上 占 斗 

提交新的旦布，则总干事应在取后报口之后附上有关旦布中应纠正的事项的细下并 
· 、 、 、 

说明理由，并应将其提交被访查缔约国。] 

^ 61·如果查明的事实表明在本议定书下承担的义务没有得到遵守，总干事应 

立即告知执行理事会。总干事还应将其决定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报告一事告知有关缔 

约国。执行理事会应午与被访查缔约国磋商，士审议是否需要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B)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 

62·与一缔约国的宣布有关的关注:一股午应通过本条E节第1款(a)项和第3 

款中规定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或通过本节中载明的程序力求加以解决。阜与此一 

关注有关的缔约国可主动请技术秘书处按照本节的规定对有关设施进行访查，以解 

决此一关注。阜 

请求作出澄清 

[ 63·如果一缔约国认为另一缔约国的宣布中存在[与任何宣布的设施或活动 

有关的]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情况，[或发现任何它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 

列的宣布标准的设施而该设施未见于有关的宣布，]它应或者通过本条E节第1款 

(a)项和第3款中规定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请该另一缔约国(T称"被请求的缔 

约国")作出澄清，或者可以书面方式请总干事为它启动本节中载明的澄清程序。 

请求应随附所依据的一切有关资料[，而在提交的宣布可能遗漏某一设施的情况下， 

此种资料应包括该设施被认为可能需予以宣布的理由及设施位置的界划 ]̂ 

[ 64。如果一缔约国发现任何它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列宣布标准的位于另 

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在另一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而该设施未见于有关的宣布， 

它应通过本条E节中规定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请该另一缔约国作出澄清。] 

r ^r ^干·lGGr^tt^坤结? ^ e ^ ^ 飞 兰 结 亡 " 、 ^ ^ ^ 林 ^ ^ 生 展 ^ ^ ^ M ^ ^ 佑 除 ^ ^ 1 日 升 甘 ^ t ^ 六 ^ 6 ^ 

^ t^v^^ l^l^ l ^ J ^ l ^ ^ ^ b ^ w J 一 " 一 " " 一 「 " 『 " ^ y u 广 r 医 " 全 " " 叩 。 口 ^ l ^ 1 ^ 7 ^ 婢 束 " ' 

亡 出 ^ ^ b b ^ 去 阴 4 = ^ ^ ^ ^ ^ r ^ b 击 坍 ^ ^ ^ ^ ^ 拍 - ^ ^ - ^ ^ 圭 挂 口 t^^^^ ̂ ^ h l5=l A e 山 渡 洼 ' 

^ ^ l q l ^ 1 ^ 肛 人 " ^ ^ 1 。 ~ " 勺 ^ ^ l / b ^ l p L 4 ^ ^ ^ T ^ 「 *门^J ^114 ^ r J 口 l 「 叫 ^ 且 ^ n 。 ' 

要 

斗半6。任何未按本小节第117和第118款所指的执行理事会的决定采取任何必 

要措施的缔约国，在其采取本小节第117和第118款所要求的任何措施之前均无权 

根据本节请另一缔约国作出澄清。士 

^ 67。在收到按以上第63款提出的请求后[，或如果总干事冉冉在根据以上 

第3款(a)项进行了审查分析之后认为存在只与一缔约国提交的宣布的内容一缔约国 

约宣布中存在毛扛饵宣布均设蓖式活动有关的;纯属技术性反约;不明、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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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或遗漏情况][或发现任何其认为符合第三条D节所列宣布标准的设施而该设 

施未见于有关的宣布^总干事应以书面方式请有关缔约国(T称"被请求的缔约国") 

作出澄清。请求应随附所依据的一切有关资料[，而在提交的宣布可能遗漏某一设 

施的情况下，此种资料应包括该设施被认为可能需予以宣布的理由及设施位置的界 

划]。平 

磋商，包括磋商会议 

68·被请求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此一请求后20天以书面方式向总干事作出 

澄清。如果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是一缔约国启动的，此一答复应至迟于总干事收到 

答复后2^/JY时由总干事转交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69·在收到书面答复后14天内，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基于它应以书面方式 

向总干事说明的理由而认为此一书面答复并不解决问题士，或如果总干事自己认为 

此一书面答复并不解决问题」，则总干事应:根据提出请求的缔约目的请求，;以书 

面方式请被请求的缔约国举行一次磋商会议，由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可包括有关 

设施代表在内的被请求的缔约国的代表参加，以解决此一间题。 

70·被请求的缔约国在收到此一请求后，应为此一磋商会议作出安排。士磋商 

会议应在总干事与被请求的缔约国议定的任何地点举行。;:除非总干事与波请求的 

缔约国另有协议，否则只要有可能，磋商会议应在被请求的缔约国的首都或其领土 

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举行。午此一会议应至迟于收到举行会议的请求后10天开始，时 

间不得超过4^/Js时。 

71·士如果澄清宣布内容的程序是一缔约国启动的，丰总干事应至迟于磋商会 

议结束后24小时将会议结果告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72·与按照本小节第63至73款正在进行的[或己完成的][自愿]澄清程序(磋 

商)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与磋商士请求^ 「邀请:有关的资料以及此种程序所产生 

的资料，其分发范围应只限于技术秘书处、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提出 

请求的缔约国，除非被请求的缔约国;或提出请求的缔约匡]明示同意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分发，但这不妨害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将问题提交执行理事会处理的权利。 

斗刁3·如果[请求进行][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澄清访查，总干事应将此种资 

料作为机密提供给执行理事会成员。在请求进行访查的情况下，与此一请求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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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以及此一请求或访查所产生的资料，其分发范围应只限于执行理事会成员、技 

术秘书处、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除非被请求的缔 

约国明示同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发。如果根据本节进行了现场活动，访查的最后 

报告的分发范围应只限于执行理事会成员、技术秘书处、被请求的缔约国和(in果适 

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除非被请求的缔约国明示同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发。 

被请求的缔约国认为属于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的资料不得纳人最后报 

告。午 

斗斗自愿][澄清]访查 

「 7 a l山 . , ^ ^ t ^ 大 ^ ^ ^ " 审 百 6 b ^ 1 ^ 但 ^ b ^ ^ ^ h h ^ ^ r 斗 ^ ^ ^ ^ 4^; ^ f ^ 门 「 7 ^ ^ ^ ^ ^ 「 点 中 ^ E 「 ^ ^ ^ ^ I ^ ^ 

L ? ^ ^ 4 ^ ^ ^ y J J^^^^^^ 4 ^ ^ ^ ^ ^ ^ = J ^ ^ ^ l J L 4 / L l H ^ ^ 4 7 ^ - t 4 . A 4 i . U ^ / 」 l ^ A ^ 4 ^ L ' l l ^ 4 」 b x ^ 4 ^ ^ ^ ^ ^ ^ ^ ^ ^ l ^ J 」 

:以任何方式]影响式打断设施工在选行均活动。邀请选行访查均缔约国积访查组 

f^^ 4ddr tt4^ ̂ ^ ^ M r " 中 ^ ^ I ^ ^ 锤 ^ ^ 7 协 1 = 1 -kk=̂  ^ 

匹 丛 4 4 ^ ^ 口 1 「 > p P l 不 " ^ ^ 1 ^ ^ J J^xP ^ p ^ ^ 。 " ^ ^ 1 l ^ J ^ 。 ' 

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澄清访查 

丰75·被请求的缔约国可酌情在澄清程序中的任何时间，或在通过以上第63 

和第64款所指的磋商、澄清和合作程序未能解决此一关注的情况下，邀请技术秘书 

处按照[第74至第116 ][第·…¨]款的规定对有关的[宣布的]设施进行自愿澄 

清访查，以求令人满意地迅速解决根据以上第63和第64款提出的任何问题。 

76·访查有关的[宣布的]设施的邀请应在以上第68至第73款所指的磋商过 

程中的任何时间;而且无论如冉至迟于以上第免至第q0款所指均磋商结束后7天; 

;或在"上第4^^至第q0款所指均磋商结束后尽快;以书面方式送交总干事，或在 

以上第70款所指的磋商会议结束后尽快而且至迟于7天内以书面方式送交总干事。 

此一邀请应附有邀请的原由、建议进行的访查的目的、所要澄清的具体问题和[所 

要讳查约;宣布均:设施均位置，以地理坐标注明的进行自愿访查的地理位置，并 

提供一份简图，图中标出并描述所要访查的具体地点和设施d。 

[ 77·总干事应确保此一访查[请求][邀请]得到接受，必要时可为此而对 

该年的总的访查方案加以调整。总干事若在执行本款的规定时受到资源方面的限 

制，应通报执行理事会，由其决定如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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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总干事应按照本节第5至第10款的规定处理此一邀请。总干事和邀请 

进行访查的缔约国应考虑到总的访查时间表，共同决定访查的时间。如果无法就访 

查日期达成一致意见，则总干事和邀请进行访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努力，使访查得 

以尽早进行。1乓 

[ 79·发出邀请的缔约国既然主动表示愿意接受访查，应确保提供对设施的必 

要准人，使访查组得以完成其任务。自愿访查应按照本小节第74至116款中载明的 

程序进行。发出邀请的缔约国可酌情给予访查组更进一步的准人和权利。] 

80·总干事应与发出邀请的缔约国磋商，为自愿访查确定任何士进一步的平安 

排。自愿访查的安排应告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 81·如果提交给总干事的一项调查请求所针对的问题与自愿澄清访查邀请 

所针对的问题相同，则在执行理事会就该调查请求作出决定之前，总干事应继续为 

自愿访查做准备但不得进行此一自愿访查。如果执行理事会[决定驳回][不批准] 

该调查请求，即应进行此一自愿澄清访查。]午 

[ 82·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磋商会议没有解决此一间题并认为已为澄 

清此一间题采取了一切合理的步骤，则总干事应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士，以 

供其审议并就诸如以下所列的进一步的行动作出决定士: 

00)没有理由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b)建议与被请求的缔约国进一步磋商; 

(c)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和/或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 )请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协助解决此一问题; 

(e) f此一问题提交缔约国大会特别会议处理。 

83·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如果适用的话)应在磋商会议结束后[ 7 ]天内以书 

面方式将任何此种建议提交总干事。任何此种建议中均应说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为 

何认为先前实行的澄清程序末解决此一间题。]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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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理事会的审查 

84。只有在下列条件全部成立时，总干事或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才可将此一问题 

提交执行理事会处理: 

(a)如果总干事[和(gP果适用的话^][或]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磋商 

会议未解决此一间题;并且 

[(b) im果被请求的缔约国末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澄清访查以解决此一间题; 

并且] 

[(c)如果总干事确信已为通过本节规定的其他程序澄清问题采取了一切合 

理的步骤。] 

85·提出请求的缔约国(^P果适用的话)应在磋商会议结束后[ 7 ]天内以书 

面方式将任何此种建议提交总干事。任何此种建议中均应说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为 

何认为先前实行的澄清程序末解决此一间题。 

86·如果以上第84款所列的条件全部成立，总干事应[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在 

规定的时限内自愿接受澄清访查。总干事还应]以书面方式就此一间题向执行理事 

会提交一份全面的报告，其中载列与本节所指澄清程序的实行情况相关的一切资 

料。 

[ 87·如果被请求的缔约国末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澄清访查，总干事应通报执行 

理事会，而]执行理事会应[在其下一届常会上]审议此一问题，并可除其他外: 

(a)决定没有理由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b)决定建议与被请求的缔约国进一步磋商; 

(c)决定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和/或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决定请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协助解决此一间题; 

(e)决定将此一间题提交缔约国大会特别会议处理; 

[(f)决定请被请求的缔约国在规定的时限内自愿接受澄清访查; ] 

(9)以所有成员的[三分之^^^简单]多数决定启动澄清访查，此一访查 

应按本节中载明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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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如果以上第84款所列的条件并非全部成立，则不得在本节下采取任何进 

一步行动，但这不妨害任何缔约国根据本条其他有关规定继续设法解决此一间题的 

权利。] 

89·在执行理事会审议此一间题的过程中，被请求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有权参加讨论士，但无权参加就进一步行动作出任何决定斗 

期 限 

90·访查期的长短应由邀请进行访查的缔约国和总于事决定，但在任何情况下 

访查期不得超过2天。"访查期"是指从访查组抵达被访查设施到完成本节中规定的 

访查活动为止这段连续的期间。 

设 备 

91·访查组应仅将核准的设备清单所列的士一次成像相机或类似相机、磁带录 

音机、斗个人计算机和防护设备带人被访查设施。任何其他核准的设备须经被访查缔 

约国事先同意方可带人设施。将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带人设施的任何请求均应保持在 

必要的最低限度内，并应在通知中载明。被访查缔约国应在确认收到通知时对此种 

请求作出答复。 

92·年一次成像相机或类似相机和磁带录音机应仅用于为编写访查报告收集事 

实性资料。相机的使用应由被访查缔约国酌情决定，而且此种相机应仅由被访查缔 

约国代表操作。午在宣布的设施使用另外的核准的设备应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 

行政安排 

93·被访查缔约国应提供或安排提供访查组必需的便利，如:通讯手段、为完 

成询间和其他任务所必需的口译服务、国内交通、工作区、住宿、膳食和E疗。士被 

访查缔约国可尽其所能提供访查组所请求使用的核准的设备。平在这一方面，被访查 

缔约国向访查组提供此种便利所涉的费用应由本组织在收到被访查缔约国的经过核 

证的明细偿付要求后30天内偿付。 



访查前的活动 

任务授权 

94·总干事应为访查下达任务授权，而此一任务授权应限于澄清被请求的缔约 

国的宣布中作为按以上第68至第73款举行的事前磋商的主题的具体问题。任务授 

权应在总干事发出的访查通如中载明。此一任务授权应在访查组抵达人境点后立即 

告知被访查缔约国代表。任务授权中应至少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尽可能精确的位置; 

(d)访查的目的以及与被请求的缔约国的宣布有关的、作为以上第68至第 

73款所指磋商会议的主题的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法; 

(e)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彻将在访查期间按照以上第91和第92款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9)设施提交的宣布。 

通 知 

95·总干事应至迟于访查组计划抵达人境点前7天通知被访查缔约国[和(如果 

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确认将进行访查一事。除其他外，通知中应:至少]载明: 

(a)被访查缔约国的名称; 

[(b)所在缔约国/国家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  

(c)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名称和位置; 

(d)访查的目的以及;波访查缔约国在其邀请中列胡均;所要澄清的具体 

问题;非总干事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筑步骤， 

(e)人境点; 

(f)抵达方式; 

(9)访查组抵达人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间; 

(^)访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i)访查任务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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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被访查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此一通知后48 /J\时确认收到此一通如。[该缔 

约国应确认接受建议的访查日期，或者建议另外的日期，但此一另外的日期距总于 

事建议的访查日期不得超过[ 7 ][·…¨]天。访查庄在规定均时限冉选行。][如果 

总干事不能按被访查缔约国建议的日期行事，原先的日期应定为访查日期。] 

访查组的任命· 

97·总干事应考虑到所要访查的设施的特性，阜只从斗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 

款所指派的技术秘书处士专职工作人员中^HH壬命访查组的成员。应在尽可能广泛和 

公千的地域基础上选择访查组的成员。总干事应将访查组的规模限制为适当履行任 

务所必要的最小规模。在任何情况下，访查组的成员不得超过4名。提出请求的缔 

约国国民、被访查缔约国国民[或(如果适用的话)所在缔约国国民]不得担任访查 

组的成员。 

被访查缔约国代表的指派 

98·被访查缔约国应指派人员协助被访查设施的人员，为访查组作准备和接待 

访查组，并在访查期间陪同访查组。 

访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检查核准的设备 

99·被访查缔约国有权检查访查组的设备，以确保设备密封恰当、列于核准的 

设备的清单内并且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40款中规定的标准。被访查缔约国可剔除不 

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39款及以上第91款的规定的设备，并可将此种设备留置在人 

境点。 

访查的进行 

I00·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应彼此合作，以履行任务并保护被访查缔约国的 

千U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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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在这方面，被访查缔约国应: 

(a)向访查组提供对所要访查的设施的准人并在被访查设施内提供足可使 

访查组履行其任务的准人。设施内准人的性质和程度应由[访查组与 

被访查缔约国谈判议定 [̂被访查缔约国酌定儿 

(b)允许访查组进行其提议进行的为履行其任务所必要的本小节第107款 

所指活动; 

(c)有权采取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资料和商业所有权资料; 

(^)有权驳回向设施人员提出的问题，如果它认为此种问题与访查任务授 

权的目标无关或者会泄露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的话; 

(e)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提供替代办法以使访查组能够履行其任务，如果无 

法进行访查组按第106和第107款提议进行的任何活动的话。 

1 0 2·访查组应: 

(a)仅收集为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并将访查过程申获得的含有商业 

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且经被访查缔约国指出含有此种资料的 

任何资料、文件和数据视为机密并按本议定书的保密规定处理此种资 

料、文件和数据; 

(b)安排其活动，以确保能够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按照访查任务授权及 

时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并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避兔麻烦被访查缔约国以 

及打扰被访查设施; 

(c)避免不必要地妨碍或延误设施的运转。特别是，访查组不应操作设施 

的任何设备; 

(^)严格遵守设施的既定安全规程和工作规程; 

[(e)向被访查缔约国提供访查过程中获得的所有资料和数据的副本; ^ 

彻有权说明访查组提出的但被被访查缔约国驳回的问题的相关性。访查 

组组长可要求被访查缔约国重新考虑其驳回此种问题的做法。访查组 

可在其最后报告中记述被访查缔约国不加任何解释地拒不准许询间或 

不准许答复间题的任何情况。 



情况介绍 

103·访查组在抵达被访查设施后，应由设施代表和/或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向其 

介绍情况。介绍内容应包括与[访查任务授权][宣布]相关的[设施^[或场区] 

活动的范围及一般说明、设施布局细节和其他有关特性，包括提供一份地图或概图， 

图中绘出相关结构和重要地理特征。此一介绍应包括说明现行的安全规章，包括观 

察规则和检疫规则。在介绍过程中，还可指出被访查缔约国认为敏感的或与访查任 

务授权无关的区域。情况介绍不得超过3小时。 

104，被访查设施应向访查组提供情况介绍要点的书面摘要。被访查设施还可 

酌情以书面方式提供情况介绍中涉及的任何进一步情况。访查组可同被访查缔约国 

和被访查设施人员讨论情况介绍的内容以及被访查缔约国和被访查设施人员提供的 

任何其他情况。 

105·被访查缔约国可主动请访查组对设施内与[访查任务授权][宣布]相关 

的区域作一次巡视，而访查组也可请求作这样的巡视。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应讨 

论巡视的安排。巡视过程中的一切准人应由被访查缔约国酌情提供。巡视的时间不 

得超过2/J^时。 

士访查计划阜 

午106·情况介绍和任何巡视结束后，访查组应与被访查缔约国代表磋商，拟 

订一项初步访查计划，并立即将该计划送交被访查缔约国。访查计划应订明访查组 

提议进行的活动，包括将访查的设施特定区域，并订明访查组是否有分为小组的任 

何打算。访查组可在任何时间向被访查缔约国建议对访查计划进行修改。访查过程 

中对访查计划的任何修改和访查组分为小组的任何打算均应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 

意。平 

107·访查组可[提议][按议定的访查计划]迸行下列活动中的一项或一项以·， 

上活动: 

(a)就与设施相关的宣布以及就所要澄清的问题提问; 

(b) [经本人同意，]就宣布中的资料所依据或应依据的[与所要澄清的 

问题相关的]科学、技术、医学·会计或管理活动询问负责的个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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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或其他了解情况的人，以有助于澄清访查任务授权申指明的问 

题。经被访查缔约国同意，访查组可询问也许能够有助于澄清访查任 

务授权中指明的问题的其他设施人员。所有询问均应在被访查缔约国 

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以查明有关的事实。访查组应仅要求获得为 

履行访查任务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 

(c)查阅被访查缔约国[可能][应]提供的任何文件，以有助于澄清 

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问题。如果拒绝提供任何文件，被访查缔 

约国应尽力提供替代手段，以澄清访查任务授权申指明的问题。 

被访查缔约国可作出安排，使访查组得以在被访查设施查阅通常 

存放于其他地点的有关文什;再议定所需均安排，以查男存放于饮 

^^^bb^71^^^^t^^^^ r ^ A^J.Llr J e A A r 斗 ^ 4 4 ^ ^ . 

^yJ ^ ^ t 终 ^ 1 ^ ^ 1 钠 " t P L 5 而 。 " 入 " 。 

(̂ )目视观察与任务授权相关的设施部分及设备刮 

[(e)被访查缔约国可主动请访查组进行被访查缔约国认为可能有助于访查 

组履行其任务的任何其他现场活动;] 

或 

[ (e)^^s·;除非饮访查缔约匡表示愿意而且访查组认为有用，否则不得进 

行取样。;;只有在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一致认为取样会有助于实现 

访查目的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取样。斗双方议定的任何取样和分析均应 

由设施人员在访查组和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访查组 

不得将样品移出设施。] 

[ 109·访查计划应在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后付诸实行。] 

访查后的活动 

情况汇报和初步访查结果 

110·访查结束后，访查组应在被访查设施会晤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和被访查设 

施代表，以审查访查组的初步访查结果并澄清任何尚未解决的不明情况。访查组应 

以书面方式向被访查缔约国提供初步访查结果，并随附所获得的而且访查组打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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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被访查缔约国的同意后带出设施的文件及其他材料的清单和副本。文件中不得 

载有任何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问题无关的资料或数据。其中一般不 

得载有经被访查缔约国指出属于机密性质[而且与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 

的问题无关、]的资料或数据。访查组组长应在文件上签字。被访查缔约国代表应在 

文件上副签，以表示被访查缔约国已审阅过文件的内容。此一会晤应至迟于访查结 

柬后24 /JY时结束。 

离 境 

^11·访查完成后，访查组应尽快离开被访查缔约国领土。 

报 告 

访查报告 

112·访查组应拟订和处理一份报告草案。报告草案应视为机密。报告草案应 

总结访查期间进行的一般活动情况和访查组的实情访查结果。报告草案应仅载述与 

澄清访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间题相关的事实。报告草案应至迟于访查结 

束后14天送交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可至迟于收到报告草案后21天将其对 

报告草案的任何书面意见送交访查组。特别是，被访查缔约国可指出任何它认为与 

访查任务授权申指明的所要澄清的间题无关或由于其机密性质而不应纳人报告定本 

的资料和数据。 

113·访查组应考虑和采纳被访查缔约国根据以上第112款提出的任何意见， 

并在一般情况下依照请求删去此种资料和数据，随后至迟于收到此种意见后7天将 

最后报告草案提交总干事和被访查缔约国[以及(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 

国]。 

114·被访查缔约国可在收到最后报告草案后14天内将其对最后报告草案的进 

一步意见提交总干事。总干事应将任何此种意见附于最后报告草案之后，二者的合 

订本即应成为最后报告。总干事应将最后报告副本提供给被访查缔约国和(如果适用 

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 115·总干事应仅在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所要澄清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 

情况下才将最后报告提交执行理事会审议。] 

或 

116。总干事应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将最后报告提交执行理事会审议: 

(a) [总干事或(如果适用的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所要澄清的问题 

没有解决;或 

(b)澄清访查是按照以上第87款的规定进行的。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通过决定][执行理事会审查最后报告] 

117·执行理事会应根据其权力和职能，审查访查组的最后报告，并审议和决 

定[所要澄清的问题是否巴得到解决] [被访查缔约国的宣布中是否存在与任何宣 

布的设施或活动有关的不明、不确定、异常或遗漏情况]。如果执行理事会断定问题 

末得到解决并根据其权力和职能断定[可能]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它应采取 

适当措施纠正此一情况，其中可包括要求被访查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诸如修 

订或增补有关宣布或提交新的宣布，并为此种措施规定一个时限。 

118·总干事应将[所作的决定][此一审查的结果]以及随后根据第117款采 

取的任何措施尽快告知被访查缔约国。被访查缔约国应按照该[决定][审查结果] 

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适用的话，总干事还应将正所作的决定][此一审查的结果] 

以及随后根据第117款采取的任何措施告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C)自愿援助访查 

119·每一缔约国可通过总干事邀请技术秘书处对位于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设施进行访查。缔约国在邀请进行访查时，应说明访查目的， 

而访查目的应是[提高透明度和增进各缔约国之间的信任以及] T列目的中的一项 

或
 

一项以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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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获得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信息; ] 

(b) ;在第巳条第·…-款所指约享要上获得技术援助芯启息，并韵情，实 

施丰组织均技术合作及援助方案^t进行第七条D节第17款所指的方案 

中所包含的任何技术援助及合作活动; 

(c)在履行与特定设施有关的本议定书宣布义务方面获得技术秘书处的技 

术咨询或信息。 

访查邀请 

120·所有自愿援助访查的邀请均应送交总干事，其中应说明邀请的原由和建 

议进行的访查的目的。此一邀请应尽可能至迟于每年12月31日提交，以便使总干 

事能够拟订下一年的访查方案。总干事在收到此一访查邀请后，应按照本小节第5 

至第10款的规定，将此一访查列人下一年的访查时间表。如果邀请的数量超过本小 

节第5款中规定的限额，总干事应通报执行理事会，并根据缔约国提交的资料[和 

其他可以获得的有关资料]而就每一访查的优先顺序提出建议[，以供执行理事会 

就如何行事作出决定]。 

[ 121·执行理事会应就该年的自愿访查方案作出决定，包括必要时在邀请的 

数量超过本条所规定的总的限额的情况下就如何行事作出决定。] 

122·对其后提交的任何在该年进行访查的邀请，应根据[现有的访查时间表] 

[、可供利用的资源多寡]以及所附的说明邀请原由的资料加以考虑。 

123·总干事应为每次访查下达任务授权，此一任务授权应与被访查缔约国合 

作拟订。 

124·被访查缔约国和访查组应彼此合作，以实现任务授权的目标。 

125·自愿访查的详细安排和内容，诸如访查组的规模和组成、访查期的长短 

和访查组抵达人境点后的程序等，应由总干事与被访查缔约国事先议定。 

126·技术秘书处进行排定的自愿援助访查的费用应由技术秘书处负担。阜进行 

额井第5款所指初步时间表申排定的自愿援助访查以外的自愿援助访查的费用应由被 

访查缔约国和技术秘书处分担。平 

127·访查组应与被访查缔约国磋商和合作，共同拟订一份访查报告。该报告 

应至迟于访查结束后14天提交总干事。总干事应将该报告提交合作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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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保提交宣布的措施 

1·本条D节第一小节第1款所规定的提交初始宣布或年度宣布的截止日期一 

过，总干事即应向没有按照本条D节第一小节的要求提交所有宣布的缔约国发出书 

面请求，请其提交所要求的宣布并/或以书面方式说明不按时提交宣布的理由。此种 

宣布和/或说明应在收到此一请求后尽快提交。 

2。在收到此一说明后，总干事可表示愿按照第七条第·…¨款在编制宣布方面 

提供援助。 

3·总干事应向缔约国大会每届[常会][会议][和][并酌情向]执行理事会 

[每届]会议提交关于本条D节第一小节中载明的宣布义务的履行情况的报告。总 

干事应在此一报告中载列与以上第其和第2款有关的资料。 

[ 4·尽管技术秘书处采取了以上第1至第3款所规定的行动，但如果有任何 

缔约国在本条D节第一小节第1款所规定的提交宣布的有关截止日期过了[ 6 ]个 

月后仍未提交初始宣布或年度宣布，则[应对该缔约国适用下列规定][执行理事会 

应审议该缔约国所作的任何说明，并[在对此一说明不满意的情况下][在确信由于 

该缔约国不提交宣布而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按第五条建议缔 

约国大会采取措施并/或]实行下列措施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措施]，直到总干事确 

认收到有关宣布为止: 

(a)该缔约国在缔约国大会中无表决权; 

(b)该缔约国无权被选为执行理事会成员，而如果已经是执行理事会成 

员，则应暂停其成员资格; 

(c)该缔约国不得根据本条D节第二小节请求实行澄清宣布的程序或请求 

进行设施调查; 

(^)除编制宣布方面的援助外，该缔约国不得根据第七条请求技术秘书处 

提供其他技术援助; 

(e)该缔约国不得查阅其他缔约国所作的宣布;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宣布表格过于繁琐详细，缔约国不按时提交宣布的可能性 

就会大为增加。有人建议，应根据最后制定出来的宣布表格重新审议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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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该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E节中直接涉及本组织的关于磋商、澄清和合 

作的规定。] 

[执行理事会应审议上述规定的实施情况。执行理事会可根据有关缔约国所作的说 

明暂停实行本款所述的任何措施，并为补救行动规定一个时限。执行理事会应随时 

审查此一问题。]] 



关于调查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27号文件) 

第三条 

G 。 调 查 

(A)调查的类型 

1·每一缔约国有权请求进行调查，而进行调查的唯一目的应是为了确定与一 

项对任何其他缔约国可能不遵守《公约》的具体关注有关的事实。 

2·每一缔约国有义务使一切请求不超出《公约》的范围并且不提出毫无根据 

或滥用权利的请求。 

3·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在每项请求中具体说明希望进行下列几类调查申的哪 

一类调查: 

(a)在发生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和/或毒素[释放或]侵袭人、动物或植 

物从而对[《公约》第一条可能末得到遵守][生物武器可能被使用] 

产生关注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调查，下称"实地调查"; 

(b)在有理由对特定设施可能从事《公约》第一条禁止的活动感到关注的 

情况下在该设施的周界内对《公约》第一条下的义务据称受到违反进 

行的调查，下称"设施调查"; 

[(c)在对进行了违反《公约》第三条的转让感到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调 

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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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疾病突发平 

书料余自然原因引起的所存疾病突发阜 

4·自然原因引起的所有疾病突发对《公约》不构成遵约方面的关注，因而不 

得作为调查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理由。 

5·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不妨碍一缔约国有权根据其本国条例调查在其领土上 

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发生的疾病突发，也不妨碍其有权自己请其他国 

家和/或有关国际组织协助进行调查。 

士调查疾病的突发平 

6·如果一缔约国认为疾病突发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它有权请求 

进行士实地士调查，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按照阜附件D第二部分第1和第2款可 

的规定，此种请求中应附有详细的资料，包括证据和分析，以说明为何它认为疾病 

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 

7·除非执行理事会断定，从所提供的详细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来看，有[令 

人信服的][充分的]理由认为疾病突发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 

接有关，否则执行理事会不得[审议][批准] [ ̂ ^ ^ ^ ^ ^ - · " 进 行 [ 实 地 ] 调 

查[的请求^^E^如果一缔约国请求对另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的疾病突发进行实地调查月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提供可表明此一疾病突 

发乃自然发生或与《公约》禁止的活动无关的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如果执行理 

事会作为第九条第30款所指的程序性问题而认为适当，其他缔约国也可就此一疾病 

突发是否为自然发生以及/或者是否与《公约》禁止的活动有关提供相关的资料。执 

行理事会在按照第三条本节第"¨款中载明的请求程序审议该调查请求时，应考虑 

到所有提交的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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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r l F ^ = 」 l ^ ^ 巳 击 9 ^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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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f r I 中 t r ^ ^ ^ 亡 白 ^ C ^ ^ d ^ 丰 ^ 亡 ^ ^ ^ ^ ^=^^ t「rr L U ^ ^ 9 恶 ^ ^ 7 ^ ^ ^ ̂ ^ ^ ^ 片 吐 ^ k 4 4 r^rr ̂ r ^ r ^ ^ ̂ ^ 3 L ^ l r ± r 库 I w ^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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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突发。对看柬属于异常曲疾病突发，应出受影响约缔约国按照附件E第五节中费 

^ ^ 4^^ vfbb r^lr4fn ^ ^ ^ E l 大 斗 口 ^ ^ t 占 击 ^ L l ^ ^ ^ E E l 大 r 2 4 

7 ^ H J l E L / Y ^ / U H r;^^ V p u -tti. / l ^^^^ l ^ v ̂ ^ u w ^ 4 P u u 7 ^ U 4 = i ^ 9 」 

(C)磋商、澄清和合作 

9·在提出任何调查请求前，缔约国;一般^[应][可]在不妨害其请求进行 

调查的权利的前提下;首先尽一切努力，首先充分利用本条关于磋商、澄清和合作 

的E节中载明的有关程序并按此种程序行事;;摈丰条关于硅商、澄清和合作曲^D 

节中载贺筑有关程序行事，以令人满意地澄清和解决任何可能对《公约》义务或许 

末得到遵守产生关注的间题。 

(^)调查的启动 

10·可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请求在一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无论须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的所有权形式如何。["接受调查的 

缔约国"是指位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的设施或区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如 

果接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虽在一缔约国/国家的领土上，但位于另一缔约国/国家控制 

下的地方，则在此特定情况下，前一缔约国/国家不应是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而应是 

所在缔约国/国家。]25 

11。还可请求在位于一非缔约国领土上并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 

调查，如果有任何缔约国认为请求中指明的另一缔约国据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 

话。总干事在收到此一请求后，·应立即与该非缔约国联系，请其: 

(a)同意进行调查;而且，在同意进行调查的前提下请其 

4 · 、 L 扯 崭 二 但 切 泰 9 ^ ^ 千 扯 " ^ ^ P ^L ^ ^ ^ 斗 ， ^ 向 心 柱 向 坦 去 从 D 、 ， ^ ^ ^ ^ ^ U m ^ 广 

7 ^ w ^ ^ b ^ l^ f l - H t ^ n ^ 4 ^ l ^ t l 4 1 ^ ^ ^ ^ 4 L u ^ ^ ^ ^ 7 v ' 1 * 刀 l v 勺 ^ v ^ d^t^ ^^^^ ^ t 一 口 - ¨ " - 一 " ^ ^ " 

「y^ m " T D m " m " " 。 旦 ^ p ^^A^丢d"击^，^ .tl^ ^A l ^ l . J^^=^ p ^ r4̂ ^ ̂ ^^ ̂ ^ ^ ^ ^ 整 

v " ^ ^ " " ' " " ^ ^ " " " " b ¨ 二 ? 1 ^ ^ l ^ l ^ 」 ^ y ^ ^ ^ w " " " ¨ " " " ~ " 「 ' 乍 。 " ' " 卜 耳 。 

"有一种意见认为J^^^定义及其位置有待进一步讨论 
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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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意本议定书关于调查的进行的规定适用于此一调查，或者同意实行 

不同的进行调查的程序，但总干事须确信此一程序能够确定与请求中 

提出的对不遵约的具体关注有关的事实。 

总干事应将上述磋商的结果尽快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 

12·如果对不遵约的关注所涉及的国家为《公约》缔约国但并非本议定书缔约 

国，应由各缔约国援用《公约》的有关条款来设法解决此一关注。如果根据《公约》 

启动的调查所涉及的国家为《公约》缔约国但并非本议定书缔约国，则执行理事会 

可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求，授权总干事在调查期间向秘书长提供协助。 

阜13，在对;发展、土产、储存或使用生物式毒素武器的关江涉及一非，公约， 

& 。 ^ 冉 " - ^ F ^ " 八 。 h " & 。 ^ 日 ^ ^ r - ^ ^ " 古 " 八 。 h " 堵 - 生 ^ ^ ^ > ^ 4 J ^ ^ ^ ^ 1 日 1 1 亩 佑 ^ ^ ^ h 甘 z ; l t 

刊 。 口 " 寸 " 4 ^ ^ " " 刊 。 口 4 L ^ ^ ^ 上 ^ y t - 3 4 " 片 " " " " 不 1 1 0 叩 。 口 4 y t ¦ 寸 " ^ ^ p^J 4L:^h ^^^u 

单 ^ ^ ^ ^ Ah^哇v^ - ^ ^ ^fr^ ^ W 人 日 「 心 ^ ^ ^ ^ ^ d ^ ^ 「 羊 枕 ^ ^ P J^^ ^ ^ 日 ^ J ^ ^ e e ^41 4 ^ 市 古 ^ 才 

^ ^ ^ ^ ^ J u 4 l^1 L ^ ^ l ^ ^ ^ ^ ^ ^ l ^ P ^ v b ^ 1^4 l = l 」 卜 J ^ ^ Q ^ ^ ^ ^ 伞 刊 」 L ^ ^ 4 。 卜 " 肛 叫 ^ ^ ^ J ^ ^ 4 / v " 仁 ^ ^ ^ 仁 「 

决定指令技术甜卞处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节长;密切合作，包括;在狂得 

法 非 " / L ^ z^^I v^ ^ d r z ^ ^ 日 A h 口 亡 己 ^ ^ 7 A 1 ^ 哇 佑 ^ A ^ 4 ^ 4 ^ Ah ^^^ : ^ s 抄 六 W 人 日 「 f ^ t A I ^ ^ ^ A ^ ^ 

ry^ ^ ^ r w 4 4 " " " 刊 。 口 " " ^ G i > /l^l J 口 」 ^ ^ " " ' ^ ^ 刊 t n ^ ^ " 毋 " 垛 束 l ^ v ^^l l = 1 " 入 T ^ G 5 卞 鼻 卜 ' 

[秘节长;使用。:如果安全理事会授权联合国秘书长调查对一非《公约》缔约国涉及发 

展、生产、储存或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关注，并且如果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则执行 

理事会可指令技术秘书处将其资源拨交联合国秘书长使用，以进行调查。 

14·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以书面方式将此一按本议定书进行调查的请求提 

交执行理事会并同时提交总干事，以便按本节第"…至第"…款所载的程序处 

理 。 

(E)请求进行调查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时须提交的资料 

15·提出调查请求的缔约国应按附件D的规定提供所要求的佐证和其他资 

料。所有此种证据和其他资料应尽可能明确。 

午16·根据第15款提供资料的缔约国还座可说明资料来源的有关情况，以确 

证资料有充分的根据。午 



(F)调查请求提交后的步骤和执行理事会决定的作出 

17。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后2/J\时内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确认收到此一请 

求，并应在收到此一请求后[ 6 ] /J^时内将此一请求的副本送交被请求接受调查的 

缔约国。 

18·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后小时内查明此一调查请求是否符合附件D 

第二节第1款申为实地调查规定的要求或附件D第三节第1款中为设施调查规定的 

要求。总干事若认为调查请求符合要求，应立即通报执行理事会，并应在[ 6 ] /Jn 

时内告知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以及(如果适用的话)可能的所在缔约国。总干事 

若认为调查请求不符合要求，应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并应向提出 

请求的缔约国说明如此认为的理由。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可提交经过修改的请求，其 

提交和处理方式应与最初的请求相同。 

19·如果调查请求符合要求，总干事即可开始为进行调查作适当的准备。 

阜20·如果以上第0款所栽耽程序末得到充分利用，总干事在收到针对一缔约 

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调查区域提出的调查请求后，可建议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座立即设 

法从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取得澄清，以澄清和解决请求中提出的关注。一缔 

约国若收到根据本款提出的澄清请求，应尽快而且至迟于收到此一澄清请求后 

[ 24 ] /Jn时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总干事作出说明和提供其他相关资料，但这不妨 

害其在执行理事会审议调查请求的整个过程中提供进一步的相关资料的权利。除 

非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认为调查请求中提出的关注已得到解决并撤回此一请求，否则 

执行理事会应按照第·…。款就此一请求作出决定。午 

21·执行理事会应在总干事按照第18款通报它说调查请求符合要求后立即开 

始审议此一请求，并应至迟于收到此一通报后[ 12 ][ 36 ][ 96 ][·…¨]小时;就 

比一请求作出决定;:结束审议;作出最后决定。一旦执行理事会结柬对调查请求的 

审议，总干事即应在[ 24 ] /Jn时内将此一请求的副本和所作的决定送交所有缔约 

国。 

22·[在请求进行设施调查的情况下，][如果执行理事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 

的成员的]至少[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多数正式批准此一请求，则应着手进行调 

查][除非执行理事会以[所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决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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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否则应着手进行此一调查]。[，而在请求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如果 

执行理事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正式批准此一请求，则应着手进行 

调查]。 

23·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将调查请求申指明的设施或区域的性质告 

知执行理事会，并提供资料以说明为何它认为此种设施与《公约》无关。它若认为 

有必要，还可说明为何它认为此一调查请求毫无根据或滥用了权利。[它还可通知执 

仁 ^ : ^ ^ ^ ^ ^ ， 甘 ^ ^ L^ ^^ / A ^ 4 ^ w ^^^ ^ v ^ I v ^ 日 由 和 d ^ b I m m m l+l ^ ^ ^ ^ ^ ^ ^ ^ ^ b ^ ^ ^ ^ f ^ I t ^ ^ u ^ 站 ^ ^ L ^ ^ ^ 斗 ^ ^ 4 ^ ^ A ^ r 谁 

l J 4 ^ ^ ^ ^ J 4 少 " E " ， " 砧 " " " ^ ^ ^ ^ b H J l = l ^ g v 大 x t o ^ 山 ' " ' " 户 口 " H " 乃 9 ^ ^ ^ ^ ^ 1 」 休 ^ u 3 刊 匹 q t l 。 " ^ F L 

^ ^ 0 ^ 

24·执行理事会在审查调查请求时，应考虑到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被请求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证据和其他资料及分析各以及以上第^̂ 款中翡既约程序任 

何先前磋商或澄清程序所产生的任何资料斗并可考虑到可以获得的其他相关资料。 

在这样做时，执行理事会还可在不影响第21款所规定的时限的前提下决定请提出请 

求的缔约国、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料。如果 

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不能在第21款所规定的时限内提供此种资料，总干事应酌情通报 

执行理事会。如果执行理事会不批准调查，它还可建议采取其他行动以解决问题，例如 

;执行理事会迂可建议进行双边或多边磋商，以解决问题。阜 

25·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以及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如果适用的话)在请求 

进行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在请求中被指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缔约国可参加执行理 

事会对调查请求的审议，但无权参加对此一请求的表决，无论这些缔约国是否为执 

行理事会的成员。 

26·总干事应至迟于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前12 /J\时向调查组下达调查任务授 

权，随后应立即将此一任务授权告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G) 4^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的[有节制]准人和防止滥用的措施阜 

一般原则 

27·应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进行调查。 

28·调查期间，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附件D所规定的相关时限内按下列规定 

向调查组提供准人士，同时有权按照本节的规定丰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 「拒绝给 



予准1 ^，以保护其国家安全利益和/或保护机密资料和数据(包括商业所有权资 

料^」: 

(a)所有此种准人均应符合本议定书的规定，其唯一目的应是为了确定与 

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各项事实; 

(b)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将其认为敏感和/或与《公约》无关的区域、设 

施或建筑物告知调查组; 

(c)对任务授权中指明的、以下第37和第·…¨款所指区域内的具体设施、 

地点或资料的准人的性质和程度应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谈判 

议定; 

00)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还应谈判调查过程中将进行的活动;所有 

活动均应按照附件D第二和第三节中有关这些活动的规定进行; 

/ ^ \ ^^^^3^^^^^El ^^^: AAh ^ b b zy^^1日亡^^nJ「立占z;l1廿女^4r^ J t V ^ ^ ^ -+P ^ 1 ^ A A t + T 7 =^ll i n v v ^^r ^ 鸽 「 ^ Lls 

^ t v ' JjK^ ̂ ^ 4 ^ " 旦 " 刊 " " 吕 ^ r e l a ^ ^ ^ I ^4e4^ ̂ ^ ^ u 末 ' L L t T ^ 卜 足 ' " ' " 卜 " " " 束 ^ 4 u > J z u y ^ ^ l p ^ ^ 

种准人均程度相性质"任何准人;作出最后决定;提议移入第29款(a) 

之前;第29款列出了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权利，而本款列出了其义务。 

[(f)在满足提供准人的要求时，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义务在考虑到其在所 

有权权利或搜查和扣押方面可能具有的任何宪法义务的情况下，尽可 

能提供最大程度的准人; ] 

(9)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证明其遵守了《公约》，并为此 

目的而使调查组能够完成其任务。 

29·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按照本节的规定并在考虑到其在本议定书下的义务的 

同时，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有节制准人;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或保护 

机密资料和数据(包括商业所有权资料)。此种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a)之前就以上第28款规定的士此种准人的程度和性质:;任何准^ b J作出最 

后决定，包括拒绝给予对斗以下以上第37款和所指区域内场区、设施 

或建筑物内斗特别敏感的区域或与;，公皇扮禁止豹活动;;谓查任务授权; 

斗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房间士的准人。:;拟取代以上第28款(e)和以下 

第30款。 

(a)将敏感文件移出办公地点和直接视线所及的范围; 

(b)遮盖敏感显示资料、存储资料和设备; 

P a r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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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遮盖敏感设备，诸如计算机或电子系统; 

(̂ )切断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并关闭数据显示装置; 

(e)使用随机选择准人技术，由调查组选定一定比例或数目的建筑物加以 

调查;同一原则可适用于敏感建筑物的内部和内容或文件; 

(0限制准人第37和第·…¨款所指区域内的某些建筑物、结构物或地点的 

调查组成员人数; 

(9)限制视角; 

GO)限制调查组成员在任何区域或建筑物内停留的时间; 

(i)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通知调查组哪些产品和工序涉及国家安全士资 

料阜和/或机密资料和数据(包括商业所有权资料)的保护而且它有权保 

护士所有年此种资料。它可要求对提供给调查组的某一资料实行与保 

密规定相符的最严格的保护措施。 

; 0^·在育工当理出的情况下，接受调查约缔约国有权拒绝给予对;以上第^^ 

卦 ^ ^ ^ H ^ 厅 4 ^ = 8 8 l+r ^ EEr r A/ / L ^ ^ ^ " 扶 , L A ^ ^ 江 ^ A l ^ 「 ̂ ^^^ ̂ 74  ̂̂ ^^^ ^^ ^^^扣'1羊lw^灶^1l^^A^ l F ^ ^」l^ ^廿 ^ ^ e 

z4yV'^^l J ^ l ^ ^ ^ ^ v l-J 」 ^ p 」 w 4^^^ ^ ^ ^ v z F 4 1 ^ H J ^ ^ ^ J L P p v ^ ^ ^ l」L  ̂ ^v J U x b l / b J / u " L ^ ^^ ^ v ^ J J l^^^ ^l^^^ H J l ^ ^ ^ ^ p ^ ^ 

场区、设施式建筑物;内均房间;均准，1 ^提议移入第29款(a)之前。 

31·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的对地点、活动或资料的准人不够充分，它应 

尽一切合理[和可行]的[、可能的]努力提供替代办法，以证明其遵守了《公约》， 

并澄清引起调查的对可能末遵约的关注。对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的准人的性质和 

程度，包括任何证明遵约的替代办法，以及对此种准人在多大程度上使调查组得以 

履行其任务，应在调查报告中作事实性的记述。 

31之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得援引上述规定来掩饰其规避不从事《公约》所禁止 

活动的义务的任何行为。提议将第36款移到这里。 

32·调查组在根据调查任务授权进行调查时，应只使用为提供充分的有关事实 

以澄清对可能不遵守《公约》条款的关注所必要的方法，并且不得从事与此无关的 

活动。调查组应只请求获得、收集和/或记录与调查任务授权有关的事实，不得索取 

或记录显然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资料，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明确请其这样做。 

所收集的任何材料若随后发现无关，一律不得保留。 



33·调查组应以尽可能少侵扰而又无碍于有效及时执行其任务的方式进行调 

查。在一般情况下，调查组应先采用其认为侵扰性最小的程序，并只在为履行其任 

务而有此必要时才进而采用侵扰性较大的程序。 

34·调查组应在调查的任何阶段，包括在调查前情况介绍的过程中，考虑到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可能提出的关于修改调查计划的意见和建议，以便除其他外确保敏 

感的设备、资料或地点得到保护。对调查计划，应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16款和第三 

节第28款的规定行事。 

35·如果调查组认为为履行其任务而有此必要，则调查组有权请求对调查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可疑情况作出澄清。此种请求应立即向或通过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 

表提出。该代表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向调查组作出消除疑点可能需要的澄清。 

' " ^ ^ ^ 3 E ^ ^ ^ 1 7kk^ A h Aiz^ ^ ^ 日 ^ r ^ z 4 ^ 拉 ^ a l L ^^t^ +f5l ^ ? 2 ^ ^ ^ ̂ k k ^ ^ : ^^r廿^kkm ^ p ^ - I r " 古 " 八 。 h " ^ ^ 扶 

' 。 " " ^ l X t 入 " 且 。 " 刊 。 口 " ^ l l r ^ l 4 x P ^J l ^ 1 — 杜 ^ y u ^ q ^ l ^ ^ T l lu^ ^ ^ ^ y u ^ a l P " ' " " " 丁 " 4 d l " " " ' " ' 不 

止活动的义务的任何行为。;提议变成第31款之二。 

实地调查 

3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在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后[ 24 ] [ 48 ] [。…¨]小时内 

士尽再能士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10款[并在附件D第二节第9款规定的士调查期内习 

提供对调查区域的准人为根据丰只及附件T^t第-带第二节开展活动而挺供在渭查区 

铺 H h l v ^ 谁 ^ 1 

矽 「 ^ H J l F L ^ ^ J o 

38·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斗县再能阜提供对调查区域内建筑物外部或其他结构 

物外部地点的准人，此种准人的唯一目的是使调查组能够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19 

至第51款进行其中所指的具体现场活动。对调查区域内某一具体地点的准人程度和 

性质应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本节第27至第36款谈判议定。此种按照 

本节第27至第36款谈判议定的准人应包括对所有可能受到;号"公纺"禁止约活 

动下直接相关均:与调查任务授权有关的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影响的 

人、动物和/或植物的准人。 

[ 39·为了履行任务，调查组可在调查区域之外进行询问、与疾病/中毒有关 

的检查、样品分析及背景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察看，但须遵守附件D第二节中为这 

些活动所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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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允许调查组士在建筑物内或其他结构物内^ 「完全为 

了接触受影璃的人而在医院或其性地方;只进行附件D第二节第20至第52款所指 

的下列G场活动:淘沉、与反扁/中毒有关的检查、样品分析及背景资料和数据的收 

集弗察看。此种活动应按照附件rl第二节中为其所作的规定这行。 

(a)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20至第27款进行询问; 

(b)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32至第37款进行与疾病仲毒有关的检查; 

(c)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50至第52款进行背景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察看; 

(^)按照附件D第二节第34款和第40至第49款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分析。 

40·调查组可请求对指定调查区域内作为调查对象的设施、建筑物或其他结构 

物的准入，如果调查任务授权已经写明可能需要对此一设施、建筑物或结构物的准 

入;或如果为履行调查任务授权而需要准入的话。 

4^·只要有可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立即给予所请求的准入。如果接受调查 

组的请求，则在任何设施、建筑物或结构物内进行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应是本节和 

附件D第三节第3^至第59款中载明的规则。 

41之二·仁以上各款中规定的准人不得干扰或妨碍为控制对付疾病突发的影璃 

而采取的任何国家措施。;;出种准人下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或妨碍为应付疾病突发而 

^ s ^ 而 1 ^ ^ 日 去 - b b f t 论 ' 

^ p ^ 小 " 1 = l ^ 9 ^ J F l U u l 。 ' 

42·如果已经给予了对设施、建筑物或其他结构物的准入，总干事可从指定的 

全职调查人员名单中派遣另外的调查组成员。总干事应按照附件D第三节第5款 

(e)^ (f)和(^)项的有关规定，将另外的调查组成员的姓名、到达日期和预计的到达时 

间以及入境点通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调查组还可携带另外的经核准的设备，设备 

须符合附件D第一节第38和第39款的规定。 

43·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拒绝调查组按照第40款提出的对建筑物或其他结 

构物的准入请求，则调查组可在其报告申注明这样的拒绝，同时附上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提供的任何解释。调查组然后可继续进行其实地调查。 

44·调查组可随时向总干事提交由他提交执行理事会的请求，以求获得在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管辖或管制下的领土或地方上的设施进行设施调查的授权，如果调查 

组在调查期间获得的病源学和/或流行病学资料表明此种地方与实地调查请求中列 



明的据称不遵约的情况直接有关的话。应按照本节D/Jl节为设施调查作出的规定处 

理此一请求。该请求应包含拟调查的设施的名称(^^果已知的话八地点和请求周界。 

45·在总千事向执行理事会提交该项请求的同时，总千事应将请求的副本送交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以及适当时，设施所在的缔约国。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应在收到请求副本后一小时内向总干事确认收到此副本。 

46·一旦收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确认，调查组即有权按照附件D第三节第^0 

和第^^款收集请求周界的陆运、空运和水运出口的交通工具实际外出情况。调查组 

有权继续收集此种资料，直到执行理事会按照第""款决定不进行设施调查为止， 

或直到设施调查已经完成为止。 

47·[除非执行理事会在收到按照以上第44款提出的设施调查请求后[ 36 ] 

小时内认为调查组提交的资料和分析不足以证明有必要进行所请求进行的设施调查 

而以其所有成员的四分之三多数决定不进行设施调查，否则应进行设施调查。]应按 

照第三条G节和附件D第一和第三节为设施调查作出的规定进行设施调查。如果执 

行理事会决定不进行设施调查，对周界的监视即应停止。应将此情况告知有关缔约 

国。不得就设施调查请求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除非调查组能够提交进一步的具体 

的新资料。 

^ ^ ^ ^ ^ ^ ^ 中 J ^ t J r ^ ^ 大 ^ ^ 井 本 口 r + ^ ^ ^ E l 大 ^ ^ ^ ^ r r i ^ ^ ^ ^ ^ h ^ z ^ ^ ^ 1 ^ 7 ; 1 l / ^ .片 ^ ^ e e「 「 6 ^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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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 @ @ " 叫 " ^ " 叫 " ^ 一 " 叫 个 ^ 丫 " 丫 寸 ' " 刀 叫 真 " " ^ " 真 " " 不 仁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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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 ^ ^ ^ ^ ^ 回 大 A M 4^^ 4 M 日 ^ ^ ^ ^ ^ ^ ^ ^ 什 ^ 4 ^ ^ ^ ^ ^ ^ A ^ f^^ A ^ r 」 d - ^ - 词 ^ 口 口 击 T 1 4 ^ rInlT l w ^ ^ 1 ^ ̂  ^ ^ ^ r ^ r^^^ 

v ^ / 4^^^t ̂ x - P ^ U E H 4 ^ 1 ^ 4 ^ J l = ^ ̂ ^^4 l ^ J L p ^ : 1 l J P ^ U ̂ h i H 4 l^L4 l ^ J ̂  v l—J ^ P b  ̂?/^4 ^ ^ 4 ^ n 4 ^ ^ J ^ ̂ = ^ ̂  u u 'l ^ L " " 

日亡 ^ ^ ^ ^ ^ ^ ^ ^ ^ ^ ^ ^ ^ r t 44- r ^ r ^ ^ t廿 4 1 :^EI ^7^C 4 ^ 话 丢 + 4 ^ ^ ^ ^ ^^El ̂ 7 t C 佑 A d g ^ M 日 ^ a 钻 ^ ^ 7^^0 +^7 ^4^r 

不 " ^ /^^l 」 ^ ^ L ^ b 。 " 1 l l l . ^ ^ y t u U " w " ^ ^ 1 租 ^ E r ^ ^ 3 = ^ 4 J ^ ^ ̂ J ^ ^ " 且 " 刊 " " 口 小 " " ^ ^ ' 卜 J ^ ^ 4 

则 铀 切 山 ^ 巾 百 古 ^ ^ ^ ^ ^ ^ ^ 析 前 棺 ^ ^ ^ ^ ^ ^ b ^ ^ ^ ^ 7 ^ ^ 4 ^ 铀 甘 ^ ^ ^ ^ ^ b « r 心 仁 且 证 功 ^ ^ 

。 " ' " " " l ^ ^ b ' l " 。 1 _ 1 " 入 " ^ ^ ^ 出 ^ ^ " 肛 L ^ > ; ^ H " 兰 刊 " 个 抖 W 不 " F p L ^ T ^ H J 

^ ^ ^ ^ 仿 姓 论 

W ^ J 」 ^ wl^s ^̂  

^ ^ ^^^t ̂ ^Et^^7b^^^^^^ 4 ^ 日 r ^ ^ ^ a . J-t^ ̂ ^ b ^ ^ ^ 」 A M 故 ^ I - t 片 ^ ^ ^ ^ 7 ^ ^ ^ ^ r 讫 ^ ^ t ^^El ̂ 7fc 4 ^ ^ 4 ^ ^ z ; ^ 1 去 ^ L 谁 ' 

^ ^ " 队 " J = L ^ ^ l l J ^ ^ J 口 压 " " " " 口 ^ ^ " 刀 ^ J L ^ t P^u ^ = L ̂ ^ ^ ^ l y p l 厂 ^ 7 ^ u ̂ ^ t ̂ i l ̂ J ^ l l r ̂ 4 ^ ^ ^ ^ J l p ^ " " 

均式按黑第50款受到保护约汪饵物律、建筑枕、结构物、容器或交通工具并未周于 

^ ^ ^ ^ ^ E l 7 ^ ^ 4 ^ ^ ^ ^ ^ r ^ ^ ^ ^ L l l A ^ ^ J 4 t 宙 ^ e e 3 ? ^ 「 ^ ^ 廿 • v • ^ ^ ^ - ^ ^ ¦ • ¥ ^ 廿 ^ 铀 

] " ^ ^ ^ 1 ^ ^ " " ' " 肛 u u " " ^ ^ ^ 4 ^ ^ ^ 1 ^ 叮 " " " ^ ^ ^ ^ ^ ^ H 4 L^^ w ^ q 

^ ^ ^^L^ l L l - 体 廿 l ^ T A ^ ^ ^ ^ ̂ 4̂ 1 ^ ^ ^ ̂ ^5T ̂ 7^^ ̂ ^ 4 ^ 日 陆 ^ 哇 前 ^ L 忆 ^ ^ ^ ^ d d ^ 羊 林 ^ ^ ^ T T ^ ^ / ^ 钻 忌 

V 4 " " ^ ^ - ^ ^ " 不 ^ ^ " " … ^ ^ q 休 " 旦 叩 ^ J y ^ l U ^ l ^ d r / v 4 ^ ^ 均 7 n g ^ ^ 」 u A 4 ^ " % 。 ^ v p ^ ^ ^ b " " 

瞳 儿 ^ ^ lt D : n hL. 7 m 圭 甘 . ? 4 ^ ^^^ f^^ l ^ n 仙 书 i ^ I r ^Fee^ ̂ R F ^ ^tf4 14f ^ e ^ :/+^. ^ 

r ^ t ^ L i ^ ^ ̂ 4 y b ^ l P—l ̂ ^ 4 F / y ^ - 同 ^ ^ ^ ^ ^ 4 ̂ 4 J ̂ J ? 1 『 " " r 4 ^ ^ ' r ^ v " " 7 ^ l l p " " ^ p b 。 ' 

这些段落的内容都包含在第28和第29款中。 

士涉及:饮谓查;;接受调查的午缔约国以外的国家时的准人和调查的进行 

6 2·如果一" '接受调查的午缔约国的设施或区域位于所在缔约国领 

土上，或如果从人境点到须接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需经过另一缔约国领土，;被调 

查;;接受调查的平缔约国应按照本:附件^ 「议定书平就此种调查行使权利和履行 

义务。所在缔约国应为调查这些设施或区域提供方便，并应给予必要文助，使调查 

组能够及时有效地执行任务。需经过其领土才能调查到达一阜挟调查-̂ ¦书妥受调查的习 

缔约国的被调查设施或区域的各缔约国，应为此种过境提供方便。 

6 3·如果一"妥受调查的午缔约国的设施或区域位于一非本议定书 

缔约国士的所在国士领土上，"妥受调查的士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确保对这些设施或区域的调查能按本[附件^ 「议定书士的规定进行。如果一缔约 

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设施或区域位于一非本议定书缔约国+的所在国手领土上，该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所在国接受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附件D第一 

节第2至第^6款的规定接受的指定的调查人员。计对沃缔约匡指派均诧查员弗渭查 

助理。如果一"妄受调查的士缔约国不能确保准人，它应证明它已为确保 

准人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 

64·如果打算调查的设施或区域虽在一士所在士缔约国的领土上，但位于一非 

本议定书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方，该[所在]缔约国应按照以上第62和第63 



款采取:饮浦查，接艾溜查约;缔约目;稗所在缔约国斗须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 店 「 士 「 丁 痒 亡 ' 「 枕 入 ' 日 仁 ^ ^ ^ ^ ± i 7 r ^ r 7 r 1 「 ^ ^ ^ ^ M B ^ l^^」l^I^^^ + ^ ^ ^ ^ ^^^LYD^Tr^4t l u ^ ̂ ^t^^Jlt^^^r^^ee^ r ^ ^ ^ ^ ^」l^ I 

竹 ^ 入 ^ l^L4 1 ^ l ^ 杜 丛 " ' " 厂 ' 口 N " ^ 4 ^ ^yu川「"垛^"^U u ^ ^ ^ 肛 " W 个 / ^ 刁 叫 " ' 欠 肥 认 出 % " 

^ ^ 大 台 b 挣 ^ ^ ^ r ^^4t / 水 ' 「 ' 。 ; ^ ^ ^ 伞 ' 佑 ^ 而 士 监 仁 ^ f r r l 田 坊 「 ^ ^ ^ ^ ^ ̂  4eeS.。h日丁钝^^f ^ a 1 1 4 ^ ^ 山 % 

y u V ^ ^ l ^ D ^ ^ b ^ L n ^ l l 」 L 卜 凡 1 4 J H ^ ^ y u 足 4 " 。 。 " 个 ^ y b L ^^\ u 4 J ^ 4 ^ ^ ^ ^ 目 ' 1 ? ̂ ^ l y p w b ^ ^ ^ 片 。 " " 

' 几 斗 士 廿 监 ^ ^ 谁 ' 击 士 汀 口 口 巾 口 上 「 十 「 卞 生 口 ' 「 枕 人 ' 日 硅 沾 ^ ^ m m " 工 r ^ 僻 1 ^ ^ 斩 击 

丛 " u 刊 ^ ^ q ^ ^ ^ 1 卢 ^ b J L^4 A^^^ u i ^ v " ^ ^_^ 1 ? 1 / v 1 l-1- 」 ' 1 ̂ 片 卜 」 L v ^ ^ J 目 M " 。 公 " W 川 ' l ^ l:^^ l^^ H ^ p L l 

^ T O ^ 枕 ^ ^ 呛 ' 印 庙 7 - ^ - 灯 火 苗 世 沽 扦 田 针 智 抽 夫 ^ ^ 班 论 士 r ^ r 4 士 山 法 「 ^ C l ^ ^ O ^ lfet 

肛 " ^ H y ^ l 小 匹 " " n " 个 " 刀 ^ ^ U L ^ 只 」 厂 " u 。 邓 个 " 订 " 且 。 " 丛 " 0 刊 灶 ^ ^ 4 4 / v ^ p ^ " 川 u ' 。 " 

坊 日 仙 沮 % 盐 厅 陆 m 「 ^ ^ 1 6 「 卦 不 连 田 

习 口 " 丛 " u 功 l ^ t 4 ^ t l ^ " 。 " T 。 入 " ' " 坞 ' " 。 

、 、 · 

65·如果调查与第62、第63私务销款有关，则总干事应以通知接受调查的缔 
^ v ^ ^ q U H J w w / J I L l J 只 ^ . 1 ^ l r ^， l l p ^ l 4 W " … " 4 u y b H ^ ^ W 足 ^ 1 1 4 ^ J ^ = l ^ ^ = 4 9 g b J = L 4 j ^ O ^门 ^ ^ l b b H ^ 口 

约 国 的 同 样 方 式 睁 ^ z ^ ^ ^ A r - t 均 珐 A h +r̂  ^ ^ ^ 通 如 所 在 缔 约 国 / 国 家 古 拉 古 半 廿 日 

(^)最后报生 口 

66·应按照附件D第·…¨款的规定拟订和处理最后报告。 

(I) ^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决定^ 「审议调查结果;最后报告的审查 

67。执行理事会应在调查组的最后报告提交后立即根据其权力和职能审查该 

报告，并处理下列任何关注::以及就比种关注作出决定;审议如下事项: 

(a)是否发生了任何不遵约的情况; 

(b)所提请求是否符合本议定书的规定; 

(c)请求进行调查的权利是否被滥用。 

68·对于在第67款(c)项之下提出的任何关注，可酌情考虑下列各项因素中的 

一项或一项以上因素: 

(a)在调查请求提出前可以获得的与调查现场有关的资料(需仔细评估任 

何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力 

(b)作为调查请求的一部分而提交的资料是否证明有任何不实之处; 

(c)与请求相关的+士冉午先前的磋商/澄清所产生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 

果，如果适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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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缔约国是否先前曾经请求对同一调查现场进行过任何调查(包括 

根据《公约》第六条发起的任何调查)，而如果进行过，则此种调查的 

次数、频率和结果如何(包括有无任何后续行动力 

" - " 日 ^ ^ ^ 山 挂 ^ b b AAr ^ b b 4 A l E = l 日 末 ^ ^ ^ 去 + a LLl L^^t f - ^ 片 口 ^ ^ ^ 钻 仁 加 古 入 " ^ ^ 1 ^ 日 ^ E 

' " " " " 阻 叫 ^ 3 " " 叩 ^ J l = 1 几 ^ / ^ " 婢 4 ^ q 足 ^ ^ l ^ l v l ^ 1 妹 4 ^ v " 仁 ^ ^ ^ 0 4 ^ y ^ ^ v / 同 " 

亡 ^ E . 铝 掉 t W ^ ^ ^ 切 由 ^ ^ ^ 如 山 " / ^ ^ ^ t " 甘 田 陆 ^ ^ E l ^ ^ ^ J ^ ^ e ^ 「 ^ 

毛 / ^ ^ ^ ^ 口 ^ u u . / I J • 卜 。 " 刊 胆 u ^ l " 公 " " " ^ l 3 u ^ l 。 " " ^ ^ ^ i 旧 ^ l b P 。 ' 

69·如果执行理事会根据其权力和职能断定权利已被滥用，则除其他外，它应 

审议并决定是否: 

(a)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负担与调查有关的部分或全部费周[以及这可以包 

括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作出赔偿斗 

(b)在执行理事会确定的一段时间内中止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请求进行调查 

的权利; 

(c)在一段时间内中止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担任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权利。 

70·如果执行理事会根据其权力和职能断定可能有必要就第67款采取进一步 

的行动，则它应采取适当措施纠正此一情况和确保遵守，包括酌情向大会提出具体 

建议，大会应按照第九条审议此种建议，并应按照第五条采取适当的措施。 

71·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在:实地]调查请求中被指称引 

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任何其他缔约国有权参加执行理事会的审查过程，但无表决 

权 。 

72·执行理事会应将此一审查过程的结果告知各缔约国和缔约国大会下届会 

议 。 



关于法律问题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28号文件) 

第五条 

纠正某一情况和确保遵守的措施 

1·大会应按照第2、第3和第4款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公约》及本议定书 

得到遵守，并纠正和补救与其条款相违背的任何情况。大会在审议根据本款采取的 

行动时，应考虑到执行理事会就有关问题提交的所有资料和建议。 

2·如果大会或执行理事会考虑到各自的权力和职能，要求一缔约国采取措施 

纠正某一对其遵约与否产生疑问的情况，而该缔约国末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此一 

要求，则大会除其他外，经执行理事会建议，可限制或中止该缔约国在本议定书下 

的权利和特权，直到大会决定该缔约国已采取必要行动履行其在《公约》及本议定 

书下的义务为止。 

3·如果因《公约》或本议定书的条款、尤其是《公约》第一条未得到遵守而 

可能对《公约》的宗旨和目标造成严重损害，大会可建议各缔约国采取符合国际法 

和旨在确保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的:集锋::联合]合作措施。 

4·大会可将该间题包括有关资料和结论提请联合国;大会;相;;式;安全理 

事会"有关机构;注意，在特别严重和紧迫的情况下，执行理事会亦可将该问题包 

括有关资料和结论提请联合国;大会;相;;式;安全理事会;;有关机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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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 C / A D H O C GR^UP/F^C/^^号文件) 

第七条 

为和平目的进行科学和 

技术交流及技术合作" 

(A)一般规定 

峰七条并不求囊括议定书缔约国同时作为《公约》缔约国为促进遵守并确保有效和 

充分落实《公约》第十条尽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同时，根据特设小组的职权范围， 

第七条应重点载述某些"具体措施"。) 

1·每一缔约国承诺执行[丰条所絮:各项旨在促进本议定书各缔约国遵守并 

确保有效和充分落实《公约》第十条的具体措施，尤其是载于本条的此种措施。具 

体而言，执行此种措施应是为了: 

(a)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并酌情推动在多边、区域或双边基础上直接或通 

过本组织在关于细菌(生物)和毒素的和平活动领域内进行国际合作; 

(b)尽可能促进士各缔约国之间在无歧视基础上斗为和平目的进行生物剂、 

毒素、设备和材料的转让，[白由贸易^ 「交换，以增进各缔约国的经 

济和技术发展; 

("施加"一词指从议定书生效日期起缔约方之间实行的任何约束，而不管这类约束 

是在议定书生效前施加的，还是在议定书生效后施加的。) 

(c)避免妨碍各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或违反《公约》之下所承担的义 

务而对为了符合《公约》宗旨和条款的目的转让科学如识、技术、设 

备和材料士施加斗平实备午任何约束和/或限制。 

必要时，可根据本条内容的讨论情况重新审议本条的标题。 



(将在本条D节所列各类技术援助措施中列入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 

2·本组织应提供一个论坛，以便在与促进关于细菌(生物)及毒素的和平活动领 

域内的科学和技术交流有关的事项上进行磋商和创造合作机会，并审查本议定书各 

缔约国落实《公约》第十条援助规定的情况。本组织还应制订框架以开展活动，促 

进科学和技术合作，并根据请求为各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缔约国提供-扦技术援助， 

包括午议定书执行方面的士援助。此一框架可包括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开展 

的活动。 

(B)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的措施 

3·每一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用于和平目的方面的 

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并且在执行这些措施时确保根据本条 

进行的材料、设备、技术和任何资料的一切转让或交换均符合《公约》第三和第十 

条的规定。 

4。每一缔约国应个别地、联合地、酌情通过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其中包括 

但不仅仅限于粮农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国际疫苗学会、国际兽疫 

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卫生组织)之间的安排或通过本条 

D节申规定的体制机制促进和支持: 

(因拟对合作委员会的职能这一节内容进行简化和精简，兹提议作些调整。但有一项 

理解是，关于如何履行合作承诺的决定将最终取决于每一缔约国的国家能力和政 

" ) 

来 。 

(a)发表、交流和传播关于微生物剂及毒素的和平使用、生物安全、生物 

技术、实验室程序规范和现行制造程序规范以及诊断、监测、检测、 

治疗和预防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目前和最近发展情 

况以及研究、发展和培训方案的信息，包括举办讲习班和会议; 

(b)现有实验室开展生物剂或毒素所引起[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监测、 

检测和诊断方面的工作，以提高这些实验室的能力和效用，途径包括 

提供培训和技术咨询士、^ 「J L以及酌情提供]设备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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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根据缔约目的具律请求，;;视必要;在缔约国境内建立新的实验室 

并促进和支持其运作，以监测、检测和诊断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传 

染性]疾病，作为改进对新出现的和重新出现的人类疾病、动物疾病 

和植物疾病的监测的全球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牛 

士(̂ ) [根据缔约国的具体请求，:在和平目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视 

必要:在缔约国境内建立研究机构并促进和支持其运作，途径包括实 

施合作研究方案和项目;阜 

(e) ^视必要]建立生物学数据库，包括由技术秘书处维持的专门收存与 

《公约》目标相关的信息的数据库，并促进和支持其运作和更新以及 

对此种数据库的准人; 

(建议将彻项与彻项之二、(9)项与(9)项之二合并。) 

士彻公共卫生要、疾病突发的监测、诊断、检测、预防和控制，包括以及 

在疫苗研制研究、发展和生产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午 

「 ^ ^ f l ^ ^ — 升 r l r 六 鸣 丘 ^ r r 冲 ^ 1 ^ ^ r̂l 1 淋 ^ 鸣 守 千 日 亡 / . L ^ ^ ^ ^ n 冲 囊 面 陆 桔 七 - ^ ^ 0 斋 

" " ^ ^ p — ? ^ ^ l ^ ry l ^ ^ " 丛 怅 " 上 ' 「 " / 4 ^ 丛 ^ l ^ t ^ 1 = l ^ 9 ^ 仙 卜 上 A " 入 " ^ P 4 p 山 " 叫 

- ^ ^ 仁 日 后 ^ A ^ 止 · ' 

^ 1 ^ J ^ R u ^ ^ l ^ ^ J 

^H(g)为和平利用与"公约"相关的遗传工程、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传染 

性]疾病的诊断及其他相关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帮高技术:而阜在"公 

约乒各缔约国之间士转让技术[，包括通过专利转让办法转让技术];-^ 

;:E:之二转让可诊断土枕剂或毒素引起能;传染性;疾病的技术;; 

00) ^在无歧视基础上;参与双边一级、区域一级或多边一级旨在预防、 

监测、检测、诊断和治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生物 

技术的无歧视性的应用以及科学研究和发展; 

(0制定和实行关于诊断、监测、检测、预防和治疗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 

[传染性]疾病的培训方案; 

^0)缔约国大会按照第九条第款建议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公约》第十 

条的落实的任何其他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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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一步审议是否应在第六条中处理生物战防御活动方面的合作问题，如果在第六 

条中处理这一问题，可移动第5款，以便对该款与第六条第·…¨款一道审议。) 

[ 5·每一缔约国承诺酌情与其他缔约国在生物战防御方面合作开展有益的交 

流和活动，特别是: 

[(a)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立即[考虑设法]加强缔约国的生物战防御能力， 

包括拟订缔约国采取合作措施的指导原则和可能范围，据以通过有益 

的交流实现足够的透明度并为本议定书建立的遵约制度的有效运作作 

出贡献; ] 

[(b)根据请求，[以公正和公平的商业条件]提供生物战防御活动方面的仪 

器、设备和技术; ^ 

[(c)促进在生物战防御活动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与发展的项目和合资项目，尤 

其是与[疫苗研制和]诊断系统有关的项目。]]29 

(^)旨在避免妨碍缔约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措施 

6·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不得妨害各缔各约国为和平目的单独或集体研究、发 

展、生产、获取、保有、转让和使用生物剂及毒素的权利。 

7 。每一缔约国应 : 

士(a) [在履行其在第十条下承担的义务时，]不单独或集体建立或实行[与 

《公约》第十条相抵触的制度、::与，公约，之下承担豹义务下相符 

的"任何限制性措施，包括载于任何国际协定中的此种措施，或:任 

阿歧视性措施，以免此种措施限制转让或阻碍尽可能充分地交换细菌 

(生物)剂及毒素用于相平日韵方面韵;贸易恕料技知识的发展及促进; 

^ i^P ^99 4t+ ^^^r ̂ n ^^r 4 4 ^ ^ ^ ^ k̂tr A h 口 才 ^ ^ 去 A ^ ^ ^ ^ 枚 ' 「 杜 p l l ^ ^ ^ 「 片 枉 ^ - ^ ^ 

" 丛 田 " 竹 " " 。 ^ 1 ^ 「 " ' 卜 ^ ^ ^ 4 们 " " ^ ^ ^ 「 。 " " 。 " " 束 斗 / t b 。 ' " " 杠 " u 3 ^ ^ 」 u ^ 

生物学研究士、^ 「领域，包括]微生物学、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及其 

目前也正在第六条(援助和防备生物及毒素武器)之下对本款所处理的问题的某些 

方面进行探讨。建议作仔细考虑，以免可能发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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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农业、医学、制药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和平应用等领域的设备、 

材料和科技资料; 

斗人b)不利用《公约》或本议定书为借口而实行《公约》或本议定书所规定 

或准许的措施以外的任何措施，也不利用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或安排来 

实现与《公约》不相符的目的;平 

(C)承诺[在本议定书对其生效后·…¨天内]士定期阜审查士并视必要修正 

或制定平关于交换和转让细菌(生物)剂和毒素及与此种物剂和毒素的 

使用有关的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任何现存国家条例，以确保此种 

条例与刊K公约》及本议定书的目标和规定^ 「 x/公约，第二都第十复均 

日标及丰条;稗第二条F节;均规定:相符。[总干事应按年汇编关于 

本项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以供各缔约国参考]。午 

[ 8·一缔约国若认为其他缔约国采取或实行的与《公约》第十条及本条和普 

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不相符的限制或措施妨碍了它的和平经济和技术发展，则有权 

按照第五条的规定，要求采取措施纠正此一情况并确保《公约》第十条及本条得到 

遵守。] 

(^)国际合作的体制机制和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及其审议^ 30 

士合作委员会 

(根据脚注4所述的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一项提案，可精简第9和第 

10款。如采纳下述建议，将避免重复或限制A节和B节的现有措词。在B节和D节 

中列明互见参照之处将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界定合作委员会的作用。) 

9·缔约国大会按照第九条第款设立的合作委员会(T称"委员会")应·[材· 

^ ^ ^ 斗 ^ a ^^^ ^ ^ L ^ ^ 1 " 均 ^ L ^ b ^^ ^i^知^^^^ ^ i ^ ^^n/ ^ ^ r 心 万 肚 z ^ A l 宙 - 1 ^ ^^f A ^ f ^ee^ ^ L 3 : n ^ ^ r / L 钻 4 ^ l ^ 

" " " b ^ u ^ 也 " 4 ^ ^ 1 叫 " 小 ' " 休 ^ ^ ^ l ^ t u ^ T ^ 卜 肛 。 ^ ^ ^ ^ M ^ ^ J I = l ^ q t " " 口 / ^ ^ ^ / ^ ^ ^ 4 ^ … " y ^ 

^ ^ 击 " ^ h ^ ^Fr 「 ̂ b^^ ^ g A/ /tL 4 A 1 " 均 ? ^ ^ 结 ^ L ^ g 协 ^ ^  ̂ m口 ̂ ^^^古'冲佑'由^ T 4 害 丰 田 ^ ^ ^ ^ 

分 」 " ^ ^ ^ l - " " ^ 禾 " " 匀 叫 " ^ w 」 一 ^ 1 ^ ^ u 」 l " " 叨 杠 " 卜 杜 叫 牟 " L " " " 分 ^ - ^ - " " " ^ l ^ 

^T7^ P l 佑 - ^ ^ - 右 协 ^ ^ ^ ^ ^ ^99 + ^ tk<r ^ ^ 3 N ^fr^^ ^ ^ P >b.l A ^ t r % " " ^ ^ ^ 7 ^ ^ ^ ^ ^ ^ 耳 始 ^ ^ ^ . r Y ^ r 脐 占 「 ^ d ^ z ^ / q I 日 ^ L 

l ^ ^ ^ ^ 4 ^ ^ 4 H ^ J 7 b ^ ^ p q ^ 1^4 ^ l ^ ^ - l ^ ' l l 4 ^ P : ^ ^ ^ l ' l ^ w ^ L t r s L • l ^ 」 ^ s ^ ^ / b ^ ^ l z u y ^ ^ G ^ ^ l ^ ^ v ^ q = l ^ ^ 4 L ^ 1 l  ̂ r^ 4 H " " 

^ ^ i A - 典 卜 扩 兰 二 旦 寸 二 卜 ^ 斗 4 ， 廿 亡 口 卜 土 名 斗 仁 钉 d 兰 二 ^ ^ 九 弓 妄 ^ 卜 刀 ^ ^ ^ J ^主旦拆、叮寸真旦寸二仟7士^ 1「亡女斗卜二扛 

" 呵 " ^ l l ^ ^ 丫 ^ ^ L ^ t^r ^^^"^^^"^^^r^ ^ 7 l - 节 ^ ^ ^ ^ ^ ^ T丁 p ^ ^ 7 ^ ^ 4 卜 e ^ r l I ^ ^ L " " ' " " " 仁 " " " " " 丁 " " ^ ^ " ^ ^ t ^ ^ ^ ^ ^ ^ ^ ? " r " l - 不 

名 " 斗 。 诗 " " 卞 " " 全 " b v ^ " 一 舌 圭 二 " 。 " 勺 ] " " 廿 4 三 夕 亡 斗 左 。 ! 。 。 f ， ' " " " 上 

。 。 " " 。 口 " " S ^ ^ 毛 口 厂 丁 ^ " " 刊 " 仁 " 订 。 毛 。 / " " 门 " 丫 叫 " 亡 。 " 矽 口 > / ^ 入 二 ' " 节 广 ^ 个 。 



会，执行理事会;埋伏咨询意见。审查本条所规定的合作和援助措施的执行情况并 

考虑采取其他相关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本议定书各缔约国之间执行《公约》第十条和 

本条的工作。 

10·委员会应审查现有的安排，并可就下列事项向[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 

会]提出建议: 

(a)可建议各缔约国按照B节采取的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以及技术合作的 

措施; 

(^)本条F节所指的本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关系; 

(c)本节第17、第18、第19和第20款所指的技术秘书处的作用和活动; 

(^)管理和使用[自愿基金][及经常预算中涉及与本条执行工作相关的本 

组织活动的部分; 

(^)之^ [将自愿捐款拨用于旨在改进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ft染性]疾 

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面的国家努力和国际努力的效用的具体方 

案，如果提供捐款的缔约国未指明具体方案的话。] 

亨 " 旦 " " " " 「 土 丰 云 。 " " " " " " " " 左 生 口 " 夕 十 二 " " " 片 " " 千 二 " 工 二 " ' d 二 ' 忻 工 " " ' " 讨 。 士 灰 " 仁 
' " " " 乓 y 。 伞 / _ ^ ^ L ' 7 ^lu^ ^ ^ ^ 口 " 勾 " " " 4 " ' 小 旧 ^ t b H J ^ y ^ ^ l H ^ ^ ^ ^ J T 卜 - l n l q J ^ ^ 1 7 4 4 4 ^ ^ / l 

共 知 话 姓 故 砧 钻 仁 柱 旧 斗 ^ ^ rv^ c ^ 了 1 1 古 " R 而 " 性 占 「 妓 休 日 上 八 ' 。 钻 仁 拥 古 大 ' 植 山 

^ p v l ^ 1 丁 旧 " u " " 叭 " 旧 y 。 ' 川 " " 。 " 。 ' " " 卞 " " " 口 " 阳 ' 口 ^ ^ ^ 1 ^ 扛 " 口 " " 介 " " 4 ^ tl l J c = ^ 不 仁 " 肛 叫 

硅 圳 ， ' 「 夫 日 人 点 日 古 了 刮 切 丰 新 " 。 钝 ， ' 

肛 卜 " " 人 / " 公 ' L 不 " 厂 ^ / " " 卜 / " " " v " 肿 " ' 

/ n " 口 础 加 妓 从 同 舌 向 十 虫 卸 下 · 口 胡 六 椽 小 所 封 瓦 圭 幸 况 夕 。 。 州 新 廿 

" - " ~ 牡 口 叩 " " 口 ~ 口 山 " " ^ l ^ l 1 ? 1 H ^ 八 叭 L " 片 " ' " 介 4 ^ v ^ ^ ^ J 。 " 丛 口 " … " " ' 」 。 卜 

丰 士 盂 仿 入 止 · 

刊 、 刀 叫 叫 厂 ^ ^ ^ 

八 " 口 盅 夕 妓 从 同 专 门 十 小 饰 由 ^ ^ X 圭 丰 巩 夕 抖 州 卸 " " 廿 次 圳 新 市 击 田 

" " " b ^ 4 ^ 7 4 4 ^ ^^l r n " " " 口 ~ ^ q 山 上 婢 " " 介 十 ^ z 7 。 " 卜 广 " ' K J 。 " … " … " 卜 男 " " ' " 卜 " 工 ' 口 

巴物剂及毒素引起鳖[传染性;疾病均诊靳、治疗称预防方面均合 
佑 ， 

^ r > 

' ， ' 加 扯 十 加 妓 拈 日 寺 向 本 羊 " 市 口 。 h 准 士 去 法 羊 " 他 捶 山 佑 刮 堪 新 山 饰 钻 

^ ^ ^ ^ ^ l P 牡 ¨ L " 口 。 。 " " 口 ^ v l ^ J ^ ^ ^ ^ l ^ l 4^1 H v 及 % " 人 v l u ' l ^ 」 I ^ J 田 - 1 4 ^ ^ 'lrl丁?1^ ^ l ^ ^ ^ ^ U 卜 

丰 枯 陆 佑 血 亡 皿 去 士 中 人 拙 饰 六 卡 · 。 、 花 廿 扯 羊 打 恶 卸 钻 丰 驻 匣 士 古 

" ' " W w l ^ l v r / 。 厂 叫 " " ^ q l 个 " 全 卜 " 叫 " " ^ ^ ^ ^ 介 石 ^ l u " … 丁 r l 。 卜 叫 " 介 ^ y ^ ^ ^ 4 ^ u 4 

竹 片 白 · 

H ， ^ 口 ， 曲 ， 

" " " 加 础 十 知 歧 。 A 白 + 油 士 法 ^ ^ 佑 & 扛 卞 山 此 如 ^ T ^ 圭 圭 引 七 " A 「 ' 吏 。 " 。 帖 ' 

^ ^ ^ 4 ^ 4 ^ 7 A q ^ l ^ l ^ ^_l ^^1^4 r^ 4 口 ~ ^ q 禾 ^ ^ ^ ^ l ^ l Y 隅 ^ ^ ^ 4 _ 1 4 - 1 l 4 J ^ ^ 1 ^ 休 ^ g t ^ z l ^ ^ 引 烂 " " " 口 个 ^ ^ l ^ 4 

亡 库 估 认 此 扯 亡 卸 菇 悟 枯 血 士 村 去 准 屉 讳 歧 " r l 士 专 士 需 油 片 白 · 

p b P /r" U ^ ^J G^r uy l ^ 叫 门 " W v " w " " v ^ ^ W " 。 " 丛 ^ P ^ r l ^ ^ ^ ^ y t ^ / 4 介 s l l 叫 ^ ^ l H ' u u ' 

" 、 ' 加 啡 十 知 妓 从 宙 + 向 止 I " m 臼 " A 帖 垃 入 卜 t T r ^ ee^^准电括臼士古祈仕 

" " " p ^ L 7 A 4 ^ ^ l^l^ u 叩 " " 目 ^ ? l ^ J " " " " ^ ^ ^ 1 。 " 1 ; ^ W 厂 厂 叫 " 。 7 丛 ^ I ^ P " " 。 ^ ^ 4 ^ ^ 4 叫 ^ ^ 旧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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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椭 性 士 性 壮 · ^ ? ± ^ 日 片 士 f ^ ^ u r ^ h ^ ^ 小 林 十 r l T z ^ 圭 圭 廿 ^ 七 。 h 「 仕 。 " · ^ k 4 4 ^ 七 ^ 士 

「 " ^ 1 4 1 ^ ^ 八 " " " " ~ 卜 1 ^ " " ^ l b ^ ̂  r ^ ^ r ^ ^ b 片 一 " " " 分 v " 引 肛 " " l ^ ^ 个 山 " 休 " " " 

廿 认 此 林 心 新 葫 r r ^ ^ - e e - 高 研 日 * ^ g g ^ ^ h 羊 ^ 日 仁 故 丰 仙 % 田 · 

H J e ^ ^ ^ y ^ " l ^ / J ̂ l " ' " 。 " " H " 口 才 刀 ^ v ^ 1 " 口 r I ^ p l 刀 刃 " " 丛 ' " ' 

， 。 ^ ^ b 日 山 百 哇 " 和 ^ ^ z ^ h l 回 护 而 佑 日 快 姓 论 " t 口 抖 本 新 市 口 胡 ^ ^ ^ ^ 。 : * M 蚌 

\ ^ ^ 肛 叫 … 足 ^ u ^ 1 ^ 刊 口 小 p " 不 ^ 1 ^ ^ J 口 " 叮 ' 竹 卜 ^ 1 l ^ / v ^ l ^ ^ ^ - f " 4 " 上 " " 丛 

尘 炳 辟 协 日 亡 六 沽 ， 

" ' " 讼 q " 口 ^ J ^ 人 " 山 ' 

^ ^ " 垃 ^ ^ 挣 饭 结 珐 哇 士 ^ ^ 蚌 4 羊 枕 扣 1 ^ ^ 土 由 士 ^ ? . ^ 苫 片 而 铀 ， 

' " " ' 口 促 心 " 卜 乙 … … " 扒 肛 儿 " 卜 。 " ^ 1 ^ 4 。 尺 " 习 v ^ J l̂ ^ 4 4 1 口 ' " ^ ̂ ^ > 

， ' 位 m 「 羊 口 片 田 占 宙 甘 ^ ^ ^ 取 各 葫 智 七 扯 花 丘 十 友 扣 半 廿 ^ ^ ^ 4 ^ 口 ^ ^ 江 斗 

^ V 口 仁 ^ ' 1 " 卜 ' " W 。 。 ' 生 儿 分 " 4 " " " 。 万 ^ u y ^ 休 ^ J q ^ ^^Jh ' l " " " " ^ ^ ^ 己 乎 ^ 1 ^ 叫 

研 敛 八 · 

^ 耳 卜 「 刀 ， 

「""^lr ^ " & 臼 宙 担 卦 船 田 工 巳 ^ ^ r afr 4 ^ ^ t 丰 林 由 ^ ^ X 圭 妻 膏 ^ 曲 册 「 仕 沈 ^ w ^ ^ 亡 库 廿 

" ' " ' ~ 一 " " ^ ? 1 4^^4^ ^ 1 口 。 " " 取 ' 。 " 口 ^ 1 休 7 4 4 1 ^ l ^ " " " 终 廿 习 气 引 杜 " " ^ ^ ^ ^ 1  ̂ l - 1 - " p " " " ' " " 

认 此 松 亡 羊 廿 菇 许 士 盂 计 日 t ^ ^ ^ ^ 士 羊 口 日 厅 ^ ^ ^ ^ ^ + 1 仙 % 田 协 日 ^ ^ I r ^ b b t ^ ^ ^ 扦 

乡 叫 、 1 口 ， 斗 「 卜 ， 之 丈 l y 习 刀 叫 叫 口 外 刀 Z ， 「 H 口 川 刀 / 斗 ^ ^ 丛 ^ lJ H ， 耳 ^ 刀 本 ， 乃 H 

田 十 " · 肝 捏 卦 估 枝 4 ^ ^ 日 土 ^ t ^ 口 且 日 快 士 专 估 ' 羊 · 「 

个 肛 卜 阳 。 八 " " " " " 口 个 ^ 口 " " ^ F ^ ^ ^ ^ ^ " 不 " ^ ^ 4 ^ 」 

/ ^ ^ 巾 论 半 工 " 圭 心 钻 仁 士 盂 研 锤 琳 仿 & 恬 & 坊 

^ J / 八 " u " " " 卜 杠 ^ ^ 1 4 ^ t l l ̂  / ^ 4 H " 么 w " W " ^ y ^ ^J^^ 4 v ^ ^ o 

^ ^ n ^^P^ — 关 旦 人 士 士 ^ 7 t c t「^ ̂ ^ r A ^ l 中 ¦ w ^ 斗 宙 乱 卞 f " 古 话 占 「 垃 ^ ^ 日 上 入 ' 「 拈 

' " ~ 一 " ^ ^ ^ 卜 个 A _ 4 ^ T 7 旦 刊 口 " 入 " 「 ' " " " 4 u y ^ l / J 卞 ^ " 『 ' 刁 卜 叨 口 卜 本 " y " 。 

仁 血 古 人 ' 士 日 山 哇 " ， 

" 伍 卞 仑 ' 肛 叫 厂 介 " 

^ ^ ' 可 挣 " 名 钝 ^ ^ 宙 垃 R a r ^ 兰 碗 府 ^ ^ ^ 口 上 仆 " " 典 ^ ^ r r 钻 小 六 法 析 姓 钻 · 

" " ' 『 肛 卜 " 。 N 门 口 4 入 " 卜 一 「 小 私 " ~ 4 " " ' 丁 1 " 卜 。 " 束 。 " 。 " J 口 W u ' 

' " " 廿 丰 劫 ? + r - ^ 7 ^ 让 陋 结 羊 订 结 卦 牲 控 廿 止 田 羊 ^ ^ T 屈 研 江 卦 · 

\ ^ J ^ 人 ^ ^ ^ ^ 1 ^ 4 1 4 片 J 入 4 1 » ^ ^ l J W … " ^ l ^ ^ H ^ … " 4 4 ^ ^ 从 汗 W 4 l r ^ ^ ' 4 ^ ^ ^ l ^ 烬 ^ ^ ^ ^ ^zv ̂  

』 、 占 宙 - ^ - 人 册 佐 抑 羊 n ^ ^ ^ ^ 田 r % 

^ ^ / 口 。 山 ' 乍 业 " 户 杠 " ^ ^ 卜 " ' 。 ' 

口 大 A ^ , ^ 入 " " 土 " 

11·委贝玄应向[缔约国大云][执行理事百]提交年度活动报"，其中应载 
" 大 一 炉 " 口 

有关于进一步加强执行《公约》第十条及本条的建议。委贝会应监督[缔约国大会] 
^ ^ ^ m m m ^ t A ^ ^ ^ ^ 山 " " ' 

[执行理事百]议正的任何措施的执行情况。 
口 本 。 出 大 捡 扦 " 卑 

1 2·委贝玄丰应;」 T旦 ; ;哄收 ; : "可审议午各缔约国按照H下第·…。款提 
交 的 「 半 工 甘 丰 常 巾 " 八 础 " 第 上 文 花 十 丈 帕 ± r n 全 掂 戒 而 廿 「 日 许 「 牡 沽 廿 「 杠 度 

' / L ' 末 H 前 廿 不 " 公 " " " 。 " 丛 ^ T " " / n 山 ' " ' 小 扣 " ' 刁 ^ T " ' 厂 " u " " ' ¨ 又 

士 日 生 「 新 占 布 ' 「 " 大 口 口 亢 巳 " " 典 羊 ^ 拌 尘 人 肝 佑 旦 件 件 冲 ' 

] 卜 口 」 「 ， 旦 」 」 ， 劣 旦 " ， ， ， · / w ] ] 丁 r H 抹 ， ， " 厂 · 「 " ， % ^ I ^ W 仙 。 

口 公 口 大 " 口 " ' 山 " 

13·[委贝右应向所有缔约国开放][委贝百成贝应按照本议正书第九条第 
、 、 、 

款在公平地域分配的基础上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两年]。 
午 1 4 委 " 公 应 拟 订 其 议 事 规 则 斗 十 卞 挂 亡 姑 % 廿 斋 擅 丁 交 由 [ 缔 约 国 

· 贝 玄 、 ， " L 。 · 牡 卜 门 J ^ 人 " " 阻 · ， 

入 " -

大百][执行理事会核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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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委员会主席]-职应每年由第九条第·…¨款中界定的并在委员会中有代表 

的每一区域集团轮流担任。其决定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与[缔约国大会][执行 

理事会]按照第九条第·…¨款作决定的同样方式]作出。 

阜16·委员会可设立科学专家临时工作组，负责审查合作委员会交付给它均气 

本条·节各项规定的执行直接相关的具体技术问题并向委员会提出报 

z b l l 

口 。 月 

技术秘书处的作用 

17。总干事应在技术秘书处协助下促进和便利各缔约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和交 

流，并应根据[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在合作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 

考虑到合作委员会演照第; n ̂ 第 ; M ^积第^^^^款涅土约扛饵建议，制订一 

个方案和活动框架。并执行;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约决定。技术秘书处应按 

照第·…¨款的规定，酌情: 

[(a)促进建立疫苗生产设施并为此筹供资金，特别是在发展中[缔约]国 

[家]; ] 

^(a)之二就疫苗合作研究与发展方案的制定和运作以及就疫苗生产设施为 

符合现行制造程序规范的标准而需具备的条件提供咨询意见，并指出 

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可能来源; ^ 

(b)建立和维持一个网络，以便利各缔约国、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技术秘 

书处利用现有的电子系统为开展和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科学合作和交 

流而相互联系和通信; 

(c)举办区域或国际讨论会，以优化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方面的 

合作; [并制定关于科学发展的长期交流方案，包括生物战防御活动， 

以及实习方案];· 

[(d)建立捐助国援助框架，[包括自愿基金，以此支持一个对新出现的人类 

疾病、动物疾病和植物疾病进行全球监测的国际系统，并支持其他旨 

在改进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面 

的国家努力和国际努力的效用的具体方案;] 

P a r H O C G R O U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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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协助各缔约国培训可被本组织雇用的人员，以促进广泛和公平地域代 

表性这一目标; ] 

[(f)在公平地域分配基础上开展实习方案，以优化和千使用细菌(生物)齐U 

及毒素方面的合作和各缔约国之间的技术合作^ ] 

[(9)促进交流、传播和发表关于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诊 

断、治疗和预防的研究中心、现有研究和培训方案及会议方面的信 

息; ^ 

(̂ )提供有关的信息，说明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获取有关出版物和其他形式 

的公开资料，以便利了解关于为工业、制药、医学和农业目的使用细 

菌(生物)剂及毒素的最近和现行研究方案的成果[以及生物战防御活 

动方面的发展情况儿 

(̂i)在各缔约国之间实行与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相关的设备和技 

术交流方案; ] 

吩根据缔约国的请求，实施为改进被提名的供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的质 

量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方案; 

^(^)实施为实验室的指定和核证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方案。] 

在访查时提供合作及援助 

午18·如果一缔约国提出请求，在[随机选择][透明度]访查和[自愿援助] 

访查时，除其他外，访查组应提供下列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意见并酌情实施本组织在 

下列方面的任何合作及援助方案:" 

(a)生物安全，包括环境保护和职业卫生间题; 

(b)实验室程序规范和现行制造程序规范的原则; 

32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要重新审议此处所列的不同类型的援助是否适于不同类型的 

访查。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原则上说，所列的合作活动可在[随机选择][透明度]访查时进 

行，也可在自愿援助访查时进行，但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合作条件可 

能有所不同。 



[(c) [物剂鉴定、]诊断和[新疫苗的研制][是否目前已经有疫苗，以及 

开始采用新疫苗的可能时间表3; ] 

(^)关于生产、核证、推销和出售制药产品及疫苗的本国和国际管制机制 

的原则和要求; 

(e)指出设施和国家管制部门人员所需的培训及此种培训的提供者; 

00评价缔约国的宣布或设施的宣布的编制方法，并视必要就如何改进未 

来宣布的编制方法提出建议; 

(9)在有效生物安全、职业卫生和安全做法以及与设施相关的环境保护方 

面提供信息或指导或指出设施人员接受培训的任何具体机会。其中可 

包括促进与有关国际机构的联系; 

Go)提供出版物和其他形式的公开资料的有关信息，以便利了解访查组认 

为与《公约》和设施相关的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现有研究方案、 

会议、研究申心、数据库及其他科技发展和活动的情况; 

(i)提供信息和指导以及指出设施人员接受培训的任何具体机会，以促进 

产品的开发、评价或许可证发放; 

0)为上述方面更细致的后续查询和专门援助指出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和 

国际一级的信息源。午 

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 

19·技术秘书处若收到请求，应自行或与缔约国合作在下列方面向缔约国提供 

咨询意见和援助: 

(a)国家主管部门的建立和运作; 

(b)本议定书第三条所要求的宣布的编制; 

(c)本议定书条款之下所必需的国内立法的拟订; 

(d)为国家主管部门及宣布的设施的人员举办的关于编制宣布和关于安排 

及接待访查的培训班和讨论会的内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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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缔约国可根据第^ n款筑规定请求提供援助。所有请求均缔约国应向总 

干事提出所有援助请求，并应说明所希望获得的援助。在请求的援助超出可供技术 

秘书处动用的资源时，总干事33应考虑下列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因素: 

(a)本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b)个别缔约国特别是发展申缔约国的相对能力和需要; 

(C)每项请求的具体细节; 

(̂ )请求援助的缔约国在过去两年内是否已从技术秘书处实施的技术及援 

助方案申受益，而如果已受益的话，金额有多大; 

(e)请求的援助将在多大程度上改进在希望获得援助的领域内的现有国家 

一级、区域一级和国际一级努力的进行及效用。 

(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删除了第21款首尾的总括号。考虑到该款与合作委 

员会或技术秘书处并无直接关联，可将该款置于一新节内。) 

(E)关于执行情况的后续行动 

21·执行理事会应按照本议定书第九条第"款审议一缔约国提出的对《公约》 

第十条及本条执行情况的关注。 

(FHE: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和各缔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22·本组织可根据第九条第22款(i)项、第32款(^)项和第36款^^)项，阜考虑到 

各自的职能和现有的协定，阜酌情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包括但不仅仅限于粮农组 

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国际兽疫局、国际疫苗学会、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缔结协定和安排[，以知 

强遵守并费课有效稗充分地落文，公约，第十复及丰只^ r，以便"这些钧定可具 

古 ^ ^ 7 ^ 1 ^ p l ^^^^ ^0 

" 门 ^ / ^ ^ ^ M 」 、 ^ . 

(^)在下列方面获得尽可能大的协同效益和收益: 

需联系本条第10款^^^^项审议本款的内容。本款的位置可能需重新考虑。 



(1)收集和传播关于和平使用生物剂及毒素的资料[，包括生物战防 

御活动方面的发展情况]; 

(2)交流关于经过基因修饰的微生物向环境中释放的信息; 

(3)现行制造程序规范、实验室程序规范、生物封闭措施和其他生物 

安全规章及做法; 

(4)便利使用有关数据库，以检索其中关于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 

毒素、生物安全以及与《公约》特别相关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 

成果的资料; 

(5)收集和传播关于诊断、监测、检测、治疗和预防生物剂或毒素引 

起的[传染性]疾病的资料; 

(6)关于处理、运输、使用和释放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的规章; 

(b)与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和千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方面以及在诊 

断、检测、治疗和预防生物剂或毒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方面协调 

进行活动，并使本议定书各缔约国更加了解和便于参与这些活动; 

[(c)支持各缔约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框架，包括在科学和技术人员之间交流 

信息，以便除其他外: 

(1)利用缔约国的科学和技术能力、经验和专门知识; 

(2)促进相关的现有国家管制和行政程序的协调统一; 

(3)协助发展中缔约国加强生物科学、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科 

学和技术能力; ] 

(̂ )便利提供关于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的和平使用的有关现行管制程序方 

面的信息和咨询意见。 

23。技术秘书处应保有一份记录，其中登录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根据第 

22款进行的合作活动，并应将此种记录提供给合作委员会以及根据请求提供给缔约 

国。 

24。执行秘书处可在征求与本组织根据第22款存在合作关系的其他有关国际 

组织和机构的意见之后，士包括在合作委员会执行理事会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丰就如 

何采取进一步实际步骤有效执行本条而酌情向阜缔约国大会"合作委员会]挺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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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本组织应设有一个专门处理[《公约》第十条][和][本条]执行事宜 

的 部 ^ 。 ] 

"[ ( G ) ^ 吗 保 障 ' 。 

[ 26·本条所载的义务不得妨害每一缔约国保护商业所有权资料和国家安全 

的权利，并应受此一权利的限制。[此种义务还须以本国具备有关的资源为前提。]] 

午27·在执行本条的规定时，各缔约国和总干事应考虑到现有的协定和其他有 

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职能以及缔约国的活动，从而避免发生重叠并确保有效和协调 

地利用资源，以切实执行本条所载列的各项措施□^^5 

(H);G:抿告[堤交宣布平 

28·每一缔约国应每年士按附录E中的格式士向总干事提交:筒要授告^ r宣 

布斗其中综述说明它为落实《公约》第十条及本条的规定而个别地或与其他国家及 

国际组织和机构一起采取的[具体1 「合作]措施。总干事庄将此种;报告，宣布; 

转交:合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如果士合作委员会丰提出请求，总干事应审议此 

种·:报告::宣布斗士以期:;并酌情:为更有效和更好地落实《公约》第十条及本 

条而建议具体的实际步骤^+阜合作委员会士在编写本条第11款所指的提交缔约国大 

会的年度报告时，[可考虑到^ 「应，审查^ 「接收并考虑门此种:抿告^ 「宣布士 

及任何其他建议，包括总干事的建议。羊 

「 0 ^ 后 ^ - ^ ^ b b 4 ^ ^ 宙 r ^ ^ 后 左 ^ ^ P ^ ^ - ^ - ^ 4 ^ : ^ ^ ̂ ^r^ i/ / ^ L ^ ^ ^ 1 " 均 _ L ^gg r ^ ^ 4 r ^?n/ ^ ^ ^ - + 7 - 均 t ^ ^^Z ^ 右 

" " " " c d ^ ^ 刊 叫 目 丛 4 ^ ^ 1 兰 ¨ 。 " " ^ ^ = r 不 " 4 ^ ^ " " " 小 ' " " 终 T ^ 介 山 " " u " " " ' 

人 p l I ^ut ^^f^ E = ^ ^ 0 ^4t ^ 5 F l * ^ r t ^551 ^ ^ ^ ^ 4 ^ ^ ^ . L ± J 屯 而 I ^ t 日 f ^ t ^ u ^ ^ ^ ^ ^ 

' " l ^ ^ u J 抉 ^ ^ ^ ^ 7 ^ ^ ^ u J 口 ^ 9 ^ " 烂 ^ J ^ ^ ^ ^ L L ^ ^ ^ 烂 ^ 1 ^ 私 。 " ^ ^ ^ r I ^ J ̂  w 1 4 。 ' 

[ 29靶，每一缔约国有权宣布任何违反第十条下的义务对用于和平目的的生 

物材料、设备和技术的转让施加的限制。] 

'。有人建议删去本节或将其移至议定书中可能涉及《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第三条 

的事项的另一部分。不过，也有人指出，本节与《公约》第三条无关。 

"对(G)吗节的案文应置于第一条(^般规定)内还是应置于本条内，存在意见分歧。 



主席就组织/执行安排提出的 

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3^号文件) 

第九条 

组 织 

^ H ( A )一般规定 

1·本议定书各缔约国特此设立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组织(T称"本组 

织")，以加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 

的公约》(T称"《公约沪)的有效性和改进其执行并确保本议定书得到执行以及为 

各缔约国提供一个进行磋商和合作的论坛。 

2·所有缔约国均是本组织的成员。缔约国不得被剥夺其在本组织中的成员资格。 

3 。 本 组 织 应 设 在 · … … 

4·兹设立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作为本组织的机构。 

5·每一缔约国应在本组织按照本议定书行使其职能时与其合作。缔约国应就 

可能提出的与《公约》的宗旨和目标或本议定书的执行有关的任何事项而直接在相 

互之间进行磋商，或通过本组织或其他适当的国际程序、包括联合国范围内符合其 

宪章的程序进行磋商。 

6·本组织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应设法酌情利用现有的专门知识和设施，并通 

过与第七条E节中提到的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安排而尽量提高成本效益，这些 

组织包括但不仅仅限于粮农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国际疫苗学会、 

国际兽疫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卫生组织。此种安排， 

除次要的和一般的商业性及合同性安排以外，应在提交缔约国大会核准的协定申订 

明。 

7·本组织的活动费用应由各缔约国按照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每年分摊，分 

摊额应考虑到联合国和本组织在成员组成方面的差异而加以调整。;尽管有以上规 

t^^ 7 ^ 得 苗 ^ e I ^ 一 披 ^ ^ 日 ^ 1 拍 ^ ^ 0 4 ^ n ^ ^ 鼓 ^ ^ A^ n ^ " " ^ ^ 

凡 ' T ' * " ^ L 叩 。 口 垛 坞 T 刊 手 ) 火 " " " * J " 勿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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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组织的一成员若拖欠应缴付本组织的款项而且拖欠数额等于或超过前两 

整年所应缴付的数额，即应丧失其在大会或执行理事会的表决权。但是，缔约国大 

会若认为该缔约国未能缴费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的，可准许该缔约国参加 

表决。 

(B)缔约国大会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9·缔约国大会(下称"大会")应由所有缔约国组成。每一缔约国应有一名代表 

参加大会，并可由副代表和顾问随同出席。 

10·大会首届会议应至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30天由保存[人][国]召开。 

11·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大会应每年举行常会。 

12·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召开大会特别会议: 

(a)大会作出此种决定; 

(b)执行理事会提出请求;或 

(c)任何缔约国提出请求并得到过半数缔约国的支持。 

除非决定或请求中另有说明，特别会议应至迟于大会作出决定、执行理事会提出请 

求或达到所需的支持后30天召开。 

13·大会还可按照第·…¨条的规定，以审议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 

14·大会还可按照第·…¨条的规定，以修约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 

15·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大会应在本组织所在地举行会议。 

16·大会应制订其议事规则。它应在每届常会开始时选出其主席和其他必要的 

主席团成员。他们的任期应至下一届会议选出新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为止。 

17·缔约国的过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18·每一缔约国应有一票表决权。 

19·大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就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关于 

实质性问题的决定，应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果需就一项问题作决定时无 

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大会主席应将任何表决推迟24 /J^时，在此推迟期间应尽力促 

成协商一致意见，并应在此段时间结束前向大会提出报告。如果在24 /J\时结束时仍 



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大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 

定，除非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如果对某一间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 

应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除非以对实质性问题作决定所需的多数另有决定。 

权力和职能 

20·大会应是本组织的主要机构。大会应按照本议定书审议与本议定书的规定 

相关的任何问题、事项或争议，包括与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的权力和职能有关 

的问题、事项或争议。它可就一缔约国提出的或执行理事会提请其注意的与本议定 

书的规定相关的任何问题、事项或争议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 

21·大会应监督本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和审议士本议定书士和书(公约》平的遵守 

情况，并采取行动促进其宗旨和目标的实现。它还应监督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 

的活动，并可就任一后者职能的行使向其发布准则。 

2 2 ·大会应 : 

(a)审议并通过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本组织关于本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以及审议其他报告; 

(b)就各缔约国按照第7款的规定应缴费用的比额表作出决定; 

(C)选举执行理事会成员; 

(^)任命技术秘书处总干事(T称"总干事"力 

(e)审议并核准执行理事会提交的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 

彻设立其认为按照本议定书行使其职能所必要的附属机构士，包括合作 

委员会七 

(8)审议和审查可能影响本议定书的实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视需要设立 

廿 。 1 4^^^Ur4Z^^k4 ,Ny ^ ^ 开 ^ C " 亩 廿 灿 目 ^ H ^ ^ ^ t l^r l ^ ^ 休 廿 ^ 4 f t A ^ 神 ^ ^ 恶 ^ n ^ t ^ b 丰 

7 ^ y ^ ^ ^ 4yt[ l 4 ^ ^ ^ ^ q ^ 1 4 /^^l ^^^^^ ^ ^ b H ^ n 4 ^ ^ ^ 1 ^ l ^ ^ l ^ v J p n l ^ ^ ^ l z J ^ 7 ^ l U u ^ l v u ^ l l 4 ^l ̂  4 ^ b ^ l ^ 

问题向其提供咨询意见"为此，大会可指令总干事设立一个科学咨询 

委员会，以便向大会、执行理事会或各缔约国提供与本议定书相关的 

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专门咨询意见。在此情况下，科学咨询委员会应由 

独立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应按照大会通过的职权范围并根据其在与本 

议定书的执行相关的特定科学领域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吕去在尽可能广泛 

的公平地域基础上分配原则斗书命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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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条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公约》及本议定书得 

到遵守，并纠正和补救任何违背《公约》及本议定书规定的情况; 

(i)在其首届会议上审议并核准任何协定草案、规定、程序、作业手册、 

准则和任何其他文件; 

0)审议并核准由技术秘书处谈判的而且将由执行理事会按照第32款GO) 

项代表本组织与各缔约国、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缔结的协定或安排; 

(^)按照第阜六1 「·…¨:和第七条的规定，在其首届会议上建立自愿基金; 

(1)按照第七条的规定，促进各缔约国之间为和平目的进行的科学和技术 

交流及技术合作。% 

^H(C)执行理事会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盯 

[ 23执行理事会应由·…¨个成员组成。每一缔约国应有权按照轮流原则担任 

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应由大会选出，任期两年。为确保本议定书 

的有效实施，在特别妥为顾及公平地域分配、生物技术工业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 

药工业部门的比重以及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执行理事会应由以下成员组成: 

(a)属于非洲的·…¨个缔约国，由该区域缔约国指定。作为此一指定的基 

础，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个缔约国中，有·…"个成员应是根据国 

际上报告和公布的数据确定的在该区域有最重要的本国生物技术工业 

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药工业部门士以及有最高数目的宣布的设施阜 

的缔约国;此外，该区域集团还应同意在指定这·…"个成员时考虑其 

他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帮安全利益， 

/ L ^ 目 ^ ^ nT; ̂ L ^ 仇 人 ^ ^ ^ ^ ^ 日 1 + 1 ^ ^ 寸 ^ ^ k̂k̂ ^ 4 A 1 日 ^ w s 生 止 ^ ^ ^ f l 山 ^ ^ ^ ^ ^ 1 亡 怕 枯 

' 。 ^ ^ P q J ^ l 1 ^ 。 " ' " " … ¨ ' 叩 " " 口 > ^ _ q ^g^^ ^ ^ ^ ^ 1 叩 " " 口 坤 枉 。 丁 " " 4 ^ ^ L l J 厂 足 " " 兰 

^ 4 J 古 一 恬 血 铀 日 ^ ^ ^ ^ ^ ^ ^ ^ ^ ^ k ^ ^ 4 ^ 围 r h 古 人 出 三 点 日 · 拍 棍 日 

仙 ' 门 " 乍 呵 尺 ^ u ^ ^ ^ L … … ^ ^ M ^ J 口 " ^ ^ " … " ¨ ^ ^ ^ 巴 尺 ^ ^ ^ 4 ^ ^ l = l 

帝 丢 丸 击 ， ， 上 人 士 ^ ^ 6 ^ ^;P ̂ ^^ i ^ 佑 m 

^ ^ J E ^ w l T 八 ^ ^ b b 4 ^ P — L 4 ^ ^ ^ v w " ' 「 " 。 。 

3 7 ^ J ? A ^ l l ^ ^ r r l t l ^ l ^ 3 ^ P ^41 l 1 ^ ^ 4 ^ 1 ^ ^ t ^ t 5 _ A . ^ ^ t p t ^ ^ z ^ r ? Knl J ^ ^ ^ — b ^ 」 ^ - 1 ^ ^E b^t^ t ^ d 

有一个代表团认为需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并保留其回过头来再评论这个问题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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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俄 4 ^ h 日 · ^ 山 " ^ ^^^r厅^Fe佳田^^点「^1妻7F^w5圭;^ ^ L ^ R R ^ 旦 ^ ^ ^ t 卓 击 甘 

" 叩 " " 口 ' 拌 。 " " ^ 9 7 ^ 匹 ^ ^ ^ ^ 7 ^ ^ 叫 A J F /:^^t l - U ^ ^ ^ l^1^ J ^ 杠 坞 " … " ' 灿 ^ u v ^ 7 ^ ^ c 4 ^ 末 

性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相安全利益， 

或 

(b)属于东亚和太平洋的·…"个缔约国，由该区域缔约国指定。作为此一 

指定的基础，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个缔约国中，有·…¨个成员应 

是根据国际上报告和公布的数据确定的在该区域有最重要的本国生物 

技术工业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药工业部门士以及有最高数目的宣布 

的设施午的缔约国;此外，该区域集团还应同意在指定这·…¨个成员 

时考虑其他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积安全利益， 

(b)之二属于西亚和南亚的·…¨个缔约国，由该区域缔约国指定。作为此 

一指定的基础，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个缔约国中，有·…¨个成员 

应是根据国际上报告和公布的数据确定的在该区域有最重要的本国生 

物技术工业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药工业部门士以及有最高数目的宣 

布的设施午的缔约国;此外，该区域集团还应同意在指定这·…¨个成 

员时考虑其他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芯安全利益， 

(C)属于东欧的·…¨个缔约国，由该区域缔约国指定。作为此一指定的基 

础，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个缔约国中，有·…¨个成员应是根据国 

际上报告和公布的数据确定的在该区域有最重要的本国生物技术工业 

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药工业部门士以及有最高数目的宣布的设施平 

的缔约国;此外，该区域集团还应同意在指定这·…¨个成员时考虑其 

他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相安全利益， 

(^)属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个缔约国，由该区域缔约国指定。作为 

此一指定的基础，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个缔约国中，有·…¨个成 

员应是根据国际上报告和公布的数据确定的在该区域有最重要的本国 

生物技术工业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药工业部门士以及有最高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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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的设施丰的缔约国;此外，该区域集团还应同意在指定这·…¨个 

成员时考虑其他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相安全利益， 

(e)属于西欧和其他国家的·…¨个缔约国，由该区域缔约国指定。作为此 

一指定的基础，有一项理解是，在这·…¨个缔约国中，有·…¨个成员 

应是根据国际上报告和公布的数据确定的在该区域有最重要的本国生 

物技术工业及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制药工业部门士以及有最高数目的宣 

布的设施午的缔约国;此外，该区域集团还应同意在指定这·…"个成 

员时考虑其他的区域性因素[，包括政治韶安全利益30] 

24·执行理事会首次选举选出的·…¨个成员任期应为一年，其申应充分考虑到 

第23款中载明的既定数目比例。 

25·执行理事会每一成员国应有一名代表参加执行理事会，并可由副代表和顾 

问随同出席。 

26·执行理事会应拟订其议事规则并提交大会核准。 

27·执行理事会应从其成员中选举主席。 

28·执行理事会应举行常会。在常会闭会期间，应视行使其权力和职能的需要 

随时举行会议。 

29·执行理事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30·执行理事会应以其所有成员的过半数就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除非本议定 

书另有规定，执行理事会应以其所有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就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 

如果对某一间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应作为实质性问题处理，除非 

以对实质性问题作决定所需的多数另有决定。 

权力和职能 

31·执行理事会应是本组织的执行机构。它应行使本议定书所赋予的权力和职 

能。它应向大会负责。在行使其权力和职能时，它应按照大会的建议、决定和准则 

行事，并确保这些建议、决定和准则恰当和始终得到切实执行。 

32·执行理事会应: 

(a)促进本议定书的有效执行和遵守; 

(b)监督技术秘书处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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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监督第七条规定的各项士为和平目的进行的科学和技术交流及技术合 

作活动和平措施; 

(̂ )促进各缔约国之间以及各缔约国与技术秘书处之间通过资料交换进行 

的与执行本议定书有关的合作; 

(e)按照第三条E节的规定，酌情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磋商和澄清; 

彻按照第三条D和G节的规定，接收和审议关于进行士访查和士调查的 

请求以及有关报告并就此种请求和报告[采取行动][作出决定]; 

(9)视必要建议大会审议旨在促进本议定书宗旨和目标的进一步提案; 

(^)与每一缔约国的国家主管部门合作; 

(i)审议并向大会提交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本组织关于本议定书执 

行情况的报告草案、关于其本身活动情况的报告以及它认为必要的或 

大会可能要求的其他报告; 

0)为大会的会议作出安排，包括拟订议程草案; 

(^)经大会事先核准，代表本组织与各缔约国、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缔结 

协定或安排并监督其执行;并且 

^(1)核准技术秘书处可能提出的任何新的作业手册和对现有作业手册的任 

何修改并在大会如此要求时提交大会审议。阜 

33·执行理事会可请求召开大会特别会议。 

34·执行理事会应审议缔约国就遵约问题以及可能不遵约的情况和滥用本议 

定书所规定权利的情况提出的关注。在这样做时，执行理事会应与有关缔约国磋商， 

并酌情请缔约国在规定时间内采取纠正措施。执行理事会若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 

行动，则除其他外，应采取下列措施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措施: 

(a)将该间题或事项通知所有缔约国; 

(b)提请大会注意该问题或事项; 

^H(^)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就纠正此一情况和确保遵守的措施向大会提出建 

议。羊 

在特别严重和紧迫的情况下，执行理事会应将该问题或事项包括有关资料和结论直 

接提请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注意。同时，执行理事会应将此一步骤告知 

所有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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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技术秘书处 
[ 35·技术秘书处应协助各缔约国执行本议定书。技术秘书处应协助大会和执 

行理事会履行其职能。它应执行本议定书所赋予它的职能以及大会或执行理事会按 

照本议定书所授予它的职能。 

36·技术秘书处在执行第三条及附件"方面的职能除其他外应包括: 

(a)接收和处理各缔约国按照第三条D节的规定向本组织提交的宣布; 

^H(b)接收、丰收集、午处理、分析和储存各缔约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的与 

疾病或流行病突发有关的数据和所有相关资料[。此种职能应由作为 

技术秘书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流行病学监测网络担负];午 

[ ^ c ^ v 冉 捏 - ^ ^ 4^ z^n ^^「 1 ^ 肘 技 z 4 ^ 日 A h ^ ^ ̂ e ^ ^ ^+^ t^ r^^eT佳z;ll hh ^ n 取 片 ^ l k ^:^」4h ^ f r 钜 

' 。 ' u 卜 T 厂 ^ T 刊 弘 矽 卜 月 刊 。 口 " y 尸 " ' 阻 " 怂 ] 入 不 川 " " 扎 足 尺 位 " " 私 J 厂 

卡 ^ ^ ^ ^ ^ ^ ^ 仿 1 ^ 肘 ^ ^ ^ v ^ 次 圳 ' 。 庙 伶 廿 ^ 4 t A ^ ^ ^ t 门 ^ 1 厅 训 ^ ^ b b ^ ^ ^ ^ 日 ^ 自 体 店 田 川 

^ l^^^L^u H J I 」 L l^J ̂ ^ ^ ^ L J ^ ^ ^ ^ ^ ^ ^^41 1 本 " 末 ^ u 3 / l l/J 4 ^ ^ J 匹 " 队 ^ ^ t . " " 足 口 " " l ^ l J l 

起的疾病和流行病突发与可能因违反或企图违反"公约"丽引起的疾 

库 ^ n 沽 4 ^ 1 ^ 由 六 牲 「 1 l ^ b 针 ^ ^ 弛 七 r h 厌 丰 任 丰 ^ . ^ x ^+? ^ f k 一 人 ^ ^ 击 ^ m n Z^^^hh日 

川nU ' l ^ Vlu l J ^ ^ u / ^ 丛 」 。 ^ u ^ 川 " ^ 1 / 、 户 ^ 压 出 1 ^ ^ ^ ^ 大 叫 ^ Ax4 1 4 片 ^ 刊 ^ ^ 4 H^ ^^^ H 习 口 

仁 ^ ^ 4^库恶nA^^^m^^ r7Vr 4 ^ ^ t ^ 名 " ' 

" " " " l ^ llll^ ^^^^4 l J ̂ ^ J^^=1 ^ y ^ 。 ' 

(^)协助执行理事会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磋商、澄清和合作; 

^H(e)处理关于进行访查的请求，为按照第三条D节及附件B的规定进行访 

查作准备，在进行此种访查期间提供技术文助和实际负责进行此种访 

查，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结果;午 

彻接收关于进行旨在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的调查的请求，对此种请求进 

行技术评估;将此种请求提交执行理事会审议，为按照第三条G节及 

附件D的规定进行调查作准备，在进行此种调查期间提供技术支助和 

实际负责进行此种调查，并向执行理事会报告结果; 

(9)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11至第16款的规定，保有和修订一份可担任调 

查人员的临时专家名单，并将该名单的任何增补或修改告知所有缔约 

国; 

士(^)经执行理事会事先授权及大会随后核准，代表本组织酌情与缔约国、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谈判并缔结本组织与它们之间的协定和安排;午 



0)在与执行本议定书有关的其他问题上通过各缔约国的国家主管部门向 

各缔约国提供协助。 

37。技术秘书处应按照第三条及各附件的规定编制作业手册，交由执行理事会 

核准士，而在大会如此要求时还交由大会核准斗并一直保有这些作业手册。这些作 

业手册不是本议定书或各附件的组成部分，可由技术秘书处加以修改，交由执行理 

事会核准阜，而在大会如此要求时还交由大会核准斗技术秘书处应将这些作业手册 

的任何修改迅速告知各缔约国。 

午38·%按照第七条的规定，技术秘书处在为和平目的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及 

技术合作方面的职能除其他外应包括: 

』 ' 垃 ^ ^ 绪 ^ ^ ^ b b e e j I v ^ 占 百 ^ ^ 4 ^ ^ 

' " ' 日 c g ^ z l ^ " … ¨ " J ^ " 口 A y y ^ ^ 4 ^ 父 儿 ' 

/L\ ^^^r^^口^^^^ ^ r ^ ^ a ^ ^ ^ l ^e^ ^ ^ 4 4 ^ r 5 ^ ^ b 问 l ^ ^ ^E :^^ ^rZ. Irl A A 7 hh ^ ^ 恶 ^ n ^ L L i r 丰 去 ^ ^ ^ ^ b - w r 丰 ^ 

^ ^ ^ " 卜 t K ^ ^ ' t ^ 1 人 。 " ^ 口 叩 。 v = l 4 ^ ^ " 叫 ^ ' l ^ l ^ H 4 ^ ^ " " ^ ^ ^ ^ 'l n 4 ^ x ^ " ' " 人 " 山 " 卜 。 " u 

先 ^ ^ ^egg FI^ z ^ ^ ^ . / L ^ H ^ 加 · 

' 「 给 以 W 肛 ^ ^ 1 ^ l ^ t ^ ^ r ^ ^ 

^ ^ " +^l^ tLf^ ^ ^ 丝 r i F r ^ 7 ^ ^ ^ zPA^l r = l 虫 ^ ^ r ^^H- ^ ^ ^17 ^ ^ ^ E ^ 小 A h h ^ ^ l ^ ^ ^ ^ ^^ - ^ ^ 古 ^ ^ l A ^ n ^ ^ ^^r^t^/+?. 

" " ^ 4 J ^ ^ l^^^^l Ĵ l J A l ^ J ^ 口 刊 ^ J l = l ^ ^ 6Pb^杜"^^ l L ^ ^ ^ " L " " ' " 」 " ^ ^ ^ 4 ^ i " H " " " 。 " " ^ h ^ ^ ^ ^ 乌 

^ ^ ^ A ^ b 斋 - b b ^ 11l nAr +g? ^+l Z^ ^ e ^ 斗 升 ^ 7 T ^ ^ 研 桂 v d ^ ^ ^ 坤 ^ 山 钟 ^ ^ ^ ^ ^ ^ 7 而 ^ ^ ^ 斗 · 

" 厂 。 「 " 归 山 。 " 么 以 ^ ^ " ' " 」 ^ 1 ^ P ^ ^ ^ H J l ^ L ^ ^ I ^ y ^ 4 ^ ^ ^ ' l l y ^ " 小 个 " 劣 ' 

' " \ ^ ^ b̂+r 4 ^ : ̂ ^ ^^「 f^^^ - ^ ^ " 亡 中 - ^ ^ - 盂 占 ^ ^ ^p^^^日^^ ^ ^ ^ ̂ ^^ ̂ ^ ^ ^ 去 门 ^ ^ ^ y ^口 ^ t + F ^ / 就 ¦ w l 

" 。 " ^ ^ ^ L ^ 4 / L l " " 耳 " ^ ^ ^ 卜 卜 ' " " P ^ l l P J u r ^ M ^ ^ J 口 婢 " H " 心 ^ ^ - 1 。 么 4 ^ ^ v ^^ l 4 7 ^ ^ 4 l/U 

^ I ^ 」 ^ u ^ 针 次 7 ^ ^ ^ ^ 妻 门 ^ ^ -^^5^ r ^ ^ 竹 ¦ b b ^ ^ W · 

^ p v ^ ^ - ^ t l · 厂 ， · ， ， " G ^ ^ ^ l ^ l ^ 1 ^ 厌 叫 ^ ， ， 肛 1 ^ 、 ， 

" " ^ ^ ^ 古 一 ^ 7 h 4 1+l ^ ^ ^ I l A 日 汀 ^ ^ 4 ^ 次 口 + r ^ ^ / ^ F R R ^ 锥 ^ L ^ ^ ^ ̂ A P 4 ^ e ^ ^ p 斗 ^ ^ ^ ^ ^ ^ ^ . 

' " ^ ^ ^ 旧 " u ^ l 末 ^ u 3 口 " 咀 ^ ^ J^^4^ ^ J 't H ^ 功 ^ F E f ^ q " 口 ^ 「 ^^t^^ ^ 3 u t̂ l 4 n ^ l q b ^ 

^ F t 浙 ^ 性 ^ ^ ^ ^ 中 绪 J ^ ^ ^^L ± ^ 全 ^ ^ -'-f̂  t 止 中 仁 」 L b 腋 占 夕 啦 z ^ ^ 同 ^ b ^ LLr z ^ " 「 

' " " ^ ^ ^ ^ z u y u I T r 7 ^ ^ / l ^ l - l " W ^ 4 F " 牡 华 不 " ' " ^ ^ ^ w l ^ b ^ 「 口 。 " ^ J l = 1 肛 叫 肛 卜 ' 。 

" 上 " " " " 巳 " 

[(a)促进建工疫苗生产设施并为此筹供资金，特别正在发展中[缔约]国 
[家]; J 
? ^ ^ ^ n n L ^ t P 4 4 ^ l M ^ n I ^ g ^ ttr 4^^ lS^ ̂ ^ ^ ^  ̂̂ h ^ll ̂ ^1 ̂ n ^ ^ ^ ^ ^ ^ b b」M T l ^ ^ " " 

[(a)之一就疫苗口作研究与发展方案的制定和还作以及就疫苗生产设施 
" 个 ^ b ^ I m ^ ^ ^ l l ^ 。 斗 " " 日 " " 3 ^ g m ^ H P + e e ^ 

为符口现行制造程序规泥的标准而需具备的条件提供咨询思见，并指 
么 ^ ^ ^ F 3 

出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的可月甘来源; ^ 
^ 1 ^ ^ r l A a ^ l P l t ^ A ^ ^ R A ^ f f l t l t=r^ O f b . l ^ l ^ r ^ ^ ^ ^ ^ z ^ l ^ I = t ^ l - f ^ ^ ^ L ^ e e ? a ^ ^ ^ = ^ r 7 ? A n z J - r 7 r ^ ^ 7 1 4 ^ 1 l f ^ 

(b)建丑和维持一个网络，以便利各缔约国、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技术秘 
^ ^ ^ I lE! ^ n ^ ^ ^ ^ ^ ^ z ^iE ^A ^^T F b ^Yn」lVT ^ll l = J 4 l ^ s b ^ ^ ^ ^ n ^ ^ : 

书处利用现有的电子系统为开展和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科学口作和父 
沽 " " A 

"·」而相互联系和通信; 

' 斗 一 " " " " 耳 " 二 " 寿 ' " 柱 ' 一 矣 " " 马 " v 土 二 " " n " " 岳 " 白 " 。 " 扣 力 " 斗 一 " " 
^ ^ ^ 4^^^^q ^ ^ T b ^ ^ ^ 丫 " ' " " 。 " " 。 " " ' " 。 " " 。 " " 丫 " ' " " 机 。 " ' 主 ' " ' " " " " 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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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举办区域或国际讨论会，以优化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方面的 

合作; 

[(d)建立捐助国援助框架，[包括自愿基金，]以此支持一个对新出现的人 

类疾病、动物疾病和植物疾病进行全球监测的国际系统，并支持其他 

旨在改进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方 

面的国家努力和国际努力的效用的具体方案; ̂  

[(e)协助各缔约国培训可被本组织雇用的人员，以促进广泛和公平地域代 

表性这一目标; ] 

[(f)在公平地域分配基础上开展实习方案，以优化和平使用细菌(生物)齐u 

及毒素方面的合作和各缔约国之间的技术合作; ] 

[(9)促进交流、传播和发表关于生物剂及毒素引起的[ft染性]疾病的诊 

断、治疗和预防的研究中心、现有研究和培训方案及会议方面的信 

自·] 

， 口 " ， 

(^)提供有关的信息，说明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获取有关出版物和其他形式 

的公开资料，以便利了解关于为工业、制药、医学和农业目的使用细 

菌(生物)剂及毒素的最近和现行研究方案的成果[以及生物战防御活 

动方面的发展情况几 

[(i)在各缔约国之间实行与和平使用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相关的设备和技 

术交流方案; ] 

彻根据缔约国的请求，实施为改进被提名的供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的质 

量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方案; 

[(^)实施为指定和核证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方案。] 

此处反映了第七条的有关案文。在后一阶段，必须决定究竞是将这一案文置于第七条 

中还是置于第九条中。建议在关于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的主席之友主持下进一步讨论这一 

案文。 

39·技术秘书处在行政事项方面的职能除其他外应包括: 

(a)编制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的方案和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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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编制并向执行理事会提交本组织关于本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草案以 

及大会或执行理事会可能要求的其他报告; 

(c)向大会、执行理事会和其他附属机构提供行政和技术支助; 

(̂ )代表本组织发送和接收与本议定书的执行有关的函件; 

(e)执行与本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任何协定有关的行政职责;以及 

叨确保本议定书对技术秘书处适用的保密规定得到遵守。 

40·技术秘书处应向执行理事会迅速通报其在进行活动中注意到的和其未能 

通过与有关缔约国磋商加以解决的在履行其职能方面出现的任何间题。 

41·技术秘书处应由总干事和可能需要的科学人员、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其 

他人员组成，总干事是其主管和行政首长。总干事应由大会根据执行理事会的推荐 

任命，任期4年，可续任一期，但其后不得再续。 

42·总干事应就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任命以及技术秘书处的组织和工作对 

大会和执行理事会负责。总干事或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必须由缔约国公民担任。雇 

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时应充分顾及确保具有合乎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 

格的必要性以及在尽可能广泛的公平地域基础上选择人员的重要性。应按照工作人 

员尽量精简而又可适当履行技术秘书处职责这一原则进行征聘。 

43·总干事应负责第22款(9)项所指的士科学咨询委员会平的组织和运作，并 

应与各缔约国磋商任命士科学咨询委员会平成员，该委员会成员应以个人身份任职。 

委员会成员应根据其在与《公约》的执行相关的特定科学领域的专门如识任命，并 

应充分顾及在尽可能广泛的公平地域基础上选择人员的重要性。总干事还可酌情在 

征求委员会成员意见之后设立科学专家临时工作小组，以便就具体问题提出建议。 

关于以上规定，各缔约国若认为有此必要，可向总干事提交专家名单。 

44·总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执行其职务时不应征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 

织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的指示。他们应避免可能对其作为只对本组织负责的国际官 

员的身份造成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总干事应为调查组地活动承担责汪。: 

45·每一缔约国应尊重总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所负责任的纯粹国际性，不应试 

图影响他们履行其职责。 

46·各缔约国致本组织的所有请求和通知应送交总干事。请求和通知应使用本 

议定书的正式语文之一。总干事的答复应使用送交的请求或通知所使用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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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特权和豁免 

47·本组织在一缔约国领土上和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应享有为 

行使本组织职能所必要的法律行为能力及特权和豁兔。 

48·各缔约国代表及其副代表和顾问、选人执行理事会的成员的代表及其副代 

表和顾间、总干事和本组织工作人员应享有为独立行使其与本组织有关的职能所必 

要的特权和豁兔。 

49·本条申提到的法律行为能力、特权和豁免应在本组织与各缔约国之间将缔 

结的关于本组织特权和豁免的协定中以及本组织与本组织所在国之间的协定申订 

明。此种协定应按照第22款0)和07)项的规定予以审议和核准。 

50·[本组织、]总干事和本组织工作人员所享有的豁免，可按照本议定书及 

其附件的规定以及以上第49款所指的协定放弃。'。 

「 " ^ J r ^ 4^ ^^n ^I^ r^^ ^A ^ ^ ^ b b ^ 丰 ^ ^ 伞 ^ ^ ^ r 厌 ， ^ ^ ^ l 1 . 肘 w u ^ 虑 仁 ^ ^ 名 圭 ' 

」 v^ 4 ? T ^ 咀 ^ ^ ^ " ' " 压 " J ^ ^ ^ 个 叨 。 ^ v F ^ ^ l ^ ^ ^ J ^ ^ ; H J l ^ ^ ^ J ^ ^ ^ u J l J / J y ^ ^ ^ 。 ' 

52·[本组织豁免及]本组织总干事豁兔的放弃应由大会作决定。放弃民事诉 

讼或行政诉讼上的管辖豁免不应视为也放弃判决执行上的豁免，判决执行上的豁免 

须另行放弃。[大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一致同意这一方式就放弃本组织的 

管辖豁免和判决执行上的豁免作出决定。]大会应将总干事管辖豁免和判决执行上的 

豁免的放弃作为实质性问题，按照以上第19款的规定，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 

放弃豁免绝对须明示。。。 

53·任何情况下若总干事认为调查组午或访查组午任何成员或技术秘书处任何 

其他工作人员的豁免会妨碍司法程序并且放弃豁免不致妨害本议定书条款的执行， 

则总干事有权放弃此种豁免。放弃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上的管辖豁免不应视为也放 

弃判决执行上的豁免，判决执行上的豁免须另行放弃。放弃豁免绝对须明示。 

54·尽管有第49款的规定，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年成员在进行调查士或访查士 

期间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应为本条第·…¨款中载明的特权和豁免。 

39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否可放弃公约组织及总干事的特权和豁免的问题，也许需在 

下一届会议上再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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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在发生泄密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放弃豁免时，总干事或缔约国大会应请保 

密委员会提出意见并应考虑到保密委员会的意见。 

56·在接受第"…款所规定的调查人员平和访查人员年初始名单或随后按照 

第·…¨款修改过的名单后，每一缔约国有义务按照本国与签证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并 

根据调查员士或访查员午或调查助理士或访查助理午的申请，颁发多次人/出境和/ 

或过境签证以及其他相关证件，使每一调查员士或访查员平或调查助理士或访查助 

理午能够专为在接受调查士或访查士的缔约国领土上从事调查活动士或访查士而进 

人其领土、在其领土上停留或过境。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申请后[ 48士小时为 

此目的颁发必要的签证或旅行证件。接受调查士或访查午的缔约国颁发的此种证件 

的有效期应与需要相符，使调查人员平和访查人员士能专为从事调查活动午或访查与 

而在其领土上停留或过境。 

57·为有效履行其职能，接受调查士或访查士的缔约国和所在缔约国应授予调 

查组士或访查组年成员(a)至(0项所列的特权和豁免。调查组士或访查组阜成员特权 

和豁免的授予，应是为了本议定书，而不是为了其个人私利。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士 

成员应在从抵达接受调查士或访查士的缔约国和所在缔约国领土算起到离开此一领 

土为止这整段期间内享有此种特权和豁免，并在此后针对其先前按照其任务授权执 

行公务的行为享有此种特权和豁免。 

(a)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午成员应享有外交代表根据1961年4月18日《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条所享有的不受侵犯权。 

(b)根据本议定书进行调查士或访查阜活动的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午的住所 

及办公场所应享有外交代表馆舍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0条 

第卫款所享有的不受侵犯权和保护。 

(c)调查组士或访查组阜的文书和信件，包括记录，应享有外交代表的一 

切文书和信件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0条第2款所享有的不 

受侵犯权。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午有权[按照接受调查士或访查午的缔 

约国和所在缔约国的相关的本国规章和程序]使用密码与技术秘书处 

通讯。 

(^)调查组士或访查组手成员携带的[样品和]核准的设备在不违反本议 

定书规定的前提下应不受侵犯，并免缴一切关税。 



(e)调查组阜或访查组士成员应享有外交代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第31条第1、第2和第3款所享有的豁免。 

彻根据本议定书进行规定活动的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士成员应免纳外交代 

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4条所免纳的一切捐税。 

(9)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年成员携带个人用品进人接受调查士或访查阜的缔 

约国或所在缔约国领土，应免缴一切关税或有关费用，但进口或出口 

受到法律禁止或检疫条例管制的物品除外。 

(̂ )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午成员享有的货币和兑换便利应与外国政府临时公 

务代表的待遇相同。 

(0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平成员不得在接受调查士或访查阜的缔约国或所在 

国领土上为私人利益从事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 

58·在非接受调查士或访查阜的缔约国领土过境期间，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年成 

员应享有外交代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0条第1款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他们携带的文书和信件，包括记录[及样品]和核准的设备，在不妨害附件D第一 

节第39款的前提下，应享有第57款(c)和(^)项中载明的特权和豁免。 

59·在不减损其特权和豁免的前提下，调查组士或访查组士成员有义务遵守接 

受调查士或访查午的缔约国或所在国以及从其领土上过境的缔约国的法律和规章， 

并在符合调查士或访查午任务授权的前提下有义务不干涉该国内政。如果接受调查 

士或访查士的缔约国或所在缔约国认为调查组午或访查组士成员滥用了特权和豁免， 

该缔约国应与总干事迸行磋商，以确定是否发生了滥用;如果确定已发生，则应防 

止再次发生。 

午60·观察员应享有调查员午和访查员士根据本节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但第 

57款(^)项规定的特权和豁免除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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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问题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28号文件) 

第 十 一 条 

议定书与《公约》和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1·士本议定节作为对"公约"的;补充;;积;;增补:，不得解释为在任何意 

义上修改或修正《公约》或限制或减损任何国家在《公约》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 

义务。午 

:之 ^ 2·卜本议定书不得解释为在任何意义上限制或减损任何国家在包括《关 

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和《关于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在内的其他国际协 

定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午 

3 ^ q 「 士 " r ^ P 心 ^ ^ ^ 门 ^ ^ ^ ^ " " z ^ 4 ^ ^ v\ 4dE 4 A ^ 1 = 3 伟 顶 ^ 4 r ^ J t v ^^^ ^ ^ ^ 均 ^ L l ^ a : ^ r 结 _ L .t ^ R ^ 钧 

^ T ^ 卜 正 。 ^ ^ ^ ^ / ^ U ^ " 么 " " " " " " " 口 ^ J ^ j l ^ ^ ^ r ^ 卜 肛 ' " 4 " 1 1 _ l ' l U z l v l " " 刊 ^ w 斗 

十九条签署和批准或加人车议定书后才对"公约"该缔约国生效。本议定书的规定 

应只适用于本议定书各缔约国。平 

第十二条 

争端的解决 

阜1。在《公约》及本议定书的适用、解释或执行上可能发生的争端应按照《公 

约》及本议定书有关条款和《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法规则加以解决。 

2·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或一个或一个以上缔约国与本组织之间在 

本议定书的适用、解释或执行上发生争端，有关各当事方应立即进行磋商，通过谈 

判或各当事方选择的其他共同议定的和平手段，包括提请本议定书的适当机关或执 

行理事会或缔约国大会按第四和第九条设立并委托其负责解决此种争端的其他机关 

处理，以及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交国际法院审理，以迅速解决此一争端。争端 

各当事方士应^ 「可:将磋商的开始进行告知执行理事会，并应将采取的行动士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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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午随时告知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可借助其认为适当的一切手段，包括出面 

斡旋，帮助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3·缔约国大会应审议与缔约国提出的争端、本组织提出的争端或执行理事会 

提请其注意的争端有关的问题。 

4·缔约国大会和执行理事会经联合国大会授权，分别有权请国际法院就本组 

织活动的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本组织应按照第九条的规定为 

此目的与联合国缔结一项协定。 

午5·本条不妨害本议定书第三和第五条。午 

6·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在它们之间澄清和解决任 

何争端的权利。平 

第十三条 

议定书的审议 

1·本议定书首次审议会议应在本议定书生效后阜4; ^ 「 ^n ^年内下书缔约目 

座举行会议审议其实施情况，以确保本议定书的宗旨正在得到实现。此种审议应考 

虑到与本议定书有关的任何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丰议定卞审议会议应:紧接"公 

4 ^ ^ h " 击 " A ， " ^ ^ 广 ' 「 巨 " / ^ L ^ ^ " 出 " 入 " 畔 ^ ^ 兴 ^ ^ ^ ^ " 生 相 击 " 入 " 点 ^ ^ ^ ^ 「 埋 ^ ^ 

乙 " ^ 卜 少 卜 ^ ^ ^ ^ " 7 " 尔 乒 " " T ^ 卜 4 4 卜 ^ 1 ^ ^ 厂 」 - t ^ " 。 卜 肛 ^ " 1 ^ ^ ^ n v 少 卜 / ^ 4 ^ l^Lt 」 L ^ l " L 

口 七 百 兴 ^ f ^ ^ 「 ̂ ^ l 「 ̂ ^ ^ ^ ^ ^ 4 ^ ^ ^ n 研 ^ ^ ^ ^ ^ ^ l t b ^ 仁 ' 「 体 " 。 ^ L ^ ^ 口 亡 v + r 由 ' 

^ l' J u ^ ^ 1 ^ 。 " % " ^ ^ ^ ^ ^ 刊 ^ ^ ^ " " l ^ l ^ r ^ ^ L 3 ^ ^ r " " ' " ^ ^ / L 4  ̂ / 1 ^ 门 L ^ L P 足 。 

2·其后每隔: ^ l 「 ^n 1年，或在此之前有幸议定韦多数缔约国要求并为化 

向:保存人:国:提出建议时，应为同样的目的;紧接"公约"审议会议之后;:与 

"公约"牢议会议联合:再次召开议定书审议会议百，除非有本议定书过半数缔约 

国为此向[保存人/国]提出建议而另有决定。 

3·如果适当的话，本议定书审议会议应与《公约》审议会议同时举行。 



第十四条 

修 正 

午1·任何缔约国均可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的任何时间对本议定书或其附件或附 

录提出修正案。任何缔约国还可按照第4款对本议定书各附件和附录提出修改案。 

修正案应适用第2和第3款中规定的程序。第4款所指的修改案应适用第5款中规 

定的程序。 

2·任何修正案应向总干事提出。修正案只应在修约会议上审议。总干事应将 

修正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并请各缔约国对是否应召开修约会议审议该修正案提出意 

见。如果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缔约国至迟于分送修正案后30天通知总干事它 

们赞成召开修约会议，总干事应召开一次修约会议，并应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这一 

会议。修约会议应紧接缔约国大会常会之后举行，除非所有赞成召开修约会议的缔 

约国请求提前举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在分送修正案后不3u 60天举行修约会议。 

修正案应由修约会议以过半数缔约国投赞成票、没有缔约国投反对票而通过。 

午3·修正应自在修约会议上投赞成票的所有缔约国交存批准书或接受书后第30 

天起对所有缔约国生效。午 

4·为确保本议定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各附件和附录第·…¨节的规定可按第5 

款加以修改，但拟议的修改须只与技术性或行政性事项有关。附件或附录的第"节 

不得按第5款加以修改。 

5·第4款所指的拟议的修改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a)修改案的案文应连同佐证文件提交总干事。总干事应立即将任何此种 

修改案送交所有缔约国和执行理事会。任何缔约国以及总干事均可提 

供进一步的资料，以协助对修改案进行评估; 

(b)至迟于收到修改案后60天，总干事应对修改案进行评估，以判定修改 

案对本议定书的条款及其执行和对^ M7^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 

条款及其执行可能造成的所有影响，并应将任何此种资料送交所有缔 

约国和执行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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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执行理事会应根据它所掌握的所有资料审查该修改案，包括审查该修 

改案是否符合第4款的规定。至迟于收到修改案后90天，执行理事会 

应将其附有适当说明的建议告知所有缔约国，供各缔约国考虑。各缔 

约国应在10天内确认收到建议; 

(^)如果执行理事会向所有缔约国建议通过该修改案，则在收到建议后90 

天内，若没有任何缔约国反对该修改案，该修改案应视为被核准。如 

果执行理事会建议驳回该修改案，则在收到建议后90天内，若没有任 

何缔约国反对驳回，该修改案应视为被驳回; 

(e)如果执行理事会的建议不符合(^)项申规定的接受条件，缔约国大会应 

在其下一届会议上将该修改案包括该修改案是否符合第4款规定的问 

题作为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 

(0总干事应将根据本款所作的任何决定告知所有缔约国; 

(9)按照本程序核准的修改应自总干事告知核准之日后第180天起对所有 

缔约国生效，除非执行理事会建议另一时限或缔约国大会决定另一时 

限。午 

[ 5之二·对附件A所载物剂和毒素清单的修正应由缔约国大会按照以下程序 

审议: 

^(a)将一物剂或毒素列人物剂和毒素清单或从此一清单中删除的标准应由 

缔约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商定; ^ 

(b)关于增删清单所列物剂或毒素的提案应连同佐证文件及按上述标准所 

作的评估提交总干事。总干事应立即将该提案送交所有缔约国; 

(C)该提案应由缔约国大会最近的一届会议审议。物剂或毒素的增删应由 

大会以过半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投赞成票、没有缔约国投反对 

票而通过。] 



第十五条 

期限和退出 

1·本议定书应在^ ̂ ^^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有效期间一直有效。 

2·本议定书每一缔约国在行使其国家主权时若断定与本议定书主题有关的非 

常事件已危及其最高国家利益，应有权退出本议定书。退出应提前[ 5阜个月通知 

[保存人/国、]本议定书所有其他缔约国、执行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一 

通知中应对该国认为己危及其最高国家利益的非常事件加以说明。 

3·一缔约国退出本议定书不应在任何意义上影响该缔约国在其加人的其他国 

际法律文书下;、特别是在^ cn7^年"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 ^^年"日内瓦议定 

节"相^ nn，年"化学武器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4·任何缔约国退出^^70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即应视为也退出本议定书， 

无论其是否按本条第2款所载的程序行事。本议定书应于^ ^7^年《生物及毒素武器 

公约》停止对该缔约国生效的同一天停止对其生效。 

第十六条 

附件和附录的地位 

本议定书各附件和附录是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凡提到本议定书也就包括提到 

各附件和附录。 

第十七条 

签 署 

本议定书应在其生效前开放供^ ^7^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所有缔约国签 

署 。 

P a r H O C G R O U P / 4 

V 

B W C / 叨 

p a钉 e 



第十八条 

批 准 

本议定书须经各签署国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 

第十九条 

加 人 

未在本议定书生效前签署本议定书的^ M7^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任何缔约 

国，可在其后的任何时间加人本议定书。 

第二十条 

生 效 

[[ 1·本议定书应自第50份批准书交存之日后第180天起生效，但无论如何不 

得于本议定书开放供签署后未满两年时生效。] 

或 

[ 1，本议定书应自包括《公约》各保存国政府在内的[ 45 ] [ 75 ]个国家 

交存批准书之日后第^80天起生效，但不得于本议定书开放供签署未满两年时生 

效 。 ] 

2·对于在本议定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人书的国家，本议定书应自其批准 

书或加人书交存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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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一 条 

保 留 

「 「不得对午本议定书各条款士作出:下符合丰议定节或^ ^7^年"土物及毒泰 

武器公约"宗旨和日标的]保留斗不得对本议定书各附件和附录作出不符合本议定 

书或^ ^7^年《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宗旨和目标的保留。阜 

第二十二条 

保存人/国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三国政府]为本议定书[保存人][保存国政府]，除其他外，[保存人^[保 

存国政府]应: 

(a)将本议定书的每一签署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人书的交存日期和本议 

定书生效日期以及其他通知书的收悉情况即时通知所有缔约国和加人 

国; 

(b)将经过正式核证的本议定书副本送交所有签署国和加人国政府;并 

00)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为本议定书办理登记。 

第二十三条 

有效文本 

1，本议定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政府^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为此，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资证明。 

年 · … ¨ 月 · … ¨ 日 订 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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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术语定义和客观标准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 C / A ^ H O C GR^UP/F^C/30号文件) 

A · 宣 布 

一、清单和标准(物剂及毒素)。' 

午1·士以下的士物剂及毒素清单系供[特定措施特别是供]士第三条D节第 

11和第18款 ^ H [和F节]使用。 

[在这一方面，特设小组于讨论期间使用了下列标准作为制定物剂和毒素清单 

的 依 据 : 。 ' 

-已知该物剂或毒素曾作为武器而发展、生产或使用过; 

-该物剂或毒素会对公众健康和/或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发病率、机能丧失率和/或死亡率高; 

-感染/中毒剂量低; 

-传染率和/或传染能力高; 

-没有什么有效或符合成本效益的预防、保护或治疗方法; 

-易于生产和/或传播; 

-在环境中稳定 ; 

-潜伏期短而且/或者在早期阶段难以诊断/鉴定。] 

。1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所含核酸序列的编码与所列物剂和毒素病原性质 

的核酸序列密码相同的微生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还需进一步审议毒素的核酸序列密码。 

有一种意见认为，诸如己登记的或国际公认的疫苗品系等减活微生物不应列入清单。 

42有一种意见认为，所列的标准只是为了协助特设小组开展工作，因而不应纳入议 

定书。但是，议定书中应载有日后对物剂和毒素清单进行审查的程序，并在时间方面作出 

规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些标准对于选择物剂和毒素而言非常重要。 

需进一步讨论是否应将关于人类病原体和毒素的标准、关于动物病原体的标准和关于 

植物病原体的标准与生物剂和毒素清单一同纳入议定书的问题。 



午2·执行理事会可审查物剂及毒素清单，以确保此一清单继续有效和发挥作 

用。任何缔约国均可对清单提出修改案。执行理事会应审查此种对物剂及毒素清单 

提出的修改案。对清单作任何修改，应按第十四条的规定行事。午。' 

斗-3·在审查物剂及毒素清单时，除其他外，执行理事会应考虑到[±述标准 

及H^TF!l因素斗 

[(a)个别物剂及毒素用作武器的可能性，例如:是否已知其曾作为武器而 

发展、生产、储存或使用过;会对社会经济和/或公众健康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难以诊断和鉴定;潜伏期短而且发病率、机能丧失率和/或死 

亡率高;没有或只有有限的有效而经济的预防手段和/或治疗方法;感 

染或申毒剂量低;易于生产和/或传播;在环境中稳定;和/或传染能 

力高或易于传染; J 

(b)可能会影响个别物剂或毒素用作武器的可能性的科学和技术发展; 

(c)因某一物剂或毒素可能列人清单或不列人清单而对;帮平;科学和技 

术研究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午44 

[ 4·人类病原体、动物病原体和植物病原体清单所列的微生物不包括法定培 

养物收藏中登记为经过减活的品系或国际上公认为经过减活的品系的微生物。]午 

5·清单某一部分载列的可引起传人动物病的病原体也应适用于清单的其他部 

A·人类病原体 

1·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 

2·东方马脑炎病毒 

3·埃博拉病毒 

4·士辛农伯病毒午 

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单的审查和修改问题应在第三条A节和第十四条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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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5
 

6
 

7
 

8
 

9
 

卫0 

1耳 

12 

13 

14 

15 

细 菌 

「 ^ 冲 丰 、 一 ] 

" 伶 " H 川 " ' 廿 " 

胡宁病毒 

拉沙热病毒 

ܺ丘波病毒 

ܺ尔堡病毒 

裂谷热病毒 

婢传脑炎病毒 

重型天花病毒(痘疮病毒) 

委内瑞拉ܺ脑炎病毒 

西方ܺ脑炎病毒 

黄热病病毒 

猴痘病毒 

1·炭疽芽抱杆菌 

。 「 斗 七 备 匡 古 ' 

^ p ^ L t ^ll^ ^ P ^ 4 t ^ ^ ^ J 

2·羊布鲁氏菌 

3·士猪布鲁氏菌午 

4·鼻疽假单胞菌 

5·类鼻疽假单胞菌 

6·土拉热弗朗西斯氏菌 

7·鼠疫耶尔森氏菌 

立克次氏体 

1·伯氏考克斯氏体 

2·普氏立克次氏体 

3。立氏立克次氏体 

[原生生物 

1·福氏耐格原虫 

2·南方耐格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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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思豆毒素(相思子) 

2·甲型变性毒素(鱼腥藻类和颤藻类) 

3·[甲型]肉毒毒素(肉毒梭菌) 

4·产气荚膜梭菌毒素 

。 。 ^ h 倪 硅 缸 古 圭 妻 ' 

" " ' 口 " 卜 ' 卞 … 1 ^ l ^ l 1 ^ 9 ^ ^ q ^ J 

5·银环蛇毒素 

6·西加毒素(毒性甘比尔鞭毛虫) 

7·葡萄球菌肠毒素(金黄色葡萄球菌) 

8·蓖麻毒蛋白(蓖麻) 

9·石房蛤毒素 

^0·志贺氏菌毒素(痢疾志贺氏菌) 

^ ^ 「 n ^ 佐 I V l 苗 害 圭 ' 旋 止 R n 烩 古 " 

" ^ " " 丛 ' " " 「 " 田 廿 ^ z J ^ ^ " 林 " 「 " 队 单 ' " 

^^·[河啄毒素(红绪圆琢^^ 

^2·士单端抱真菌毒素(T2 ̂  D O N ̂  H T 2 )午 

动物病原体 
1·非洲猪瘟病毒 

。 「 合 瞌 苛 库 妻 「 

^^^. 1 同 ， ， · 。 ， 山 。 叫 廿 ， 

2·士经典猪瘟病毒(猪霍乱病毒)午 

3·[牛肺疫(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章状支原体真菌变种 

4·[卡普里传染性胸膜肺炎/章状文原体卡普里变种] 

5。士口蹄疫病毒士 

6·士新城疫病毒午 

。 「 r L 高 ^ ^ t 斗 怖 ^ r ^ ^ 桔 库 圭 ' 

- " " " " 卜 」 p 2 ^ l x J 4 u 1 ^ 休 " q ^ ^ J 

7·牛瘟病毒 

8·士捷申病病毒(1型猪肠道病病毒)午 

9·士水疤性口炎病毒午 

10 士非洲马瘟病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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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结节性皮肤病病毒午 
" 「 启 R R l ^ 哇 圭 「 

、 ¨ 」 ， 口 不 口 斤 「 廿 」 

c·植物病原体 

卫 

2 

@ 

4 

@ 

6 

7 

@ 

9 

10 

11 

12 

13 

[咖啡刺盘抱致病变种] 

[松座囊菌] 

[解淀粉欧文氏菌] 

[茄罗尔斯顿氏菌] 

[禾柄锈菌] 

[稻梨抱] 

[甘蔗裴济病毒] 

[印度腥黑粉菌] 

白纹黄单胞菌 

[甘桔溃疡病单胞菌] 

[核盘菌] 

[烟草霜霉病菌] 

[麦角菌] 

[棕黄蓟ܺ 

木椿蓟ܺ] 

[一些术语的定义 

发病率[患病人数][新发生的病例数]与[健康人数][人口总数]的比率; 

传染能力[传染疾病][特别是通过接触传染疾病]的能力; 

机能丧失机体功能或智力丧失; 

死亡率死亡人数与[患病人数][人口总数]的比率。] 

。'有人认为，这两种病原体既非物剂也非毒素，因而应置于适当的一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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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设 备 清 单 。 。 

以下的设备清单应成为供根据第三条D节宣布的设施用的报告表格的一个组成 

部分[，此一清单还可作为供进行设施调查用的设备的说明性清单]。 

「 「 4 ^ 7 褂 - ^ ^ r r 砧 蛀 击 旦 I + r 佑 古 往 1 ^ 切 ^ k f t ^ n 仙 业 ^ ^ ^ 幽 卢 胁 「 盐 害 羊 ' 占 锺 划 需 ^ ^ ^ ^ 

/ v J 队 ¨ 。 " ' 八 」 工 妹 三 ' 阻 且 卜 " ' " 阻 足 一 厂 八 个 ^ 4 " " 八 上 附 " % 廿 小 " 。 刀 ' … 山 丛 

让 士 片 田 仿 斗 太 刊 静 太 荆 功 棍 肚 刊 与 雾 去 

川 抉 卜 " ' H J 纠 ^ u 土 " ^ u 王 " " w 。 「 王 。 主 。 

^ ^ n ^ 洋 田 工 抓 古 诅 反 仙 占 膏 士 ^ T 肝 六 钥 曲 宙 · 

' 。 ' 杠 " ' " v 。 " 门 丛 广 ^ V 。 % 主 心 上 不 下 「 八 世 出 " 

「 " 。 ' 十 士 业 叫 丁 右 ^ ^ 

^ v . ̂ 4 」 1 ^ 刀 个 钓 ' " 门 ' " 。 

「 " 。 ' 。 ' 十 士 业 古 ' 罩 

^ t^^ ^ ^ ^ 4^ , ̂  J t / 刀 个 " ^ ' / ^ 

「 。 " 。 ' 十 士 业 古 ' 工 

^ d ^ l ^ ^ 」 ^ ^ i ^ / J 个 " 厂 ' " 。 

「"^n 1 十 十 业 古 / 菲 

^ ^^ 4^ t ^ 」 1 / 刀 个 " 厂 ' " " 

「 巾 ' 士 士 尘 叫 " 古 ' 工 

^ 4 v 」 ^ u ^ 刀 个 劣 L " 门 ' " " 

八 \ " 淖 忱 肘 占 壹 士 耳 禾 十 击 一 口 匡 午 南 仙 忱 肘 科 向 鼻 灶 H 

' 。 ' L 杜 卜 ' 口 。 耳 土 足 口 ^ ^ 1 叫 卜 以 「 ' 。 " 山 四 叫 ^ q 定 刊 4 

' 仕 刊 ' 。 ' 扑 乡 。 " ' " 」 1^4^ 1^4U 卜 上 片 叫 「 叫 小 ' ¨ ^ ^ ^ l ^ 4 q ^ ) u ^ l ̂ 4 ^ 1 3 ^ ^ 叫 ' 。 ' 少 ' ¨ 

「 十 抖 问 亥 珐 卡 ' 十 亩 存 士 林 封 问 文 件 丁 十 旦 汪 庶 士 胁 抖 问 条 件 丁 

旦 ' 五 日 ' 禾 巨 ' 末 ^ 4^ 

足 " u 杠 " 1 ^ l 」 

一 " " " 圭 井 ^ r ^ M n ^ h ^ ^ ^ ̂ P ^:^1 7 R R ^ ^ ^ ^ 压 ' " 与 

1之一·为撒布微生物或母素士和模拟物的午气雾剂而汉计或使用的氏雾室 
(a)是否有动态型气雾室: 

是/否 
如果答"是"请继续回答下列问题· 

， 、 · 

(1)注明所拥有的气雾室的容积· 
， 、 · 

「 " 。 ^ ^ v ^ ^ ^ ^ 业 r ^ r ^ C 日 ^ ^ 禾 

' " " " ' 上 " 个 p y ^ 1 杠 ' H 

r " 。 · 。 l ^ v ^ ^ ^ t 立 日 ^ / 禾 

^ v ^ ^ ^ 4 ^ ^ J ^ u ^ ^ J ^ l ^ ^ ^ G ^ ^ 1 ? 1 

「 。 。 。 ^ ^ ^ v - ^ ^ ^ 业 日 ^ / 禾 

' " ' 」 ' L " 个 枉 ' 口 

「 。 ^ n 1 ^ ; v ^ t t ^ 北 日 ^ / 禾 

^ ^ 4^^^v 」 ^ ^ ^ / J ^ l ^ ^ ^ G ^ l - l 

4 6 trI lr b ^ ̂ A : 1^ t 

设备清单也许在关于双重用途物品的^^切]转让的[任何]准则方面也有用。 
。 ' 士 - 站 立 " ， ， 业 士 A A - J ^ 甘 ， · ， 几 、 d 廿 r ^ ^ " " 千 巳 " ^ J ^ ^ ^ t ^ ^ · N " 扑 二 上 二 门 口 枯 

^ n t l 4 1 s ^ ^ ^ ^ t ^ l ^ v t^^^ v ^ / ^ ^ ^ / ^ ^ 卜 H " " ' " ' " ' 尽 ^ ^ ^ q ^ ^ ^ t t ^ ^ P ^ ^ ^ 1 4 ^ s ^ ^ 4 ^ ^ ^ ^ ^ v 『 " " " 。 ' " ' 

日 ^ ^ 尽 反 人 八 斗 士 士 ^ i ^ . v 4 ^ 
" ^ " 八 " w ^ J J 入 ^ ^ ^ ^ 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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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 ^ ^ ^ ^ ^ ^ k ^ ^ ^ L ^ ^ ^ ^ F ; 

^ 4 v J ^ 1 ^ ^ ^ J " 劣 上 枉 ' u 

或 
斗 - 0 · 2 阜 立 方 米 以 下 是 / 否 

斗 ^ 0 . 2 - 5 午 立 方 米 是 / 否 

斗 巧 - 3 0 午 立 方 米 是 / 否 

斗 - ^ ^ 午 立 方 米 以 上 是 / 否 

(2)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使用过上述任何气雾室: 

f在封闭系统中干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b)是否有静态型气雾室: 

是/否 

如果答"是"，请继续回答下列问题: 

(1)注明所拥有的气雾室的容积: 

' " 。 ^ ^ V - ^ ^ t 尘 " ^ ^ I r 日 ^ ^ ^ ^ 

^ L ^ ^ ^ 4 J ^ u ^ / J ^ l b v ^ ^ l ^ ^ ^ ^ u 

「 " 。 ' " ' 士 + 业 日 ^ ^ 7 E ; 

^ v ^ ^ 4 ^ ^ ^ ^ J ^ u ^ ^ J / 1 ^ l ^ g ^ u 

「 。 。 " ^ ^ ^ ^ L L ^ 生 日 ^ ^ 7 R 

^ ^^^r^^ 」 ^ ^ z ^ ^ J ^ ^ ^ ^ g ^ 」 U 

「 。 ^ ^ l ^ ^ v ^ ^ ^ t 北 日 ^ ^ ^ 

' 。 4 ^ L ^ J ^ ^ z ^ " 个 足 ' l^l 

「 T n T ^ ^ ^ ^ ^ 业 " " J ^ ^ ^ ^ ^ 

' " ' 4 " " 勿 上 足 ' U 

要 
斗 凹 · 2 午 立 方 米 以 下 是 / 否 

斗 刁 · 2 - 5 午 立 方 米 是 / 否 

午 5 - 3 0 阜 立 方 米 是 / 否 

午 3 0 午 立 方 米 以 上 是 / 否 

(2)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使用过上述任何气雾室: 

f在封闭系统申于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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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否有爆炸型气雾室: 
是/否 

如果答"是"请继续回答下列间题· 
) 、 · 

(1)注明所拥有的气雾室的容积· 
广 、 · 

「 " 。 ^ - ; V - ^ ^ - 业 " 不 日 ^ / 禾 

^ v ^ ^ ^ J ^ u ^ " 个 劣 ' 足 ' 口 

「 " 。 ' 。 ' 十 士 业 日 · ' 末 

^ v ^ ^ ^ l ^ ^ ^ J ^ u ^ / J 个 枉 ' 口 

「 。 " 。 ^ - ; V - e e ^ 垃 日 ^ / 禾 

^ ^ 4 ¦ ? 4 ^ J ^ ^ L ^ / J 个 枉 ' U 

「 " ^ n 1 士 士 北 日 ^ / 末 

^ ^^ l v 」 ^ ^ 4 ^ / J 个 足 ^ ^-4 

「 ^ n ^ 十 士 立 ^ ^ L 日 · ' 末 

^ l ^ J ^ L 4 ^ " 个 纳 L 枉 ' 口 

午0·2午立方米以下 

午0·2-5午立方米 

斗-5-30午立方米 

^L-30午立方米以上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2)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使用过上述任何气雾室: 

斗在封闭系统中午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午 

2·为产生微生物或毒素士和模拟物的平气雾剂而设计或使用的设备。 

(a)用于产生气雾剂的源材料的形态(标出所有适用的情况: 

固态 

不适用 

(b)产生的气雾微粒的质量中值直径(标出所有适用的情况卜 

10微米以下 

I0-20微米 

20微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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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用上述设备的目的: 

供 气 雾 室 用 是 / 否 

供 露 天 释 放 用 是 / 否 

用 于 实 验 动 物 是 / 否 

不适用 

士(̂ )就实验动物受气雾剂侵袭而言，所使用的侵袭类型(标出所有适用的 

情况卜 

只有鼻部 

只有头部 

全身 

不适用午 

用于确定直径20微米以下的微粒的大小的气雾分析设备。 

有 无 : 有 / 无 

毛发酵器/生物反应器合计容积。 

(a)容积范围 

标出适用的范围: 

不 大 于 ^ 0 0 升 是 / 否 

I0I - l , 0 0 0 升 是 / 否 

1,00l J I0,000 ^ 1 ^ 是 / 否 

10,00I - 1 0 0 , 0 0 0 升 是 / 否 

1 0 0 , 0 0 0 升 以 上 是 / 否 

(b)注明最大发酵器/生物反应器的容积。平 

平容积为r ^̂ 1 ̂  「 0^^ ^升以上均:间歇式发酵器/生物反应器。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发酵器/生物反应器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士在封闭系统中平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容积为r ^^ ̂  「 c^ ̂ 升以上的:连续式或灌注式微生物培育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士在封闭系统中午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总能力为每小时100升以上的连续或半连续运转的自灭菌离心分离器。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分离器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士在封闭系统中午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过滤面积大于2·5平方米的交叉流或切线过滤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平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24 /JY时内冷凝器凝冰能力大于5千克的冻于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斗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 c )是否可蒸气灭菌:是 /否 

流率大于每小时10升的能连续运转而且不释放气雾的细胞破碎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斗在封闭系统中平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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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喷雾式干燥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士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阜12·转鼓式干燥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牛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士 

13·三级生物安全橱或备有配件可改装成三级安全橱的一级安全橱。 

有无:有/无 

14·空气处理特性与三级安全橱相等的活动膜隔离橱或其他安全橱和厌氧箱。 

有无:有/无 

阜1 5二级生物安全橱。 

有无 :有 /无午 

16·微生物或毒素微囊包封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士在封闭系统中午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 17. D N A序列自动测定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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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在封闭系统中]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 

午18. D N A自动合成器。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合成器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斗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士 

[ 19·肤序列自动测定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在封闭系统中]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 

午20·肤自动合成器。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合成器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斗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士 

21·具有质量中值直径10微米以下微粒研磨能力的研磨设备。 

( a ) 有 无 : 有 / 无 

(b) ±述任何设备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运转过 

平在封闭系统中士在高度生物封闭条件下在最严密生物封闭条件下 

是/否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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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具有隔离检疫能力的植物接种橱/室: 

适用于现有设备的橱/室总工作容积范围: 

1 立 方 米 以 下 有 / 无 

1 · 3 立 方 米 有 / 无 

3 立 方 米 以 上 有 / 无 

23·为孵育昆虫而设计或使用的橱/室。 

(a)适用于现有设备的橱/室总工作容积范围: 

不 大 于 3 立 方 米 有 / 无 

大 于 3 立 方 米 有 / 无 

(b) ±述任何橱/室是否在前一日历年内的任何时间在隔离检疫的条件下 

使用过? 

是/否 

[ 1之三·宣布的设施是否有任何宣布的活动与空气生物学工作有关^ 48 

是 否 

(a)宣布的设施所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由一个为进行生物气雾剂的户外 

研究而设计、准备和使用的固定户外场区或网格区提供支持? 

是 否 

(b)如果答"是"，请列明每个场区或网格区的名称和精确到最接近的经纬 

秒的地理坐标。 

(c)宣布的设施所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使用为蓄意产生或撒布直径 

[ 20 ][ 30 ]微米以下的微生物或毒素气雾微粒而设计、准备或使用 

的(静态型、动态型或爆炸型)气雾系统或气雾室? 

是 否 

如果答"是"，请继续回答下列问题: 

(1)注明使用上述气雾系统或气雾室或在其内进行的活动的类型。 

。'第1之三、第4之二和第5之二款是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上提出的，但未充分 

讨论。 



静态型试验(研究气雾性质) 

动态型试验碑u用气雾流进行研究) 

爆炸型试验碑u用爆炸/冲击波撒布气雾齐lJ) 

其他(请注明) 

(2)所使用的最大气雾室的容积为何? 

静态型 

小于或等于10立方米 

大于10立方米 

不适用，末使用任何静态型气雾室 

爆炸型 

小于或等于10立方米 

大于10立方米 

不适用，末使用任何爆炸型气雾室 

动态型 

小于或等于10立方米 

大于10立方米 

不适用，末使用任何动态型气雾室 

请注明宣布的设施是否有以及是否使用下列设备: 

(a)发酵器: 

有 

使用 

无 

(b)生物反应器: 

有 

使用 

无 

(c)化学反应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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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无 

5之二·请注明宣布的设施是否有以及是否使用下列设备，并请注明使用时的封闭 

条件(标出适用的情况卜 

(a)气雾室: 

有 

(b) 

(c) 

(d) 

(e)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合计/内部容积大于[ 50 ]升的发酵器: 

有
 
使用 

在^^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合计/内部容积大于[ 50 ]升的生物反应器: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化学反应器: 

有
 
使用 

在^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细菌培养器: 

有
 
使用 

在^^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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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彻高压灭菌器: 

有 

使用 

在^^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9)总能力为每小时100升以上的连续运转自灭菌离心分离器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h) 24 /J\时内冷凝器凝冰能力大于5千克的冻干设备: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仙喷雾式干燥设备: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0)转鼓式干燥设备: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00)过滤面积大于5平方米的交叉流过滤设备: 

有 

使用 



B ^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4 7 (Part I^^ 

A n n e x I v 

p a g e 1 2 9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D过滤面积大于5平方米的切线过滤设备: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用于非防火目的的自给式呼吸器: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n)具有直径10微米以下微粒研磨能力的研磨设备: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微囊包封设备: 

有 

使用 

在BL3同等条件或更高度封闭条件下使用 

无 ] 



关于调查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27号文件) 

D 。 调 查 

一 、 一 般 规 定 

关于本节中尚未解决的具体问题的建议。 

(A)调查人员的指派 

1·调查组人员应由调查员和必要的调查助理组成。总干事应只从技术士秘书 

处"钒构:聘任的专职工作人员或各缔约国按照本节第11至第16款提名的临时专 

家中指派完全合格的调查人员进行丰实地平调查。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时， 

应充分考虑到确保工作人员具有合乎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格的必要性以及在 

尽可能广泛的公平地域基础上选择调查人员的重要性。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国民或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国民不得担任调查组成员。 

专职调查人员的指派 

2·编为技术士秘书处^ 「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调查人员职位应[由名缔约国 

建议人选^ 「由候选人提出申请d，其聘任应以其所具有的与调查对不遵约的关注这 

一目的相关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作为依据。 

「 " 信 一 4 ^ ^ 4 h 日 ^ ^ ^ 云 ^ ^ ^ E ^ ^ ^ ^ ^ ^ ^ ^ ^ ^ ^ + r - 肛 ^ ^ ^ ^ ^ e ^ 中 ^ f t n l ^ ^ ^ ̂ Je/ ̂ ^ ^ F ^ ^ ^ ^ ^r^^ ^ ^ ^ 扯 ^ ^ ^ 

' 。 v 。 " ^ ^ J 1 = 1 4J^^ ^ L ^ _ = J 4 ^ ^ 卜 足 。 L 丛 刊 ^ _ 4 A l H / v ^ ^ 卜 杠 。 / ^ ^ 1 。 " " " ' " " % 。 " " " 

日 Z - ^ ^ ,Nv ^ H 5 v f ^ ^ ^ , ^ ^ E l ^ l ^ ^ ^ A r ^ ^ ^ A I ^ ^ I _ L l 山 n 廿 ^ 4 w ^ Oll ^mm^ pll ^ ^ ^ 妆 ^ ^ ^ = ^ " 取 休 止 厢 

^ = ^ ^ 1 ^ 卜 J 口 。 " " " " d " " 卜 " " " " " 7 L J ^ l ^ l ĥ u ^ l _ l ^ l ^ 1 " " ^ ^ L ^ J J " % " " " " 只 " ^ ^ l " " ^ 扎 牡 L ^ l " " 。 

^ ^ ^ ^ ^ t 1 

l^J^ l ^r Q J 

^^ 「 i . V ^ H s A L ^ 「 + n ^f^A^^ ^ 」 ^ - ? - 7 ^ ^ D ^ 1 ^ - 4 ^ t l ^ ^ j^L^P ^ L P u ^ ^ A r ^ 「 z:^nt ^ 「 ^^^^t ^ : r : 」i > r ^ k s 

4·技术士秘书处:[机构:应至迟于本议正书生效后[60][30]天，以书 
面方式将一份列明技术士秘书处「「知拘「建议指派为调杏人员的人的姓名、国籍、 

" " ' " ' 日 一 

出生日期和地占、性别、护昭号码和级别的初始名单以及关于他们的资格和专业经 
， ， 、 、 、 ， … ^ 

验的说明送交所有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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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一缔约国应在收到建议指派的调查人员的初始名单后[ 2^/Is时]内确认 

收到此一名单。除非一缔约国至迟于确认收到名单后30天以书面方式宣布不予接 

受，否则此一名单所列的任何调查员或调查助理应视为获得接受。缔约国可说明反 

对理由。若未获接受，建议的调查员或调查助理(1)不得在宣布不接受的缔约国的 

领土上参加调查活动，(2)也不得在宣布不接受的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 

地方参加调查活动。技术士秘书处;;机构:应立即确认收到关于不予接受的通知。 

必要时，技术士秘书处::机构]应在初始名单之外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6·调查人员名单的增补或修改应按照以上斗鼻粤丁阜第4和第5款中规定的程 

序行事r如果一缔约国所提名的一名诱查员或调查助理下再能作为其挺名屹调查人 

F J 屁 仁 ^ t ^ ^ ^ ^ , ^ ^ r ^ y ^ ^ 4 ^ 1 日 r ^ ^ ^ ^ ^ ^ ; B 付 ^ ^ ^ b 丰 「 羊 ^ v . ^^^ A ^ ^ 「 ̂ ^ ^ ^ h 。 ， 

^ y ^ ; 怅 。 1 / ^ y4^ ^ 休 叩 ^ r J 口 压 ^ u ^ ^ 1 ^ 吧 / ^ ^ ^ u J ^ ^ ^ l 1 ^ 」 仙 。 ^ ^ ^ ^ r " " 。 ' 『 。 ' 

临时专家被指派担任调查人员 

11·技术士秘书处::机构:应至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 30 1天，通报拟列人 

供士进行实地调查时午作为临时调查员使用的调查人员名单的每一类专家的必要资 

格、专业经验和大致的最低人数。 

12·临时专家应由各缔约国提名。缔约国可提名符合要求的候选人。愿意挺毛化 

种专家韵缔约国年应^ 「可]在收到此一通报后30天内提出此种符合要求冉候选人， 

其中应列明并将其建议指派为调查人员的临时专家的姓名、国籍、出生日期和地点、 

性别、护照号码、资格和专业经验告知总干事。总干事可随时再征求提名，各缔约 

国也可随时再提名。此种提名应按照以上第3^4^至第9^--款的规定告知各缔约国。 

13·总干事应至迟于本议定书生效后^^0 [ 90 ]天，按照本节第3^4^至第9捣 

款所载的关于调查人员名单的规定，将一份士供进行实地调查时使用能;临时人员 

的名单送交每一缔约国。 

14。如果因技术士秘书处::机构;内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而要有临时专家参 

加平实地平调查，总干事应按照附件D第一节第43款的规定从指派的临时人员的名 

单中透选此种专家。士被提名的临时专家不得担任调查组组长。午 

15·临时人员名单上的人一旦被指派参加阜实地斗调查组，即应被视为技术乓秘 

书处^ 「钒构]的工作人员，并因而须遵守本议定书所载的适用于此种人员的一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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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到调查通知的缔约国不得要求将调查任务授权中列明的任何调查人员从调查 

组中除名。 

16·如果一缔约国所提名的一名临时专家不再能履行调查人员的职责，该缔约 

国应立即通知技术士秘书处::机构]。指派的调查人员的名单上的任何临时专家均 

可以书面方式通知总干事将其从名单中除名。 

(B)实验室的指定和核证 

18·总干事应只利用经过适当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对样品进行现场外分析。 

士应尽可能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领土上对任何一套复样中的一件样品;对样品的一 

部会午进行分析。午 

核准的调查设备 

35·供现场调查期间使用的、:、丰议定节所有缔约国均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取 

的士核准的调查设备以及此种设备的规格:列于附录""应由缔约国大会首届会议 

予以核准斗这些规格应顾及安全和保密因素，同时考虑到可能在何种地方使用此种 

设备。 

「 " ^ u r 丰 r f n x ^ ^ ^ Alb ^ 「 ̂ ^ ^ ^ ^ r ^ ^ 陆 ^ 挂 铀 ^ ^ ^ 逆 ^ ^ 7 ^ 1 l ^ ^ ^ ^ ^ 朋 ¦ k k ^ 牌 ^ ^ r 古 平 4 ^ 坊 同 

止 山 ^ ^ ^ - ^ ^ 亡 半 拉 z y h 同 七 ^ ^ ^ ^ ^ ^ 1 山 科 ^ n t 支 ^ ^ 轮 钻 ^ r r 扶 吐 「 ^ ^ ^ ^ p ^ 「 ̂I^x. ̂ s ^ A L l r ^ n ^ ^ ^ h 「 R 

扩 叫 ^ ^ ^ " 。 ^ ^ ^ / ^ L 那 。 ^ = l ^^^^^ y^^ y^:^ v^^ ' 1 」 火 广 " 平 " " " ^ ^ ^ l F L . L J ^ ^ ^ 。 " ^ ^ ^ 4 。 片 " " 。 ^ ^ v 」 ^ ^ ^ t 

^ ^ LLl ̂ ^p^ L k 中 ^ ^ b 佑 ^ ^ z^^XP^/^1日^^^^7封苹^^^吐lv^ ^^^t^ ^z 」4h硅逆L^ G ^ 7;1l A ^ ^ ^ ̂ 7k^ ^ ^ ^ 反 " 

l 「 l ^ q 坞 ? 1 ^ ^ ^ J ^ r ^ 1 本 口 刊 。 ^ = l ^ ^ ^v^y 4w»v1 4 ^ 1 ^ l^A^ l ̂ ^ " " 丛 广 " ^ 尸 丁 L " 川 " " ^ E ± ^ g x ^ 广 。 " " 

42·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技术士秘书处;:机构:的请求而同意提供调 

查设备或如果调查组认为必需使用现场所备有但不属于技术午秘书处，机构:的设 

备并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安排使其能使用此种设备，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力满 

足此一请求。调查组应有权观察和核实此种设备的校准。应偿付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提供此种设备和进行调查组所要求的任何校准的费用。 

43·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现场所备有的设备，调查组可予 

以接受。调查组应有权观察和核实此种设备的校准。进行调查组所要求的任何校准 

和使用此种设备的费用应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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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调查前的活动 

士观察员-

46·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的情况下，可派遣一名代表观 

察调查的进行，该代表可以是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国民，也可以是第三缔约国的国 

民。 

4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通知总干事它是否接受拟指派的观察员。 

[48·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在一般情况T ^可^ 「应]接受拟指派的观察员，但 

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拒绝接受，则应在最后报告中载明此一事实。] 

49·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与技术士秘书处平肖停海平联络，通过协调，使观察 

员在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后的合理时间内抵达同一人境点。 

^ 50·观察员在整个调查期间有权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设在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的使馆或其他正式代表团通讯，若无使馆或其他正式代表团，则直接与提出请求 

的缔约国通讯。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士尽可能阜为观察员提供通讯手段。] 

51，观察员有权随调查组到调查区域/现场，并可观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准许其 

观察的调查区域/现场。 

「 ^ ^ I r ^ n 专 日 古 ^ ^ ^ 坤 ^ w 田 7 ^ ^ 」 ^ ^ Ĵ ttt ̂ ^^: ̂ ^ 中 ^ 洼 ^ E E I z ^ ^ 4 ^ E ^占 ^ ^ ^ E l ^z^^ 4 ^ ^^3 ^ l z ^ ^ " 斋 ^ ^ ^ E l ^7^^ 4 ^ 

^ ^ ^ ^ ^ " " 不 y ^ ; n l ^ b " " 旦 " u " " 不 ^ 门 " ^ ^ ^ ^^P4 ^ l b l 『 " 三 刊 肛 山 枉 卜 ' " " 旦 己 

r ^ ^ ^ ^ r ^ ^ ^ r , H 丰 ^ ^ 尘 ^ ^ r ^ g F ^ E " 要 F ^ ^ 7 F l ^ 1 山 针 z ^ " 「 

丛 u ^ 不 ^ 1 ^ ^ " 坦 」 " ^ l ^ 1 ; 丛 ? 1 ? ' ^J ^l^ ^ ^ J 4 ^ ^ ^ " 。 肛 终 。 ' 

53·在整个调查期间，调查组应让观察员充分了解调查的进行和实情调查结 

果。 

54·在整个调查期间，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为观察员提供或安排提供与第33 

款所述的给予调查组的便利相似的必要便利。观察员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土内停 

留期间的一切费用应由提出请求的缔约国负担。-斗 

调查组的派出/抵达 

55·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并按照第三条G节第"至第"款:批准^ 「按规 

定的决策程序处理午此一请求之后尽快派出调查组。调查组应按照第三条G节及本 

附件中的规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达请求中所指的人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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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调查的进行 

通 讯 

57·调查组成员在整个调查期间有权相互通讯。为此，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电信设备，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他们可使用经正式核准 

和核证的自备设备，但须充分遵守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有关:电信]规章。如果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不能为其提供士符合类似的经核准和核证的设备的同样规格的午所 

需的电信设备，则调查组成员;经接受调查地缔约国寓意，;有权使用经正式核准和 

核证的自备设备与技术秘书处随时通讯。在这样做时，调查组成员有义务不传送任 

何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资料或数据。 

58·除非得到总干事授权，否则调查组成员在任何时候不得就任何与调查有关 

的事项同调查组成员或技术阜秘书处^ 「机构:以外的任何个人或机构直接或间接通 

讯 

丁 。 

士旨在了解方位的飞越 

59·如果调查组提出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提供便利，对调查区域或在调 

查期间拟加以调查的设施作一次飞越，使调查组能够大致了解调查区域或拟加以调 

查的设施方位。午 

(F)调查后的活动 

初步调查结果 

60·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会晤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以审查调查组的初 

步调查结果并澄清任何尚未解决的不明情况。调查组应午考虑到附件E的规定，士以 

书面形式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初步调查结果，并随附打算带出现场的所收集的 

书面资料和数据及其他材料的清单和副本以及提议移出现场的任何样品。调查组组 

长应在文件上签字。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应在文件上副签，以表示接受调查的 

缔约国己注意到初步调查结果的内容。此一会晤和程序应至迟于调查结束后[ 24 ] 

小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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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按照第三条G节(G)/J^节关于准人的规定，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若为了保护 

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而认为有此必要，可对特定;洋品、;文件或其他材 

料的移出现场要求施加限制:或棍丰予以拒绝， 

62·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还可提请调查组注意它认为初步调查结果中有哪些资 

料与调查任务授权无关。在此情况下，接受调查豹缔约国可要求将战种资料视为机 

密。在此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要求将此种资料删除:，丽调查组应按此 

一要求删除此种资料，;如果调查组不同意删除此种资料，应将此种资料作为机密 

处 理 。 ] 

63·除了以上第61 59-款的规定外，调查组还应根据请求，将调查期间记录的 

所有资料和数据的副本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离境 

64·调查后的活动一经完成，调查组士和观察员平即应尽快离开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领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力提供协助并确保将调查组、设备和行李安全送至出 

境点。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与调查组另有协议，否则所用出境点应是原人境点。 

(G)调查过程中防止滥用的措施 

65·调查组在根据调查任务授权进行调查时，应只使用为提供充分的有关事实 

以澄清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注所必要的、在本议定书中载明的 

方法，并且不应从事与此无关的活动。 

66·调查组应收集和记录与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注有关 

的事实，但不得索取或记录显然与此无关的资料，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明确请其 

这样做。所收集的任何材料若随后发现无关，一律不得保留。 

午67·按照国际法中载明的有关规则，调查员应为其不法活动包括泄漏其在进 

行调查工作的过程中知悉的机密所有意或无意造成的任何损害对自然人或法人负赔 

亻尝亏重亻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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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地调查 

(A)调查请求 

请求进行调查时须提交的证据，包括须提交的斗单细阜资料和分析:、理由帮证据: 

1·如果根据第三条G节第3款针对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事件请求进行实地调查， 

则请求中应附有下列资料: 

(a)指称的事件发生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缔约 

国[/国家]的名称; 

^^)如果指称的事件发生在一缔约国[/国家]领土上的不在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任何地方，则列明该缔约国[/国家^ ^^lT称"所在缔约国/国家": 

的名称; 

(^)叙述此一指称的事件，包括提供所有士可以获得的阜关于以下四项的 

(1)出于非和平目的[使用][释放]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 

情况;和/或 

(2)在指称的事件中使用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的情况; 

(3)指称的事件发生的情况; 

(4)所怀疑的此一指称的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或肇事者; 

(^)尽可能列明指称的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或者被提出请求的缔 

约国察觉的日期和时间，若有可能则列明指称的事件的持续时间; 

(e)以尽可能精确到最接近的经纬秒的地理坐标或其他替代手段尽可能精 

确地指明请求加以调查的区域，并以地图标出所指明的区域及其地理 

特征。:，而请求加以调查的区域的面积不得超过[ 500 ] [·… ]̈ 

[ 15,0oo ]平方公里，;请求加以调查站区域下得超过二个。;;经接 

受诧查约缔约国日意，诧直区域可了以廷件:;建议在这里只可请求调 

查一个区域，但在调查期间还可请求调查一个额外区域。见第56款。 

彻受害者是否为人、动物或植物，并注明受影响数量和叙述受侵袭的后 

果，而且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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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疾病的症状和/或体征; 

(2)所有可以获得的与疾病突发相关的流行病学资料; 

(9)对于涉及疾病突发的请求，应提供可说明为何它认为疾病突发(a)并非 

自然发生而是(b)与《公约》禁止的活动直接有关的详细证据和其他资 

料及分析，包括关于事件:恕::和/或^ 「或]活动的详细资料。 

^(h) ^^-任何午与请求相关的先前的磋商/澄清所得到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 

果。阜 

2·除了根据第1款随请求一并提供的资料以外，还可酌情尽可能提交其他类 

别的资料，其中除其他外包括: 

(a)任何内部调查报告，包括任何实验室调查结果; 

(b)疾病的初步治疗情况和初步治疗结果; 

(C)叙述所采取的旨在防止疾病突发蔓延和消除指称的事件的后果的措施 

及其在受影响区域的成效，如果有此种资料的话; 

(^)按照第六条第9款的规定另外提出的具体援助请求; 

^^d^ ^^^^^^扑妻^^ܻ新仙^^^怖划就廿灿冲^n划辞圭丰HI^^洼vD ^lT -^t. ̂ ^ F^r ^ ^ 培 

' " " ^ u ^ J 口 … 心 " ^ l ^ ^ r w ^ vPh^ ? 1 ^ " " 7 7 v 不 ^ u J ^ l ^ " " 刊 廿 J q ^ i H J l ^ ^ ^ ^ " 卜 " " " n ^ 丛 

生 妻 ^ ^ 蚊 七 ^ ^ ^ ^ ^ 沮 论 ^ F ^ 次 业 ^ ^ 1 · ] 

L 心 " ' 1 卞 ^ 4 ^ ^ " 丛 ^ J L E l H J : ^ ^ ^ n ^ J 

(D ^̂ 何其他佐证资料，包括士在内部调查过程中被认定与指称的事件有 

关的午目击者宣誓口述、照片、样品或其他物证。 

调查区域 

3·根据以上第1款(9)项请求加以调查的区域，经技术;甜节处"机构;可能 

根据第二条·…¨期以调整后，即应接为所要调查的区域。第三条并无此一提法。 

(B)调查前的活动 

调查的通知 

4·总干事应在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前至少[ 12 ][。…·]小时将即将进行调查 

一事通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如果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进人其他缔约国领土，总干事 

也应通知该其他缔约国。 



5·总干事按照第4款发出的通知除其他外应包括以下资料: 

f(^)调查任务授权，如果在通知时已有此一授权的话;士 

n̂)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如果通知中未载明调查任务授权的话。日 

调查任务授权 

8·按照第三条G节第·…¨款下达的调查任务授权应至少载明: 

^(a)执行理事会关于进行调查的决定;平 

(c)根据调查请求确定的:并经执行理事会批准曲;所要调查的指称的事 

件的性质，包括对人、动物或植物的任何影响; 

^(^)如拟派观察员，观察员的姓名;午 

0)将在调查期间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进行调查所需要的时间的估计。 

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12·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文件资料向调查组介绍 

情况。情况介绍除其他外应包括自然地形特征、安全事项、被调查区域内被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认为与情况介绍相关的主要疾病概况:如果接受调查曲缔约国认为与情况介 

绍相关的话，迸人该区域可用的通路和交通工具、调查的后勤安排、根据总干事的 

请求提供的设备和/或实验室设施的细节以及任何其他有关资料。 

13·在有理由这样做的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申 

或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向调查组指出它认为敏感或与《公约》无关因而适用第三 

条G节(G)/J^节关于准人的规定的区域。;、设施或建筑物。: 

(^)调查的迸行 

情况报告 

17·调查组应士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磋商，年至迟于抵达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 

土后2^/J^时向总干事发送一份情况报告。它应士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磋商，阜视必 

要发送进一步的调查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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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情况报告可说明与所调查的事项相关的任何迫切需要的技术、医疗、兽医或 

农艺方面的协助以及任何其他有关情况。进度报告可说明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要的任何 

进一步协助。 

调查组进行具体的现场活动 

19·所有现场活动均应按照第三条G节(G)/J^节关于准人的规定进行。 

询 问 

询问目击者 

20·调查组经本人明示同意后，可询问曾目睹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或可 

提供关于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可能与调查相关的情况的人。进行询问时， 

应有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由其提供协助:，除 

d ^ 古 半 人 ^ ^^圣^^ ^hn l少「 

^ ^ r ^ ^ / L l / b " ' " " 主 J s ^ ^ l r ^ 4 Q 

21·调查组可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如果 

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询问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人或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植物 

或动物的所有人 

22·调查组经本人明示同意后，可询问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人，以查 

明他们受到何种影响。在动物或植物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情况下，调查组 

经本人同意后，可询问这些动物或植物的照管人，以查明它们受到何种影响。进行 

询问时，应有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由其提供协 

助:，除非有关个人下希望如出， 

23·调查组应仅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如 

果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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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间其他人员 

24·调查组经本人明示同意后，可询间其他人员，诸如国家/地方政府官员、任 

何有关医疗、兽医、制药、农业机构或设施的人员等，以获得与调查相关的资料， 

但进行询问时，应有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由其 

提供协助:，除非有关个人下希望如比]。 

士在调查区域以外进行询问 

28·如果调查组在进行活动的过程申获得的病原学和/或流行病学资料需要调 

查组在原先指定的调查区域以外进行询问以完成其任务，则调查组可在调查区域以 

外询问: 

(a)可能受生物或毒素武器侵袭的人; 

(b)可能受生物或毒素武器侵袭的动物或植物的照管人或可能目击有关事 

件的人;或 

(C)可提供与调查也许相关的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有关情况的 

人 。 

28之二·调查组应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供可说明有必要进行此种询问的病原学和 

/或流行病学资料。 

29·此种询问应按照以上第22至第27款的规定进行。午 

目视观察 

30·调查组可目视观察在调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区域，以便获得与调查相关的 

资料。应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确保调查组的健康和安全。调查组应由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的代表陪同。士摄像或照相设备的使用应符合第三条G节(G)/J^节关于准人 

的规定。;;渭查坦必须先征得接受调查均缔约国的同意才可使用摄像式照相设备。: 

31·如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商业所有权考虑或卫生保健和安全考虑而不可能进 

行直接的目视观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通过其他办法提供同等的资料，以澄清有关 

的区域和物件与调查组履行调查任务不相关而且对调查组履行调查任务而言并不重 

要。 



士在调查区域以外进行与疾病冲毒有关的检查 

38·如果调查组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的病原学和/或流行病学资料需要调 

查组在原先指定的调查区域以外对受影响或受侵袭的人迸行医学检查，从受影响和/ 

或受侵袭的人或动物身上取样，观察、参与或进行死后检查，或对受影响或受侵袭 

的动物或植物进行与疾病/中毒有关的检查，则调查组可在调查区域以外进行此种活 

动。此种活动应按照以上第32至第37款的规定进行。调查组应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提供可说明有必要进行此种与疾病冲毒有关的检查的病原学和/或流行病学资料。午 

取样和鉴定 

「 ^ n 结 / l n 乙 结 ^ f ^ 卦 ^ + r ^ ^ - ^ i rw^ . A ^ m t ^ G ^ 斗 坊 点 垃 ^ 召 结 广 反 三 堂 ^ ^ ^ T ^ " 、 兰 ^ v ^ ^ E ^ / i ^ 

小 " ^ J — ^ ^ " " ' " ^ 口 " " ^ ^ ^ ^ U ^ T J / ? 4 ^ 抹 " " 一 " l U l " 1 ^ " " ' " 八 " ^ p ^ 

L̂ ^^^^圭^tt在「 

木 ^ ^ ^ y u ^ ^ ^ ^ L L l J p J 

40·调查组可在适当和它认为必要时采集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环境样品、弹药 

和装置的样品或弹药和装置残余物的样品;，但须先征得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同 

意斗任何此种样品均应加以分析，以查明是否存在特定的生物剂或毒素。 

41·应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的面前取样。调查组可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 

国在调查组成员的监督下协助取样。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调查组还可请求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从被调查区域的邻近区域采集相关的对照样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 

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 

42·调查组可使用可供调查组使用的任何专为用于此种调查而设计或批准的 

方法分析样品。如果调查组提出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利用当地可利用 

的资源协助分析样品。如果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自己进行分析，调查组或经调查组 

组长特别指派的某些成员应在所有分析过程中在场。所有取样均应按有关的程序和 

方法进行，以确保所希望采集的样品不受污染而且样品的采集充分照顾到卫生保健 

和安全考虑。 

43，应尽可能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领±上[对第40款所指的一种密封复样] 

进行分析，而且应有调查组的代表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 

44·如果无法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上上进行分析，调查组可将样品移至经过 

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进行分析。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有权与所有样品随行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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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任何分析和以后的销毁。分析后余下的任何未被销毁的样品均应归还原属缔约 

国。 

45·总干事应对样品的安全、完整性和保存以及对确保移送场外作分析的样品 

的机密性负首要责任。无论如何，总干事应: 

(a)建立样品采集、处理、储存、运输和分析的严格制度; 

(b)从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中为特定的调查选定负责执行分析任务或 

其他任务的实验室; 

(c)确保订有安全存放密封复样并保持其完整性的程序，以供必要时作进 

一步澄清用; 

(^)确保迅速进行样品分析; 

(e)为所有样品的安全负责。 

46·[作现场外分析时，应由士位于不同缔约国的士两个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 

验室对样品进行分析。总干事技术秘节灶应确保分析得以迅速进行。 

4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 

调查组还应收到密封的复样并予以安全存放，以供必要时作进一步澄清用。 

48·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分析结果，则应将密封的复样用于此一目的。应在 

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对这些样品进行拆封。这些样品的分析也应 

在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进行。 

49·调查完成后余下的任何末用样品或样品的末用部分若未销毁，均应归还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 

收集和察看背景资料和数据 

50·调查组可;在征得接受调查均缔约国同意后并，在下违反第二条C节乍; 

」 、 兰 ¦ v ^ ^ ^ 吐 ^ A ^ ^ + ^ ^ ^ ^ ^ ^ ^ 兰 + ^ ^ ^ ^ ^ C " 雷 i n ^ ^ ^ I ^ ̂ J t ^ ^ F ^ ^ d ^ 立 ^ ^ E 1 7kk^ l ^ ^ 4kk^^ 4 A 1 日 佑 从 口 4 T - l T r 币 · 

" " ' " 卜 ^ l u ^ / ^ ^^i ^ ^ q 4 ^ v r H J p ' U ^ 1 ^ 4 I ^ 4 ^^4 J ^ b ' l r ^ ^ ^ ^ l ^ J ^ 」^^ll^l^ 4 J ^ ^ ^ q p y ^ v ^^=!^ ^ J t n l 4 ^ ^ 4 ^ ^ 4 ^ 4 ^^^4 ^ ^ ^ ^ l 」 小 

而 ^ 1 ^ ^ E l l ^ w t 论 ' · 

^ y l b l / ^ ^ J ^ ^ 1 1 5 J . 

(a)获得和察看它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此种数据可 

包括关于疾病、流行病或其他疾病突发的流行率的数据，:，但疾病的 

自然突发不包括在内。此种数据还可包括"和]对引起调查的事件所 

作的任何初步识别和诊断以及关于防疫接种方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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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察看它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所有医疗、公共卫生和职业卫生记 

录和数据。接触个人的医疗记录应先说明情况并征得有关个人或其家 

人或法律代表的书面同意; 

(C)察看它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其他文件和记录，诸如兽医或农业 

方面的文件和记录。 

51·调查组可要求获得任何与调查请求相关的文件或数据的副本，以便纳人最 

后报告或用以协助其编写最后报告。任何反对的理由均应以书面方式说明，以列人 

调查报告。调查组要求获得的文件或数据若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指明属于机密性 

质，应按本议定书的保密规定处理。 

52·收集到的任何文件或数据若随后[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指明][发现]与 

调查任务授权不相关，均应由调查组归还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认 

为与调查任务授权不相关的任何文件或数据均应在最后报告中予以注明。 

调查区域的延伸 

「 " ¦ ^ n 田 ^ ^ ^ E I 大 ^ ^ ^^^ 7̂ EEr ̂ 7fC _ h ^ ^担 r f - r , H 4 ^ ^ 亡 " 茁 z ^ ^ ^ ^ ^ 7 ^ ^ n J 陆 巾 ^ ^ ^ ^ ^ ^ n ^ ^ 古 

" " " ^ ^ ^ l ^ l " " 旦 由 1 - 1 ^ " 旦 杠 ^ J J ^ l y ^ ^J ^ ^ ^ 1 兰 厂 ' " " " 旦 阻 叼 ^ ^ ^ J ̂ ? 4 ^ ̂ u / v ^ 41^4^ ^ 卞 。 

^ ^ ^ 亩 「 以 - k k ^ 立 ^ ^ E I 大 研 硅 z ^ ^ 日 日 妻 ^ r 7̂Frt EEr ̂ ^ z ^ 立 ^ ^ ^ E l 大 l w ^ 枝 ^ ^ 1 宙 ^ ^ 古 广 ^ ^ ^ ^ »^r ^^^El大 

4^b^ 1 卞 ' 扎 ^ ^ ^ ^ ^ 4 ^ " E " 刊 " " 口 " ^ g ^ ) 」 L l J ^ ^ ^ ^ ^ ^ ^ x ^ " 旦 " ^ ^ l J ^ ^ J 口 l ^ L l u u ^ ^ " 『 " " E 

百 ^ ^ 散 。 。 ^ ^ ^ ^ ^ ^ 

1 ^ l t p ^ A t " 必 烂 ^ T 。 ' 

调查区域的延伸 

54·如果为履行任务而有必要，调查组可征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将[一 

个式一个以上:调查区域延伸至与调查区域相邻的一个区域，僵;每-;有关调查区 

域廷伸地面积至多无其面积的; e^n/ ̂ T ^。如果末在[·…¨][ 24 ]小时内达成 

协议，总干事可;在节面通报后，;;准许;将请求提交向执行理事会:作决定:。提 

出延伸调查区域的书面请求，此一请求应载有原先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的请求中的所 

有资料。总干事应在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此种请求的同时，将请求的副本分送接受调查的缔 

约国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除非执行理事会至迟于收到总干事的请求后24 Ĵû 以其出席 

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决定不延伸调查区域，否则即应延伸调查区域并在其内进行 

调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P̂(̂ ^̂ P果适用的话)请求中指明的据称引起对 

不遵约的关注的缔约国可参加执行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审议。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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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in果适用的话)请求中指明的据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缔约国 

是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则该缔约国无权参加就总干事的请求进行的表决。 

55·如果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将调查区域延伸至一相邻的缔约国/ 

国家，则调查组应通知总干事。总干事应请该缔约国/该国同意将调查区域延伸至其 

领土。 

士一个新的调查区域的确定 

56·士如果为履行任务而有必要，调查组可征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在调 

查任务授权中指明的调查区域之外再确定一调查区域。如果没有在·…¨小时内达成 

协议，总干事可向执行理事会提出确定额外调查区域的书面请求。此种请求中应以 

精确到最接近的经纬秒的地理坐标尽可能精确地指明额外的调查区域，并详细说明 

确定额外调查区域的理由。总干事应在向执行理事会提出此种请求的同时，将请求 

的副本分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提出请求的缔约国。除非执行理事会至迟于收到总 

干事的请求后年24斗/^^时以其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的简单多数决定不确定额外的 

调查区域，否则即应确定此种额外的调查区域并在其内进行调查。提出请求的缔约 

国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或(in果适用的话)请求中指明的据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缔 

约国可参加执行理事会对这一间题的任何审议。如果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或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或(in果适用的话)请求中指明的据称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缔约国是执行理 

事会的成员，则该缔约国无权参加就总于事的请求进行的表决。午 

调查期的延长 

57·如果调查组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发现估计的调查时间不够充分，则调查 

组可向总干事申请延长调查期。总干事可按照本节第9款延长调查期。 



三、设施调查 

(A)调查请求 

须随调查请求提交的资料 

1·如果根据第三条G节第3款针对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事件请求进行设施 

调查，则请求中应至少附有下列资料: 

(a)指称的不遵约活动发生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 

的缔约国的名称; 

(b)如果指称的下遵约活动发生在一缔约国:国家领土上的不在其管辖或 

铁zggIr ^T^」6h ^ ^ 肘 ^ ^ r -^^^ mlr ^F^l ^ ^ ^ ^ ^ 牧 坊 日 / 日 去 " ^ ^ 讳 " F ; ^ 升 z ^ ^ ? ^ z x h 围 ^ ^ * " ' 

J ^ L 川 」 ^ H ^ ^ 4 ^ lPU ^ u J ^ 习 ， ^ ^ ^ / ^ J ^ 鼻 休 ^ 1 卜 乒 ^ 口 ， 吕 乡 V l l ^ l 4 J ^ 灰 ^ ^ ^ ^ L ^ l ^ 乒 ^ 口 ， 口 乡 ^ / 

的名书;所在缔约国的名称，如果适用的话; 

彻士任何士与请求相关的先前的磋商/澄清或其他先前的调查所得到的资 

料和/或成果或结果。 

(B)调查前的活动 

调查的通知· 

5总干事应在调查组计划抵达人境点前至少·…¨小时将即将进行调查一事通 

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并在适用的情况下通知所在缔约国。此一通知除其他外应包 

括以下资料: 

仰)调查任务授权，如果在通知时已有此一授权的话;士 

(j)调查组须达到的士具体平目标; 

调查期 

8调查期不得超过连续84 /J^时，除非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后予以延长。 

调查期应;从调查葡豹情况介绍开始:-:指向调查组提供士请求的周界或(如果不同 

的话)最终周界内准人的这段时间，而提出初步调查结果所用的时间不包括在内斗 

a r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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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界的监视 

9·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本节第5款所指的通知后[ 12 ] ^时开始 

收集供所有陆运、空运和水运工具离开按本节第3和第4款确定的周界用的所有出 

口的所有交通工具实际外出情况。可通过收集下列形式的实际情况来履行此一义 

务:交通记录、照片或录像。 

10·调查组一抵达替代周界[或最终周界，以周界产生时间在先者为准]，即 

有权开始实行出口监视程序，以封闭[替代周界或最终]周界[，以周界产生时间 

在先者为准]。此种程序应包括查明交通工具的各个出口并进行交通记录。 

11·调查组可按照第三条G节(G)/J^节关于准人的规定检查离开周界的交通工 

具。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使调查组确信，末给予调查组充分准人 

的任何须接受检查的交通工具并未用于与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的对可能不遵约的关 

注有关的目的。进人周界的人员和交通工具以及离开周界的人员和个人用交通工具 

无须接受检查。 

12·: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调查组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或设施代表 

的监督下，可对被士调查组阜认为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离开的交通工具进行拍照 

和录像。照片和录像应由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加以保护，并在调查结束时由 

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就其是否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这一点联合作出决定。与 

调查任务授权无关的所有照片和录像应留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其他出口监视程序 

应由调查组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议定。调查组有权在陪同下前往周界的任何其他部 

分，以核实确无其他离开活动。 

13·所有封闭周界和监视出口的活动均应在周界外侧向外测量不超过[ 45 1 

米宽的环形地带内进行。 

14·上述程序可在整个调查期间一直实行，但实行时应确保尽可能不妨碍或延 

误设施的正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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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最终周界的替代确定 

15·在人境点，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若士因为请求周界无法在比例图上表示出来 

而且/或者无法与请求周界所在位置的明显物理特征或地形特征联系起来而斗不能接 

受请求周界，则应尽快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并完成沪黑查验相 

海关检查手续]后[ 2 ^ [ 24 ] ["]小时提出一替代周界。如有意见分歧，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和调查组应进行谈判，以期就最终周界达成协议。 

16·应按照第3款的规定尽可能具体地指明替代周界。替代周界应包含整个请 

求周界，而且一般应与请求周界十分相近，并将自然地形和人为边界考虑在内。替 

代周界一般应距周围的安全屏障不远，如果存在此种屏障的话。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应通过下列办法中的至少两种办法使两个周界之间具有此种相近关系: 

(a)替代周界所围的面积不远远超出请求周界所围的面积; 

(b)替代周界尽可能与请求周界保持不远的等距离; 

(c)可从替代周界看到至少一部分请求周界。 

17·如果替代周界可为调查组所接受，则替代周界应成为最终周界，并应按照 

本节第21和第22款将调查组从人境点运送到此一周界。 

[ 18·如果末在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后[ 3 ] / ̂时内达成协议，应将替代周界指 

定为最终周界，并应按照本节第21和第22款将调查组从人境点运送到此一周界。] 

或 

[ 19·如果末就最终周界达成协议，则应尽早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接受调查的 

缔约国提出替代周界后[ 3 ] [ 24 ] [ 36 ] ["]小时结束周界谈判。如果末达成协 

议，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将调查组运送到替代周界上的某一地点。 

20·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认为有必要，可在第17款为周界谈判规定的时限 

截止前开始此一运送。运送过程应无论如何至迟于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后·…¨小时完 

成。 

21。一旦抵达设施，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使调查组能够立即察看替代周界，以 

便就最终周界和在最终周界内准人的问题迸行谈判和达成协议。 



22·如果末在调查组抵达替代周界后·…"小时内达成协议，应将替代周界指定 

为最终周界。] 

初步调查计划 

27。调查前的情况介绍结束后，调查组应:根据利用可以获得的适当资料午为 

调查的进行拟订一项初步计划，其中应订明调查组计划进行的具体活动以及希望准 

人的周界内特定区域及文件和希望接触的人员。还可在计划中列人其他资料，诸如 

活动的大致时间和顺序等。 

28·在拟订调查计划时，调查组应考虑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根据以上第24款 

认为敏感或与《公约》无关的区域、设施、建筑物或文件。调查组还应按照第三条 

G节(G)/JY节的规定，考虑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提出的任何措施，并可就这些措施的 

执行提出建议。 

29·调查组应在初步计划中指明负责周界活动的人员的人数。调查组还应在初 

步计划中订明它是否打算分为小组。除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同意，否则调查组不得 

分为两个以上小组。 

30·初步计划应在调查开始前提供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调查组应酌情修改计 

划并考虑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任何意见。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可考虑到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的任何意见和调查过程中所需的资料而视必要修改初步计划。对初步调查 

计划所作的任何修改均应告知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 。 ^ ^ ^ 立 ^ ^ E l 大 1 ^ ^ ^ ^ ^ 4 ^ ^ ^ t r^r - ^ r ^ L ^^f^」hhr ^ 4 t l y n 士 大 计 ^ L t ; ^ L ^l^l^ ^ r ^ ^ee^ u J 做 ^ f r z ^ 
' 。 " " ¦ l X . 人 " 旦 " 刊 ^ J ^ = 1 仕 厂 " … ¨ 「 " " " " ^ ^ ^ l T ^ 兰 " ^ J ^ r ^ 4 4 ^ J " 婢 4 ^ 4 ^ 1 l ^ P ^ 个 牡 

^lvy ^ 

卜 。 ' 

32·拟订初步调查计划的时间，包括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作出考虑的时间在内， 

不 得 超 过 [ 2 ] [ 4.J ] /J^时。 

· 、 八 一 

(D)调查的进行 

调查组进行具体的现场活动 

33·;经接受渭查约缔结目适当寓意，;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可按照第三条G 

节(G)/J^节关于准人的规定进行下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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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问 

34·调查组可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士经本人明示同意而吕 

询问设施的任何有关人员，以查明有关的事实。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可包括一 

名法律顾问和/或设施的一名高级别工作人员。调查组应仅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 

务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 

35·如果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认为向设施人员提出的问题与调查不相关或触及 

敏感的国家安全资料或商业所有权资料，则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驳回此种问题。 

调查组组长若仍认为这些问题是相关的并且应得到答复，可以书面方式向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提出这些问题请其答复，并解释这些问题为何与调查相关。调查组可在其 

报告中注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不准许询间或不允许答复问题的任何情况以及所给予 

的任何解释。 

36·进行询问时，应避免对设施作业造成不必要的妨碍。调查组应事先发出要 

求询问的通知。 

目视观察 

37·调查组可目视观察被调查设施内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建筑物和结构物 

的内部和外部。 

38·士如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商业所有权考虑或卫生保健和安全考虑而不可 

能进行直接的目视观察，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按照第二条G节;C;小节的规定:使 

用摄像机、照片或绘图等替代办法。，应通过替代办法提供相等的资料以澄清有关地点 

或物体与调查组履行调查任务不相关或无关紧要。 

丰鉴定和检查;关键;设备 

39·调查组只可鉴定和检查被调查设施内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设备。士鉴定 

和检查:关键:设备时，调查组[庄"可士借助附件·…¨申的设备清单士，但不仅 

仅限于此种清单月士 

午40·调查组还可注意设施设备的尺寸和数量或是否没有某种设备，并酌情与 

设施宣布中提供的情况相比较。^^-



「 路 由 士 怖 林 击 佑 羚 旦 

' 抑 牡 _ L ^ pz^^ v x v 垛 。 " 扒 里 

州 捆 大 厢 可 「 卓 占 ' 「 磕 士 口 丛 论 卡 佑 「 公 古 掂 刮 士 怖 划 新 室 妻 仿 「 幽 丰 怖 
? 4 . y P v 4=^^ ^ l ^ L ? 4 」 ^ ^ ^ly^ 」 L I y u ^ ^ l ^ ^ p x b ^ u J r 4 H 4 L ^^l ^^ ^ ^ U / J L J z v ^ l J ' l ^ 4 9 ^ ̂ z7^^ H J L l w ^ _ L ^ l x J 

辞 廿 ^ ^ 「 比 胁 「 林 击 ' 「 封 ^ ^ 妻 丰 「 研 粉 皇 「 ^ ^ ^ ^ 1 ^ 7 ^ 1 1 怖 ^ ^ l ^ ̂ ^^ ̂ ^^ ̂ ^ -^^^ ^ e T 旦 ， 

味 7 ^ l L = J " 上 " " " ^ y t ^ 」 " " " ^ ^ ^zJi^ 4 " 环 王 。 " " ^ / v l x ^ ̂ ^^^4 ^ ' l l^I l y q 山 不 私 呈 " 

衍 ^ ^ 兰 怖 ^ w r 杰 · 

^蚌了 ^ ^ ^ ^ 「 幻 「 ^ ^ ^ 似 ， 

^^L\ ^ a ^ 忧 口 语 庇 " ^ ^ 片 由 佑 生 林 怖 舌 " 

' 。 ' 队 ^ 1 ^ H r p l r^^uu^^/1 1 人 " " L " " 1 " 咪 。 " 

察看文件和记录 

r ^^·只有在如果为履行任务而有些需要时，作为最后于段，调查组才可:请 

求提供:;察看阜设施现有的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而且;只涉及::可包括但不仅仅 

限于午介质的供应和消耗情况、设备的设计或操作:私使拐:情况以及生物剂和毒 

素的接收和转让情况的文件和记录。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向调查组提供相关的文件 

和记录，以协助调查组按照调查任务授权履行其任务。午 

43·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按照第三条G节(G)/J^节保护文件和记录。 

44·调查组可请求提供文件复制件或记录打印件。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要求 

下，调查组和技术秘书处应将因获准接触文件和记录而得到的一切文件、记录打印 

件和任何其他资料视为机密，并应作为机密处理。只有在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准许的 

情况下才可将文件和打印件带出设施。 

45·察看文件和记录时，应尽量避免对设施的正常作业造成妨碍。 

46·调查组可要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在调查组的请求下，接受调查均缔约国 

[应"可;提供相关的卫生保健、安全或其他管理程序或财务条例方面的资料，作 

为背景资料，以协助调查组理解所察看的文件和记录。 

[ 47·如果在调查过程申出现了特定问题而调查组认为可通过察看不在被调 

查设施的特定文件和记录来加以解决，则调查组可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按照第三 

条G节(G)/JY节的规定准许其接触这些特定文件和记录，以便在被调查设施内察看这 

些文件和记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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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察看医疗记录 

48·调查组可在履行其任务的过程中请求接触设施的医学和职业卫生记录和 

数据或设施实行的此种条例。;末存放在设施均汪阿比种文件骂庄按照以上第A ̂ 款 

提供。;是否准许接触士此种数据L应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酌情决定。但是，接受 

调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准许接触此种数据。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为数据 

来源保密。如果需要察看个人医疗记录从而有可能泄露该人的身分，须经该人在知 

情后以书面方式表示同意。如果接触E学和职业卫生数据的请求被拒绝，接受调查 

的缔约国应向调查组组长提出一份书面解释。阜 

士检查临床和病理样品 

49·调查组经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准许，可按照第51款在接受调查均缔约国代 

表在场的情况下;分析"检查士设施先前采集的与调查任务授权相关的现有临床和 

病理样品的分析数据。并审查与此种样品有关的分拆数据。: 

取样和鉴定 

50·为了解决调查任务授权中絮胡的对不遵约的具体大江，调查组:作为最后 

于段，^ 「只有在为履行任务而有此需要时，午才可请求进行取样和检验这些样品， 

以查明是否存在特定的生物剂或毒素，从而解决调查任务授权申载明的对不遵约的 

具体关注。 

51·只有在调查组于调查过程叫完全根据情况介绍中获得的和/或采用本节所 

述的其他措施获得的资料午断定取样有可能为履行调查任务提供所必需的重要信息 

的情况下，才应使用取样这一手段。:如果有可能，:应使用特定的检验方法鉴定特 

定的物剂、菌株或基因。 

52·根据第三条G节(G)/J^节关于准人的规定，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采取措 

施保护国家安全资料和机密所有权资料，例如要求使用特定的检验或现场分析方 

法，或在必要时拒绝取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义务作出一切合 

理的努力，以证明所要求的样品与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关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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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应根据调查组的请求在调查组的面前取样。经议 

定，调查组也可自行取样。如果有可能，应在现场分析样品。调查组可使用任何为 

用于此种调查而经技术秘书处批准的方法检验样品。如果调查组提出请求，接受调 

查的缔约国应尽可能利用当地可利用的资源协助在现场分析样品。如果调查组和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商定由接受调查的缔约国自己进行分析，则在进行分析时应有调查 

组的成员在场。 

54·如果无法在现场进行分析，调查组可请求将样品移至按以下第53款(b)项 

选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如果有可能，士应^ 「还可]在位于接受调查的缔约国领土 

上的一个经过资格检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分析样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采取必要 

的措施，以确保商业所有权资料或国家安全资料不会因样品运至现场外进行分析而 

有可能泄露。如果同意移走样品，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派代表与样品随行并观察 

任何分析和以后的销毁。 

55·总干事应对样品的安全、完整性和保存以及对确保移送现场外作分析的样 

品的机密性负首要责任。无论如何，总干事应: 

(a)建立样品采集、处理、储存、运输和分析的严格制度; 

(b)从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中为特定的调查选定负责执行分析任务的 

实验室; 

(c)确保订有安全存放供必要时作进一步澄清用的密封复样并保持其完整 

性的程序。 

56·作现场外分析时，应由[一个^ 「至少两个年经过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对 

样品进行分析。技术秘书处应确保分析得以迅速进行。技术秘书处应对样品的衡算 

和去向负责。 

57。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应收到复样，以便自己进行分析。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和 

调查组还应收到密封的复样并予以安全存放，以供必要时作进一步澄清用。 

58·如果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分析结果，则应将密封的复样用于此一目的。应在 

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对这些样品进行拆封。这些样品的分析也应 

在调查组和接受调查的缔约国代表的面前进行。 

59·调查完成后余下的任何末用样品或样品的末用部分若末销毁，均应归还接 

受调查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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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接受调查的缔约国有权在任何时候提供样品，以便按照本节第49至第57 

款的规定加以分析，以协助解决调查任务授权申载明的对不遵约的关注。 

61·任何现场取样和分析的进行均应避免对设施的正常作业造成任何不利影 

响，从而防止生产受到任何损失。 

实验室报告 

65·实验室应报告其对生物剂和/或毒素进行分析和鉴定的结果，此种报告一共 

有下列几类: 

(a)初步实验室报告。实验室应在收到样品后尽快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 

初步实验室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初步调查结果，载有可以获得的初步 

鉴定结果，对进一步工作所需的时间作出估计，并说明进行进一步分 

析和检验的计划。 

(b)中期实验室报告。实验室若末在提交初步报告后30天内完成其工作， 

则应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中期实验室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工作进展 

的详细、临时诊断或鉴定结果以及未来工作的最后计划。 

(c)最后实验室报告。实验室应在完成其工作后尽快并且至迟于收到样品 

后6个月向调查组组长提交一份载有其调查结果的最后报告。最后实 

验室报告中应说明所进行的工作，并应载有物剂鉴定结果。如果不能 

作出确定的鉴定，则报告中应陈述此一事实并说明为何不能作出确定 

的鉴定。 

66·如果实验室的报告有任何不一致之处，调查组应将一份复样送请另一经过 

指定和核证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67·应尽快并且至迟于现场调查结束后6个月完成实验室报告，以便纳人最后 

报告草案。 

最后报告 

68·最后报告草案应包含临时调查报告、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意见和实验室报 

告，并应由调查组组长至迟于收到最后实验室报告后10天送交接受调查的缔约国。 



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可就最后报告草案提出书面意见，并应在收到最后报告草案后 

[ 4 ][ 30 ]天内将这些意见送交调查组组长。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对最后报告草案 

的内容和调查结果可能提出的任何书面意见均应作为附件列于报告草案定本之后。 

最后报告草案及其附件应构成最后报告。 

69·最后报告应至迟于收到接受调查的缔约国的书面意见后14天送交总干 

事，以便按照第三条G节作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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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遵约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 / A D H O C GR^UP/F^C/^^号文件) 

附 录 C 

[ 设 施 

宣布表格填写准则 

需在宣布表格中填明因在所报告的年份内符合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或一项以 

上触发宣布的标准而须根据本议定书作为设施予以宣布的房间、实验室或其他建筑 

物或结构物以及其中进行的特定活动的有关情况。在整个表格中，此种设施称为"宣 

布的设施"。 

「 圭 铀 ^ ^ ^ ^ ^ ^ ^ u ^ 名 占 ^ ^ l ^7p l + r 亡 饮 ^ ^ b 一 恬 ^ ^ ^ ^ F ^ " L " 生 ^ H ^ ^ ^ 鉴 白 ^ ^ ^ ^ ^ ^ ^ 4 b 册 ^ ^ ^ ^ ^ 枯 仿 

' 休 ^ ^ " 丛 " - 7 ^4cl^ ^ ^ u J l- J ^ ^ " 口 " " 。 吠 " 0 ^ ^ ^ l t 卜 足 " / u P ^ 队 ^ ^ ^ ^ ^ ^ l ^ ^ F E " 丛 ^ 1 ^ 。 " 

场地的不同规模、复杂程度帮范围。应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囤符合一项或 

一项以上触发标准丽织作为设施予以宣布的房间、实验室或建筑物或其他结构物以 

及其中的活动可能只涉及场地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只涉及某个建筑物的一部分。换 

句话说，除了根据本议定书须予以宣布的设施以外，同一场地内可能还有一个或一 

个以上根据本议定书其活动无须宣布的其他设施。但在其他情况下，宣布的设施可 

能涵盖整个场地。宣布表格的设计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可能性。 

^ ^ h h n 田 ^ a ^ 「 江 卦 " ^ ^ ^ ^ 枯 ^ ^ ^ ^ ^ 大 一 恬 " " & A 鉴 兰 - ^ ^ r 研 ^ b ^ t ^ ^ ^ 口 麦 惜 仁 ^^/th幸妆 

" 卢 ^ ^ l b b 4^lb^ 」 ^ H ^ ^ q " 丛 ^ J l u 3 J " 厂 " 1 ^ / ^ ^ 4 ^ A u 4 1 从 ^ ? 1 - 1 。 。 " | ^ J > ll^L > / ^ " " 卞 口 1 ^ ^ ^ V b " " ' 

廿 r ^ T ^ ^ ^ 汗 口 口 ^ ^ ^ ^ ^ ^ ^ 4 研 ^ ^ 恬 ^ ^ 准 兰 ^ ^ ^ r A ^ ^ ^ ^ ^ ^̂ 4ee ^ 「 0̂-4- ̂  F ; C 枕 人 廿 片 m̂mmr ^ A 7 准 白 ^ ^ ^ ^ 仙 ¦ ^ ^ ^ 

万 ^ ^n尸 l^L^ 7 J 真 ^ l ' l l J 厂 H J 旧 ' ^ 飞 其 口 4 4 及 F ^ l " · 卜 口 ^ J " ^ ， 」 · 。 卢 。 」 L 乃 ^ J ^ ^ ^ v ^ 口 尸 ^ ^ 廿 ^ ^ 女 真 职 丛 ^ ? 1 " · 尸 ^ ^ ^，」· 

准，应分别填写表铭。;;如果在同一场地的不同部分进行的科学/技术活动(例如在 

同一大学的不同建筑物和/或院系内或在由同一公司经营的商业机构的不同建筑物 

和/或部门内进行的科学/技术活动)因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共同符合冉属某一触发宣布 

的标准中的某一具体标准所指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作为个别活动并不符合此一标 

准，则应使用^^份)[多份]表格宣布这些活动。如果在某一场地进行的此种活动 

并无关联，但各自符合一项或一项以上触发宣布的标准，则应[各]使用一份表格予 

以宣布。 



备选案文一 

[表格一·参与现有防御性生物战防御方案的设施的宣布 

报告期 

本宣布涵盖的日历年: 

导 言 

(一)设施符合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本设施符合关于参与现有防御性生物战防御方案的设施的触发宣布的标准，因 

而予以宣布。为标明下列任何触发标准是否也适用，请圈出所适用的触发标准[并 

注明与每项触发标准相关的工作在宣布的设施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大致百分比]: 

[大致百分比(人工年)] 

疫苗生产设施 

最严密生物封闭(BL4-·…¨)设施 

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 

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其他生产设施 

其他触发设施宣布的标准 

[如果符合上述任何其他触发标准，请估计与根据生物战防御设施这一触发标准予以宣 

布的工作现有防御性生物战这一方案相关的工作在宣布的设施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比 

例: 

1 0 %以 T l0%至50% 5 0 %以上] 

(二)宣布的设施应回答(A)(B)两节中的问题以及(c)节中问题36至最后一个问 

题。，并应接所涉触发标准日答C;节中约下列问题; 

^ ^ 枕 人 R l ^ ^ A r 准 ^ ^ ^ 吐 " ^ \ ^ ^ r r+-t l ^ f F P 同 构 ^ ^ ^^^t ^ F 

" " H " 帅 休 … ^ Pp t ^ " " ' " 1 ? 1 口 " 「 " 牡 

牌 怖 快 陆 4 ^ n ^ ^ ^ 沽 「 ^ ^ ^ ^ ^ ^ 。 " 「 ' 

L k z U ^ ^ l/J l^^r p 4 b A l l E l L ^ ^ 1 ^ 3 J L ^ ^^ J L W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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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 酋 ^ + ^ 立 ^ a ^ 讫 ^ ^ ^ ^ 「 羊 ^ ? ^ 「 「 「 

/ J K ^ 叫 L ' 丛 ^ ^ l E l ^ v L " " " … … ' 

旦 ^ ^ 庶 A ^ 胁 ^ 4 ^ ^ = P r ^ T ^ ^ /l ^ - ? I L 枕 ? 5 7 「 ' 

J^b J u 山 ^ 1 ^ ^ l x ^ 刊 1 ' 4 J v ^ ^ 4 ^ ^ l W … ¨ ^ ^ x ^ ^ u L g ^ ^ 4 L W … ¨ J 

^ = 1 左 冲 怖 ^ t ^ ^ GG^ ^ ^ I ^ " " ^ 卞 ^ ^ t 沽 ^ ^ 「 ̂ ^ ^ ^ ^ ^ 「 ' 

^ ^ ^ u 4 ^ x ^ ^ l ^ l z v 叫 1 4 ^ l J v ^ 一 ^ ^ W … ^ g x ^ A U l ^ l ^ n ^ ^ L ^ 4 ^ ^ ^ " J L W … J 

^ r止 ^ L b b ^ R l 66^训怖封^n/并妻妻"。「' 

? 1 ^ l ^ l ^ z^d^^/l / J lxt^ ^ l J l ^ ^ 7 7 ^ 4 4^^^^ ^ z ^ ^ ^ ^ L W - j 

廿 朋 冲 立 ^ ^ ^ 讫 / l n 「 ̂ ^ ^ ^ ^ 「 ̂ ^ 0 ^ ^ 「 ' 

^ ^ ^ ^ u 3 ^ 1 ^ / ^l^^Al1^3 1 v L ^ l ^ ^ ^ ^ 」 L ^ l H 刀 " … … ' 

廿 ^ ^ ^ ^ 乍 ^ t l r L 梳 告 - ^ 协 ^ b ^ 谁 " 「 ^ ^ " 。 ' 。 ^ ^ ^t^l ^ 。 ' 

2 ^ ^ l L 3 ^ p J 4 p ^ ^ l l ^ ^ ^ ^ ^ ^ ^ ^ u ^ l w ^ ^ ^ ^ p ^ 1 ^ ^ ^ l H ^ ^ ^ J L ^ l ^ ^ ^ J L W … J 

或 

备选案文二 

[表格·设施的宣布 

报告期 

本宣布涵盖的日历年: 

导 言 

(^)设施符合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士请为符合以下所列某一触发宣布的标准的每一设施单独填写一份设施宣布表 

格。^ 「为标明哪一项触发宣布的标准适用于本份表格宣布，请嚣出:勾出:所符合的 

在以下所列触发标准中勾出一项触发标准:请只圈;勾:一项触发标准][并注明与每 

项触发标准相关的工作在宣布的设施的全部工作中所占的大致百分比]: 

[大致百分比(人工年)] 

生 物 战 防 御 设 施 ， 

疫 苗 生 产 设 施 · 

最严密生物封闭(BL4-·…¨)设施 

中 高 度 生 物 封 闭 ( B L 3 - · … ¨ ) 设 施 · ] 

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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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生 产 设 施 · · · 。 · 。 

士 其 他 触 发 设 施 宣 布 的 标 准 。 … ¨ ] 

士在宣布的设施进行的活动中，是否有任何其他活动因符合另一项触发宣布的标准 

而须予以宣布? 

是/否 

如果答"是"，请注明相关的触发宣布的标准(标出所符合的各项触发标准): 

生物战防御设施 

疫苗生产设施 

最严密生物封闭(BL4-·…¨)设施 

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 

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其他生产设施 

其他触发设施宣布的标准 

备选案文三 

[表格·设施的宣布 

报告期 

本宣布涵盖的日历年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午] 

导 言 

(-)设施符合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请为符合以下所列一项或一项以上触发宣布的标准的每一设施填写一份设施宣布表 

格。为标明哪一项触发宣布的标准适用于本设施，请在以下所列触发标准中勾出所 

符合的触发标准[并注明与每项触发标准相关的工作在宣布的设施的全部工作中所 

占的大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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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百分bb (人工年)] 

生物战防御设施 

疫苗生产设施 

最严密生物封闭(BL4^·…¨)设施 

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 

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其他生产设施 

其 他 触 发 设 施 宣 布 的 标 准 ] 

共同案文 

(A)节一般，性资料 

名称和地址 

1·宣布的设施的名称: 

[2·场区的名称，如果与以上名称不同的话: ] 

3·宣布的设施的街址: 

4·宣布的设施的通信地址，如果与街址不同的话: 

5·宣布的设施的建筑物详细情况。 

请酌情填明:建筑物名称: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楼层: ] 

图/位置 

6·[固定设施。请提供当地[比例J[示意]图，其中标明宣布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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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下列要求图示宣布的设施及其位置: 

(a)设施图:设施图的目的在于图示宣布的设施的位置(例如进行宣布的活 

动的区域)。设施图可以是一张图，也可以是几张图，但应涵盖整个宣 

布的设施，并酌情清楚标明宣布的设施的建筑物、房间或其他结构物 

的边界。如果宣布的设施被界定为房间或楼层，则须提供平面图，并 

清楚标明宣布的设施所占空间的边界。设施图应包括下列要素: 

(1)宣布的设施(例如进行宣布的活动的区域，此一区域可能是建筑 

物、房间或其他结构物)的清楚标明的边界; 

(2)距宣布的设施[ I00 ]米之内的某一指定参考点的精确到其经纬 

秒的地理坐标; 

(3)真北方向; 

(4)对所有缩略语和符号加以说明的图例及比例尺大小。] 

[7·移动设施。 

(^)通常将宣布的设施置于何处? 

^(b)请列明宣布的设施作业的各个地点: 

或 

[(b)请列明: 

(1)宣布的设施通常作业的各个地点: 

(2)宣布的设施在前一年内作业的各个地点: 

所有者 

8·斗茸币尔̂  



9·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卜 

口 国 防 部 / 部 n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政 府 其 他 部 / 部 ^ V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非 政 府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经营者(只有在与所有者不同的情况下才提供详细情况) 

10·名称，如果与所有者不同的话 

口全部 

口全部 

口全部 

口部分 

口部分 

口部分 

11·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刀 

口国防部/部^7/机构 

口政府其他部^部^^机构 

口非政府 

[资金 ] 

[12·请估计为宣布的设施从事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的工作供资的水平: 

[13·请注明用于从事宣布的活动的平均人工年[范围: 

[ ][ X 以 T X至y y以上]] 

[14·如果在宣布的设施从事的此种工作具有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的目标以外的 

其他目标，例如某些工作既有生物战防御目标也有化学战防御目标，请估计 

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工作在此种联合项目申所占的大致比例: 

% (精确到最接近的10%) ] 

15·资金来源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口 国 防 部 ^ ^ p ^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政 府 其 他 部 / 部 V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非 政 府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国 际 组 织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人 员 

16·请估计人数。对宣布的活动只作次要贡献的人员，例如行政人员或卫生和安全 

人员等，不予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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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总数 科学人员，包括1程人员 技术助理人员/辅助人员 

[军职̂人员 
文̂职人员] 
在所报告的日历年内 
工作时间超过6个[人 
工]月的合同雇员 

[x谚^^'] [X至y^ ^y队口 [X谚(飞'] [X至y^ ^y^从t] [X̂ î 丁̂'] [x至y^ [y以t^ 

[ 科 学 人 员 

微生物学家 
病理学家 
分子生物学家 
流行病学家 
昆虫学家 
植物病理学家 
其 他 

军职人员 文职人员 合同人员， 

，在所报告的日历年内工作时间超过6个月的合同雇员。 

工 程 人 员 

机械工程师 

化学工程师 

电子/仪器工程师 

其 他 

军职人员 文职人员 合同人员" 

"在所报告的日历年内工作时间超过6个月的合同雇员。 

] 

[17·请估计专职现役军职人工年所占的百分数: 

零 1 至 2 5 2 6至50 51至73 76至100 ] 

(B)节科学和技术资料 

[18·请说明宣布的设施所从事的:现有防御性土物战方案:工作的目标(最多1O^ft): 

[19·请叙述在所报告的年份内在宣布的设施从事的·: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 X作 

(最多1o^ft): 

P a r H O C G R O U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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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宣布的设施的活动领域 

工作是否包括下列任何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试验和评价或[生产][^lU造](请 

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检测、鉴定和诊断 

消染、消毒和害虫控制 

预 防 

人身防护 

人类疾病或动物疾病治疗 

基因修饰 

[乡钳韩吾养物收藏储藏] 

农业/园艺用 
昆虫/害虫控制技术 

生物剂及毒素特性 

致病力/毒力 

毒性 

毒素学 

环境稳定性 

[生产] 

耐抗微生物性 

空气生物学研究，包括露天释放 

病媒(昆虫)生态学 

植物病理学 

研究与发展 试验和评价 [生产] [制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21·如果宣布的设施有针对人类病原体或动物病原体的高度生物封闭(BL3 )实验 

室，请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楼面面积范围: 

3 0 平 方 米 以 下 3 0 - 1 0 0 平 方 米 1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 。 ] 

49如果商定将高度生物封闭饵L3-·¨)作为一项触发宣布的标准，则可能不需要列入 

这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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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1。请注明宣布的设施是否在本议定书所界定的最严密封闭和/或高度封闭条件下 

进行宣布的活动: 

最 严 密 生 物 封 闭 ( B L 4 - · … ¨ ) 是 / 否 

高 度 生 物 封 闭 ( B L 3 - · … ¨ ) 是 / 否 

21之二·如果宣布的活动是在被定为高度生物封闭(BL3)(针对人类病原体)的任何 

区域内进行的，请注明工作区域的楼面面积范围: 

不大于 1 0 0平方米 1 0 1至 5 0 0平方米不小于5 0 1平方米不适用] " 

[22·宣布的设施在进行宣布的活动时是否使用了装有去除或俘获直径大于0·3微米 

的微粒的过滤装置的空气出口和/或排气通道? 

是/否 

如果答"是"，请注明是否使用了下列两种过滤装置中的一种: 

高 效 率 微 粒 空 气 超 低 渗 透 空 气 不 适 用 

( H E P A )过滤装置( U L P A ) "过滤装置 

23·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无论固态、气态或液态，在 

引人外部环境或公用废物处理系统之前是否加以预处理或消毒? 

是/否] 2̂ 

[24·如果宣布的设施有具备植物或植物病原体隔离检疫能力的房间/其他封闭间，请 

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楼面面积范围: 

3 0 平 方 米 以 下 3 0 - 1 0 0 平 方 米 1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 

[25·如果宣布的设施有畜养活动物和/或工作涉及活动物的最严密生物饵L4- )或高度 

生物封闭(BL3- )的房间，请注明畜养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楼面面积范 

围: 

此一案文是某一代表团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但未加以讨论。 

需为超低渗透空气(^LPA)T定义· 

此一案文是某一代表团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但未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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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类型 楼面面积 
30平方米以下 30-100平方米 100平方米以上 

注明适用的生物封闭级别 
最严密 高度 

26·请回答所附附件·…¨申关于宣布的设施的设备的问题。53 

[27·如果使用了组织培养基，请注明范围: 

I ^ 0 0 0升以 ^ 1 , 0 0 0 - l 0 ^ 0 0 0 升 1 0 , 0 0 0 升 以 ^ ] 

[28·如果使用了其他复合培养基，请注明范围: 

1 , 0 0 0升以T l , 0 0 0 - I 0 , 0 0 0 升 1 0 , 0 0 0 升 以 ? 3 

[29·如果使用含胚卵培养微生物，请注明范围: 

1，000个卵以T 1 , 0 0 0 - 1 5 , 0 0 0 个 卵 1 5 , 0 0 0 个 卵 以 上 ] 

[30·如果设施从事的工作涉及附件A所列的物剂和/或毒素，士则无论设施是否符合 

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料: 

物 剂 估计产量([微土物数量::培养物升数或固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 
斑数阜)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毒 素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或 

[30·如果设施从事的工作涉及附件A所列的物剂和/或毒素，平则无论设施是否符合 

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午请提供下列资料: 

(a)请列明所涉及的物剂: 

应使用滚动案文附件A第二节中拟订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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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请估计所生产的所有人类病原体、动物病原体或植物病原体物剂的总量， 

以培养物的升数或固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斑数的范围表示: 

X 以 T x至y y以上 

(c)请估计所生产的所有毒素的总量，以单位为克的干重或密装湿重的范围表 

不: 

X 以 T X至y y 以 ? ] 

或 

[30.54请注明宣布的设施迸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使用了下列毒素或物剂[的致病品 

系正 

是/否 

是/否 

30之二·请注明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所涉及的末包括在前一个问题中的其 

他类别的微生物和/或毒素(请勾出所有适用的类别卜 

细 菌 是 / 否 

病 毒 是 / 否 

立 克 次 氏 体 是 / 否 

毒 素 是 / 否 

真 菌 是 ^ G ^ ^ 

[31·是否有任何区域仅允许接受过预防接种的人员迸人?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所接种的疫苗: 

[31·宣布的设施是否有任何人员为了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而针对间题" 

中所列的任何物剂或毒素接受过预防接种? 

'。附件A中的物剂及毒素清单议定后，将在此处列入清单上的物剂及毒素。 

55此一案文是某一代表团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但未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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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31之二·宣布的设施是否有任何人员为了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而针对任何 

其他物剂或毒素接受过预防接种? 

是/否] 

[32·在宣布的设施与位于同一场地或不同场地(请注明何者)的任何其他区域之间是 

否转移过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同 一 场 地 是 / 否 

不 同 场 地 是 / 否 

如果答"是"，请注明位于同一场地的此种其他区域是否为下列任何区域: 

实 验 室 是 / 否 

动 物 畜 养 室 是 / 否 

生 产 区 域 是 / 否 

进行下游加工、配制或包装的区域是/否 

废 物 处 理 区 域 是 / 否 

进 行 实 地 试 验 或 评 价 的 区 域 是 / 否 ] 

33·请注明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工作的出版政策: 

在公开的文献中和/或在公开的科学/ 

技 术 会 议 上 发 表 是 / 否 

只在有限范围内分发科学/技术报告是/否 

没 有 出 版 物 或 报 告 是 / 否 

34·请附上一份清单，其中开列参与宣布的活动的人员于所报告的日历年内在公开 

的文献中和/或在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例如在科学/技术/E学/ 

兽医学杂志或书籍中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或以电子形式提供的论文(请注明作 

者、标题和全部查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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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节进一步的资料 

[35·'。:参与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作为生物战防御设施予以宣布的设施阜 

[[(a)场区的名称，如果与设施名称不同的话:·…¨] 

(b)请估计为宣布的设施从事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的工作供资的水平: 

[(c)请注明用于从事宣布的活动的平均人工年[范围正 

[ ][ X 以 T X至y y以上]] 

(^)如果在宣布的设施从事的此种工作具有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活 

动]的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例如某些工作既有生物战防御目标也有 

化学战防御目标，请估计宣布的设施从事现有防御性生物战的方案工 

作在此种联合项目中所占的大致比例: 

%(精确到最接近的10%) 

(e)请说明宣布的设施所从事的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工作的目标(最多 

1o^ft): 

^ ^ T ^ 半 工 ， 日 ^ ^ ^ 廿 / 儿 次 业 ^ t 

" 习 " " ' " " y 。 。 " 末 ^ L ^ J 火 们 。 

、 ' 口 

科 学 人 贝 

"。 " "家 
" 鹅 
卫 女 工 片 " 肋 可 墨 崇 
" " " " " " " l " " " " 。 " 

" " " 赣 
仁巨1+1主主全去 
。 ' " " " " " " " 。 " 

" " " " " 家 
寸寸^^/i片 
" 。 " 1 " 

铲 肺 凡 吕 
卞 v " " " " 。 

十 肋 凡 旦 
^ b ^ " ^ ^ ^ ^ i 

幸 子 广 片 亡 士 但 土 ^ ^ 。 口 广 广 友 亡 卜 其 不 " 儿 七 口 斗 九 韦 兰 " ' 士 丰 了 ^ A ^ F"大片八日""二三 
^ ^ ^ ^ ^ J ^ A b 1—^ ^^^4 ^ " y " l r " " 4 " l r " " ' " ' " 早 " 丰 。 ' " ' 。 " ' " ' " " ' " 。 " " 4 。 。 

大 同 真 旦 " 
口 ^ ^ J /义J咪 

将表格一作为生物战防御设施所需填写的表格的各代表团不希望保留这一段。 



丁 丰 二 二 凡 呈 
上 " " " 个 工 一 / L @ @ 广 大 

^^士百柠- ^^""丰散工^^3芋 
" " 。 " 。 " 。 " " " " " " 其 二 ^ ^ ^ . 

九 寸 恶 卞 荆 。 ^ ^ " ; 
「 ' " 丁 " " " " " ' 二 " 1 ' " 

由工"。'旦"丁丰旦^店『 
T " 卜 " " 。 二 " " 二 ' " " " 

其 钻 

牢丫革@其凡旦 
卞 丁 " " " 二 夕 " 

十 甘 口 真 岛 
公 1 ^ ^ ^ 丫 尸 " 

" 十 托 担 生 竹 口 店 杠 士 丁 忧 砷 柯 均 扦 K 入 · 口 竹 大 同 盅 里 
M - / / I J i * - t-J *-*-* *-* l/*i \ r -J — i ? I r " - J I " J / * - = ! * " > ^ - v I / J w J ?-J I—J / p c ^ / ^ o 

人 日 叭 几 三 二 " 
上 口 1 ^ 习 ^ 义 二 / 六 

午 

或
 

[如果宣布的设施符合附件·…¨所列关于生物战防御设施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回 

答下列问题: 

(^)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包括关于致病力的工作? 

巨/否 
万'= 

如果答"是"，请概述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关于致病力的生物战防御工作 

的目标(最多10行): 

(b)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包括关于毒力的工作? 

是/否 

如果答"是"，请概述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关于毒力的生物战防御工作的 

目标(最多10行): 

(c)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包括关于空气生物学的工作? 

是/否 

如果答"是"，请概述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关于空气生物学的生物战防御 

工作的目标(最多10行): 

P a r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A n n e x '. 

p a g e 1< 

V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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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宣布的活动是否包括关于毒素学的工作? 

是/否 

如果答"是"，请概述宣布的设施进行的关于毒素学的生物战防御工作 

的目标(最多10行): 

]57 ] 

36。疫苗生产 
58 

请提供关于按第三条D节第一小节第10款宣布的设施[针对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生产疫苗·…¨成分的情况的下列资料: 

疫 苗 

圭十̂讶了乡及 

BL3 BL4 

成分的产量， 

X以下 

即所生产的疫苗等值 
^ ^ ^ u ^ 册 肛 立 ^ l t ^ ^ ^ ^ / 拈 罔 
。 川 。 " 口 " " 旧 三 片 " " 口 ' 叫 

X 至 y 

剂量估计值(范围) 
^ 

y以上 

[(̂ )请列明所生产的疫苗 

(b)请估计所生产的疫苗所有·…"成分疫苗的等值剂量总数范围: 

"此一案文是某一代表团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但未加以讨论。 

光有一种意见认为，可能需进一步审议下表所用的"齐]量"这一单位，以照顾到所宣布 

的设施不生产最终疫苗产品而只生产疫苗的特定兔疫原成分的情况。 



[ 2 5 , 0 0 0 以 ^ 25,000至1,000,000 1 , 0 0 0 , 0 0 0以^] 

是否在下列条件下生产任何疫苗: 

高 度 生 物 封 闭 ( B L 3 - · … ¨ ) ? 是 / 否 

最 严 密 生 物 封 闭 ( B L 4 - · … ¨ ) ? 是 / 否 ] 

3 7。最严密生物封闭(B L 4 -·…¨) 

[如果设施包括最严密生物封闭(BL4-·…¨)设施，请提供下列资料: 

(a)请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合计楼面面积范围: 

[ 3 0 平方米以下 3 0 - 1 0 0 平方米 1 0 0 平方米以上 ] 

或 

[ 3 0平方米以下30 - 1 0 0千方米10 0 - 5 0 0平方米50 0平方米以上] 

[( b )请注明单元数:……] 

(b^之二请注明是否有任何单元用于病人的管理和/或治疗: 

是/否 

(c)请注明此种实验室的工作是否涉及: 

人 类 病 原 体 是 / 否 

[ 传 人 动 物 病 病 原 体 是 / 否 

其 他 ] 动 物 病 原 体 是 / 否 

毒 素 是 / 否 

植 物 病 原 体 是 / 否 

(^)请注明工作涉及的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或 

[i^果宣布的设施符合关于最严密生物封闭(BL4-")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 

列资料: 

(a)请估计BL4封闭区域的合计楼面面积范围: 

P a r 叨 H O C G R O U P / 4 

V
工
 

e x 

e 

B ^ C / 

A n n ^ 

P a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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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于40平方米41至100平方米100至500平方米500平方米以上 

(b)生物封闭区域的消染方法/系统(请勾出所有适用的方法/系统): 

甲 醛 / 多 聚 甲 醛 是 / 否 

紫 外 线 是 / 否 

蒸 气 是 / 否 

氯 / 高 氯 酸 盐 是 / 否 

过 氧 化 氢 是 / 否 

冲 洗 是 / 否 

其 他 ， 请 注 明 ] 5̂  

3 8。高度生物封闭(B L 3 -·…¨) 

如果设施包括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请提供下列资料: 

(a)请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合计楼面面积范围: 

[ 3 0 平 方 米 以 下 3 0 ? 1 0 0 平方米 1 0 0 平方米以± ] 

或 

[ 3 0平方米以下30 - 1 0 0平方米10 0 - 5 0 0平方米50 0平方米以±] 

[ ( b )注明单元数:……] 

(c)请注明此种实验室的工作是否涉及: 

人 类 病 原 体 是 / 否 

[ 传 人 动 物 病 病 原 体 是 / 否 

其 他 ] 动 物 病 原 体 是 / 否 

毒 素 是 / 否 

植 物 病 原 体 是 / 否 

(^)请注明工作涉及的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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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a)宣布的设施是否进并手符合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这一触 

发宣布的标准? ] 

或 

^(a)设施是否生产或回收所列物剂和/或毒素而且其中使用: 

…¨(此处将插入第三条D节第一小节中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弃u 

和/或毒素"这一触发标准的议定案文。门 

是/否 

口果答"是"，请提供下列资料 

物剂 估计产量(¦L微生物数量::培养物升数 
或固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斑数丰)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母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 参 考 第 2 0 款 。 

] 

或
 [

 

物 剂 估计产量(徽生物数量培养物升数或 
固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斑数)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封闭级 

BL3 BL4 

活动领域* 

P a r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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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X 以 T X至 y y以上 

封闭级 

BL3 BL4 

活动领域 

，参考第2 0款。 

^(b)设施是否将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任何核酸序列密码或任何毒素或 

任何毒素的亚单位的任何核酸序列密码加人附件A所列的某一物^^^?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物剂和毒素，并简述目的: 

(c)设施是否将附件A所列某一物剂或毒素的任何致病性/毒性因子的任 

何核酸序列密码或此种毒素的亚单位的任何核酸序列密码加人任何微 

生物体，从而产生一种具有致病性或毒性的经过基因修饰的生物体?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这两种生物体或毒素，并简述目的: 

(^)设施是否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气雾化或从事任何 

涉及已气雾化的附件A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工作?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物剂或毒素，并简述目的: 

P a r H O C G R O U P / 

V 

B ^ C / 叨 

p a g e 



(e)设施是否通过呼吸道对动物施用附件A所列的任何物剂和/或毒素?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物剂或毒素，并简述目的: 

或 

[RP果宣布的设施符合附件"所列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 

标准，请注明所进行的活动: 

(a)生产和回收附件A所列的任一物^W和^或毒素而且其中使用了 

使甩合计内部容积大于50升的发酵器/生物 

反应器土产帮回收附件; A 1所列的任一 

物 剂 私 / 或 毒 素 是 / 否 

使甩合计内部容积大于100升的化学反应 

罐土产相回收附件;":所列均任一物剂 

邦 / 或 毒 素 是 / 否 

每年使用超过2000个含胚卵土产帮回收附 

件r a 1 所 列 均 汪 一 物 剂 韶 / 或 毒 素 是 / 否 

每年伍用超过1000升组织培养基生产和再 

收附件r A ^ 所 列 的 任 一 物 剂 帮 / 或 毒 秦 是 / 否 

每年使用合计活体质量超过200千克的动 

物土产恕回收附件;";所列均任一物剂 

和 : 或 毒 素 是 / 否 

P a r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A n n e x ; 

p a g e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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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下列试验室申有意使附件A所列的任一 

物剂和/或毒素气雾化 

在静态型气雾试验室中有意使附件:"; 

所 列 曲 任 何 物 剂 相 / 或 毒 素 气 雾 化 是 / 否 

在爆炸型气雾试验室中有意使附/n^ 「 A l 

所 列 蛇 任 何 物 剂 都 / 或 毒 素 气 雾 化 是 / 否 

在合计容积超过5立方米的动态型气雾试 

验室中有意使附件;":所列的任何物剂 

帮 / 或 毒 素 气 雾 化 是 / 否 

39之二·宣布的设施是否从事附件A所列任何物剂和/或毒素的基因修饰? 

是/否^1 60 

40·其他生产 

设施是否为了直接供或经进一步加工、配制或包装后供分发、销售、公众使用 

或一般用途而生产了任何产品? 

是/否 

如 果 答 " 是 " ， 

(a)请注明产品类型。如果产品不只一种，请用星号注明就产量而言构成 

主要活动的产品类型: 

药 品 

[抗微生物剂] 

杀虫剂 

植物接种剂 

酶 

娃 ^ ^ D ^ ^ ^ 占 龙 口 

^ ^ ^ ^ ^ ^ 1 ^ ^ ^ H U 

酶以外的蛋白质 

肤或氨基酸 

核酸或遗传物质 

供生物转化过程使用的微生物 

其他(请注明) 

此一案文是某一代表团在特设小组第十六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但未加以讨论。 

P a r H O C G R O U P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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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请注明上述任何产品是否在受到高度生物封闭措施保护的区域内生产的: 

是/否 

(C)请注明合计总产量的大致范围: 

于重 X千克以下干重 x至 y千克干重 y千克以上 

^(^)设施是否在具有植物隔离检疫能力的环境中生产过植物接种剂和/或 

生物控制剂? 

是/否 

如 果 答 " 是 " ， 

(1)注明所生产的植物接种剂或生物控制剂: 

(2)注明合计总产量的大致范围: 

干 重 X 千 克 以 下 干 重 X 至 y 千 克 干 重 y 千 克 以 ± ] 

41·其他触发设施宣布的标准 

(a)拥有气雾室。 

设施是否拥有气雾室? 

是/否 

(b)拥有气雾生成设备。 

设施是否拥有气雾生成设备? 

是/否 

(c)进行基因修饰。 

设施是否进行基因修饰? 

是/否 

涉及的物剂或毒素 注明是否为高度生物 
封闭(^L3··…¨)级别 

注明是否为最严密生物 
封闭(^L4··…¨)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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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除参与现有防御性生物战方案均设施外曲其性不作为生物战 

防御设施予以宣布的设施的宣布 

报告期 

本宣布涵盖的日历年: 

设施符合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宣布的设施可能符合不止一项触发宣布的标准。请圈出所符合的各项触发标准: 

疫苗生产设施 

最严密生物封闭(BL4-·…¨)设施 

高度生物封闭(BL3-。…¨)设施 

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其他生产设施 

其他设施 

(A)一般性资料 

名称和地址 

1·宣布的设施的名称: 

[2场区的名称，如果与以上名称不同的话: ] 

3·宣布的设施的街址: 

4·宣布的设施的通信地址，如果与街址不同的话: 

5·宣布的设施的建筑物详细情况。 

请酌情填明:建筑物名称: 

建筑物编号: 

房间编号: 

图/位置 

6·固定设施。请提供当地示意图，其中标明宣布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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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动设施。 

(a)通常将宣布的设施置于何处? 

(b)列明宣布的设施作业的各个地点 

所有者 

8 · 名 称 : 

9·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口 国 防 部 ^ 部 ^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政 府 其 他 部 / m ^ ^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非 政 府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经营者(只有在与所有者不同的情况下才提供详细情况) 

10·名称，如果与所有者不同的话: 

11·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卜 

口 国 防 部 / 部 n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政 府 其 他 部 / 部 ^ V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非 政 府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资 金 

12·资金来源从属(请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口 国 防 部 / 部 n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政 府 其 他 部 / 部 n / 机 构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口 非 政 府 口 全 部 口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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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 

[13·请估计人数。 

[ 

军职人员 
文职人员 
在所报告的日历年内工作时间超过6个人 
工月的合同雇员 

医生 科学人员 工程人员 其他 

] 

或
 

[ 

军职人员 
文职人员 
在所报告的日历年内工作时间超过6个 
人工月的合同雇员 

人员总数 科学人员， 
包括工程人员 

技术人员 其他 

@ @ 

(B)科学和技术资料 

[14·请叙述在宣布的设施从事的工作(最多10行) 

[15·宣布的设施的活动领域 

工作是否包括下列任何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试验和评价或[生产][制造](请 

在所有适用的方框内打勾)? 

检测、鉴定和诊断 

消染·消毒和害虫控制 

预 防 

人身防护 

人类疾病或动物疾病治疗 

研究与发展 试验和评价 [生产]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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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修饰 

[维持培养物收藏储藏] 

农业/园艺用 

昆虫/害虫控制技术 

生物剂及毒素特性 

致病力/毒力 

毒 性 

毒素学 

环境稳定性 

[生产] 

耐抗微生物性 

空气生物学研究，包括露天释放 

病媒(昆虫)生态学 

植物病理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或 

[15·请注明宣布的设施是否参与下列任何专题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试验或评价 

例外:纯粹为设施的设备建立标准作业程序而进行的工作无需宣布。 

(a) 

(b) 

(c) 

(d) 

(e) 

(f) 

检测、鉴定和诊断技术 

消染、消毒和害虫控制技术 

预防: 

特定 

非特定 

人身防护 

治疗 

生物剂及毒素特性: 

致病力/毒力 

毒性 

稳定性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可生产性 是/否 

耐 抗 性 是 / 否 

( 9 ) 空 气 生 物 学 是 / 否 

( ^ ) 基 因 修 饰 是 / 否 

0 ) 昆 虫 微 生 物 学 是 / 否 

( J ) 植 物 病 理 学 是 / 否 

( ^ ) 维 持 培 养 物 收 藏 / 储 藏 是 / 否 

( D农业/园艺用昆虫/害虫控制技术是/否] 

16·触发标准:疫苗生产61 

请提供关于按第三条D节第一小节第10款宣布的设施[针对所列物剂和/或毒 

素]生产疫苗·…¨成分的情况的下列资料: 

[ 
日 " * 

成分的产更，即所生产的疫苗等值剂量估计值(池围) 
^ ^ ^ ^ ^ 4 ^ 仿 比 立 ^ ^ l ^^^ ^^r /拈同' 

^ ^ " ' " L " l ^ J 圭 私 " 山 l ^ E 4 / 

疫 苗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61有一种意见认为，可能需进一步审议下表所用的"剂量"这一单位，以照顾到所宣 

布的设施不生产最终疫苗产品而只生产疫苗的特定免疫原成分的情况。 

疫 苗 

寸问己纫吏 

BL3 BL4 

" 十 

成分的产量，即所生产的疫苗等值剂量估计值(卞e围) 
^ ^ ^ : ^ L 斩 肛 3 ^ 女 计 其 炸 " 曲 田 ^ 

' 。 " ' " " L ^ ^ ^ ^ ^ ^ x^lb L I 4^4 l^u4 ^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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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列明所生产的疫苗: 

人类病原体 

[传人动物病病原体 

其他]动物病原体 

毒素 
植物病原体 

18·触发标准:高度生物封闭(BL3-·…¨) 

如果设施符合关于高度生物封闭(BL3-·…¨)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 

料: 

(a)请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合计楼面面积范围: 

[ 3 0 千 方 米 以 下 3 0 - 1 0 0 平 方 米 1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 

(b)请估计所生产的疫苗所有·…¨成分疫蔷的等值剂量总数范围: 

[ 2 5 , 0 0 0 以 ^ 25,000至1,o00,oo0 1.00o.00O C^^±^ ] 

是否在下列条件下生产任何疫苗: 

高 度 生 物 封 闭 ( B L 3 - · … · ， ) ? 是 / 否 

最 严 密 生 物 封 闭 ( B L 4 - · … ¨ ) ? 是 / 否 ] 

1 7·触发标准:最严密生物封闭(B L - 4 -·…¨) 

如果设施符合关于最严密生物封闭(BL-4-·…¨)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 

资料: 

(a)请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合计楼面面积范围: 

[ 3 0 平方米以下 3 0 - ^ ^ 0 平方米 ^ ^ n 平方米以上 ] 

或 

[ 3 0平方米以下30 - 1 0 0平方米^n o - ^ n n平方米^^ ^平方米以上] 

(b)请注明此种实验室的工作是否涉及: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30平方米以下30-100平方米100-500平方米500平方米以上^ 

(b)请注明此种实验室的工作是否涉及: 

人类病原体 

[传人动物病病原体 

其他]动物病原体 

毒素 
植物病原体 

执 

19·触发标准: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 

如果设施符合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 

资料: 

L 

母 

X以下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X 至 y y以上 

物剂 估计产量(:微生物数量^ 「培养物升数或固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斑数阜)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 

或
 

口 

物 剂 估计产量(徽生物数量培养物升数或固 
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斑数) 
x 以 T X至 y y以上 

封闭级 

BL3 BL4 

活动领域" 

，参考第1 5款。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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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 估计产量(干重或密装湿重，以克计) 

x以下 X 至 y y以上 

封闭级 
BL3 BL4 

活动领域* 

" 参考第 1 5款。 

[19·如果设施从事的工作涉及附件A所列的物剂和/或毒素，[则无论设施是否符 

合关于工作涉及所列物剂和/或毒素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料: 

(a)请列明所涉及的物剂: 

(b)请估计所生产的所有人类病原体、动物病原体或植物病原体物剂的总 

量，以培养物的升数或固态培养基上的物剂有效浮斑数的范围表示: 

X 以 T X至y y以上 

(c)请估计所生产的所有毒素的总量，以单位为克的干重或密装湿重的范 

围表示: 

X 以 T x至y y以上] 

20·触发标准:其他生产 

如果设施符合关于其他生产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料: 

(a)请注明产品类型。如果产品不只一种，请用星号注明就产量而言构戊 

主要活动的产品类型: 

药品 

[抗微生物剂] 

杀虫剂 

植物接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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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 ^ n ^ ^ 恶 友 · 口 · 

^ l ^ ^^ ^ ^ ^ ^ v u u 

酶以外的蛋白质 

肤或氨基酸 

核酸或遗传物质 

供生物转化过程使用的微生物 

其亻也(请注明) 

(b)请注明上述任何产品是否为了直接供或经过进一步加工、配制或包装 

后供分发、销售、公众使用或一般用途而生产的: 

是/否 

21·触发标准:其他设施 

(a)拥有气雾室 

设施是否也符合关于拥有气雾室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是/否 

(b)拥有气雾生成设备 

设施是否也符合关于拥有气雾生成设备的触发宣布的标准: 

是/否 

(c)进行基因修饰 

如果设施符合关于进行基因修饰的触发宣布的标准，请提供下列资 

料: 

涉及的物剂或毒素 注明是否为高度生物 
封闭(^L3··…¨)级别 

注明是否为最严密生物 
封闭(BL4-·…")级别 

22·如果宣布的设施有具备植物或植物病原体隔离检疫能力的房间/其他封闭间，请 

注明工作区域(淋浴区域除外)的楼面面积范围: 

3 0 平 方 米 以 下 3 0 - 1 0 0 平 方 米 1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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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3·请回答所附附件申关于宣布的设施的设备的问题· 

[24·如果使用了组织培养基，请注明范围: 

I , 0 0 0升以 ^ I , 0 0 0 - 1 0 , 0 0 0 升 1 0 , 0 0 0 升 以 上 

25·如果使用了其他复合培养基，请注明范围: 

I , 0 0 0升以T 1 , 0 0 0 - 1 0 , 0 0 0 升 1 0 , 0 0 0 升 以 上 

26·如果使用含胚卵培养微生物，请注明范围: 

1，000个卵以T 1 , 0 0 0 - 1 5 , 0 0 0 个 卯 1 5 , 0 0 0 个 卵 以 上 

27·是否有任何区域仅允许接受过预防接种的人员迸人? 

是/否 

如果答"是"，请列明所接种的疫苗。 

28·在宣布的设施与位于同一场地的任何其他区域之间是否转移过任何病原体或 

毒素? 

是/否 

如果答"是"，请注明此种其他区域是否为下列任何区域: 

实 验 室 是 / 否 

动 物 畜 养 室 是 / 否 

生 产 区 域 是 / 否 

进 行 下 游 加 工 、 配 制 或 包 装 的 区 域 是 / 否 

废 物 处 理 区 域 是 / 否 

进 行 实 地 试 验 或 评 价 的 区 域 是 / 否 

29·请注明宣布的设施迸行的工作出版政策: 

在公开的文献中和/或 

在 公 开 的 科 学 / 技 术 会 议 上 发 表 是 / 否 

只在有限范围内分发科学/技术报告是/否 

没 有 出 版 物 或 报 告 是 / 否 

62 
应使用滚动案文附件A第二节中拟订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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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请附上一份清单，其中开列参与宣布的活动的人员于所报告的日历年内在公开 

的文献中和/或在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例如在科学/技术/医学/ 

兽医学杂志或书籍中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或以电子形式提供的论文(请注明作 

者、标题和全部查询信息卜 

@ @ 



关于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的主席之友 

提出的供进一步审议的建议 

(载于BWC/AD H O C GR^UP/F^C/^^号文件) 

士附录E 

「 // ^ a ^ 。 h " 绪 上 文 厄 十 圳 亡 七 结 上 文 姑 杠 ， 哇 旧 价 

' " 片 习 " z 1 i 4 ^ 外 休 丁 " 卜 牡 " 斗 口 少 川 " ^ 门 t ^ ^ L l H ^ 

宣布中^ 「第七条C节下^卜节所要求的 

宣布中应提供的资料 

1·综述[任何]为促进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用于和平目的方面的设备、材料和科技 

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而采取的措施。 

2·综述[任何^-为出于预防疾病或其他和平目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细菌学(生物学) 

领域内的科学发现而采取的措施。 

「 " 硅 ; 书 「 " ^ ^ L ^ ^ " 均 上 反 r v ^ 钻 仁 ^ 哇 洞 ' 「 忻 而 * 钻 仁 " / ^ L 4 l A l " 结 ^ L ^ ^ 盂 碗 而 ^ ^ 

' 。 " 杜 ' " 口 ^ ^ ^^ ^^^ l ^ ^ ^ J / ^ l J ^ 厂 ' y ^ ^ 」 L l^L^ l r J / v ̂ / tl l J w 仙 " " " " ' " ' " " 个 个 " 

日 斥 牡 讫 " 

禾 ' 卞 ^ ^ ^J14 J o 」 

" / ^ L t + r ̂ ^ ^ ^^「n ^ S ? F F I ^^^P 6 n ^ ^^^ ^^4t ^ ^ ^ 9 h ^ ^ ^ r / ^ > 

3-4·午综述H汪何]为审查现行国家贸易工法或条例以促进用于和平目的的细菌(生 
" " 几 " " 前 日 / ^ ^ ^ ^ ^ 止 

物)材料、叹备和技术的转让而米取的;末^卞」」日施。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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